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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摘要 

 

 

背景及目的 

 

1. 在過去幾年，#MeToo 運動不單喚起全球對性騷擾的意識，還推動各界作出更

多實際行動打擊性騷擾。自《性別歧視條例》在1995年制定以來，反性騷擾一

直是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其中一項重點工作。過去 20年間，平機會就

職場、學校，以及其他界別的性騷擾進行的政策倡議及實證研究，促使了政府

考慮擴大性騷擾的保障範圍。《性別歧視條例》於 2014 年新增條文，保障貨

品、服務或設施提供者免受顧客性騷擾；其後於2020年作出修訂，禁止共同工

作場所使用者之間的性騷擾。 

 

2. 雖然平機會曾在社會上不同界別進行多項性騷擾問卷調查，但至今仍未進行過

有關性騷擾的全港調查。在欠缺具代表性全港調查的情況下，我們無從蒐集實

證數據，了解性騷擾的普遍程度及形式、對有關人士的影響，以及受害人如何

反應和處理事件。此外，我們亦缺乏關於最容易遭受性騷擾人士的社會人口特

徵，以及最經常發生性騷擾的環境特徵等資料。政府及平機會需要清楚掌握性

騷擾的情況，並深入了解有關議題，才能共同解決問題。 

 

3. 平等機會委員會進行有關性騷擾的首個具代表性全港調查，具體目標如下： 

 

(a) 了解公眾對性騷擾的認知； 

(b) 調查公眾在網上及工作時遭受性騷擾的普遍程度及性質； 

(c) 掌握網上及職場性騷擾受害人的特徵； 

(d) 查找職場性騷擾受害人的工作和組織架構相關因素； 

(e) 分析受訪者在工作時(i)遭受性騷擾後和(ii)目睹或聽說性騷擾事件後所採取

的行動，以及採取行動與否的背後原因；以及 

(f) 就加深公眾對性騷擾的理解及認識，向政府、僱主及其他持份者提供建

議，並找出消除性騷擾的措施。 

 

4. 調查於 2021 年 3 月至 6 月期間進行，透過電話成功訪問了合共 5 027 名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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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乎 18 至 64 歲，能操廣東話、普通話或英語的香港居民（包括外籍家庭傭

工）。調查回應率為 40%。 

 

主要結果 

 

對性騷擾的認知 

 

5. 訪問員向每名受訪者描述 16個情境，請他們評估有關情境是否構成性騷擾。最

多受訪者認為屬性騷擾的行徑包括「公司內有同事在你表明拒絕的情況下，仍

然不斷向你提出性要求」（98.0%）；「公司內有同事向你作出不恰當的身體接

觸，例如強吻、觸摸或擦過你的臀部」（97.6%）；以及「公司內有同事對你作

出性侵犯或企圖作出性侵犯」（97.3%）。 

 

6. 少於一半受訪者能夠辨別以下兩個情境屬於性騷擾：「在商店購物時，店員在你

面前與其他顧客說有關性的話題或笑話，令你感到不自在」（45.0%）；以及

「公司內有同事在你表明拒絕的情況下，仍然不斷向你提出約會邀請，令你覺

得被冒犯」（44.7%）。 

 

7. 研究團隊制定了「性騷擾認知指數」（「指數」），以量度整體香港公眾對性騷擾

的認知程度，以及在各受訪者組別之間作出對比。指數定為 0 至 100，數值愈

高表示受訪者正確辨別性騷擾行徑的能力愈高。 

 

8. 整體受訪者的指數平均分為 80.26，標準差為 16.89。這平均分顯示香港大眾的

性騷擾認知程度頗高。 

 

9. 男性受訪者的得分顯著地低於女性受訪者（兩者的指數得分分別為 77.11 及

82.74）。此外，愈年輕的受訪者所獲的指數得分愈高（18-34 歲受訪者的平均

分為 83.35，50-64 歲受訪者的平均分為 78.23）。 

 

10. 曾於中小學階段接受性教育的受訪者對性騷擾的認知程度較高，其中曾接受有

關（a）戀愛與約會、性騷擾、性侵犯和性暴力及（b）男女兩性性別角色、社

會和文化對性的影響這兩個性教育範疇的受訪者，獲得的指數平均分最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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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分分別為 82.79 和 82.80，均比整體平均分（80.26）為高。 

 

網絡性騷擾的普遍程度及性質 

 

11. 進行電話調查時，若受訪者曾在之前 24個月內使用互聯網，便需就八種形式的

網絡性騷擾回答是否曾遭遇有關情況。在 4 689 名受訪者中，約六分之一

（17.8%；n=832）表示過去 24 個月內曾在網上遭性騷擾。 

 

12. 聲稱曾在網上遭性騷擾的男性（18.3%）較女性（17.3%）多，但這性別差異

在統計上沒有呈顯著差異。年齡方面則有顯著差異，愈年輕便愈可能遭受網絡

性騷擾。接近四分之一（23.3%）年輕受訪者（18-34 歲）曾在網上遭性騷

擾，35-49 歲和 50-64 歲組別的比率則分別為 16.4%及 14.0%。 

 

13. 若以六個性別／年齡分組分析，較年輕女性（18-34 歲）遭受網絡性騷擾的普

遍率最高。四分之一的年輕女性（25.7%）在調查前 24 個月內曾在網上遭性騷

擾。 

 

14. 最常見的網上性騷擾的形式包括「在網上收到不雅照片或影片，令你覺得被冒

犯」（55.8%）；「在網上收到有性含意的訊息，令你覺得被冒犯」（47.1%）；以

及「有人在網上向你發出涉及性的言語或有關性的笑話，令你覺得被冒犯」

（26.7%）。 

 

15. 更深入分析的結果顯示，832 名調查前 24 個月內遭網絡性騷擾的受訪者中，超

過五分之二（42.0%）遭受多於一種形式的網絡性騷擾。 

 

職場性騷擾的普遍程度及職場性騷擾受害人的特徵 

 

16. 本調查的職場性騷擾採用行為定義，以識別受訪者的相關經歷。具體而言，調

查前 24 個月內有工作的受訪者，會被問及是否曾遭遇問卷所述 12 種形式的職

場性騷擾中任何一種。 

 

17. 在 3 928 名受訪者中，463 名（11.8%）表示在調查前 24 個月內，在香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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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包括出席求職面試、會見客戶、進行內部工作及到海外出差），或在香港

與同事進行非工作相關的活動時遭到性騷擾。換言之，接近八分之一受訪者曾

遭受職場性騷擾。 

 

18. 在調查前的兩年內，女性顯著地有較大的機會在工作時遭性騷擾。七分之一

（14.6%）女性表示工作期間曾遭職場性騷擾，表示在工作期間曾遭受性騷擾

的男性則有 8.8%。 

 

19. 表示曾遭遇職場性騷擾的受訪者遍布各個年齡層。雖然如此，愈年輕的受訪者

便有較大的機會遭受職場性騷擾。接近五分之一（18.4%）年輕受訪者（18-34

歲）表示在調查前 24個月內曾在工作時遭性騷擾。35-49歲及 50-64歲受訪者

的相應數字分別為 10.2%及 7.2%。 

 

20. 年輕女性（18-34 歲）在職場遭受性騷擾的機會顯著地較高。相對於整體的職

場性騷擾普遍率 (11.8%)，年齡介乎 18-34 歲女性在工作時遭性騷擾的機會高

出約一倍 (22.5%)。年輕男性的相應數字則為 13.6%。此外，中年女性遭受職

場性騷擾的情況並非不普遍，35-49 歲和 50-64 歲的女性中分別有 12.9%和

9.1%曾遭受職場性騷擾。 

 

21. 其他的分析結果顯示，教育水平較高、非華裔及從未結婚的受訪者，顯著地有

較大的機會遭受職場性騷擾。 

 

職場性騷擾的性質 

 

22. 最常見的職場性騷擾的形式是有關性的話題或笑話。在 463 名職場性騷擾受害

人中，超過五分之三（61.5%）表示「在職場上，有人在我面前與其他人說有

關性的話題或笑話，令我感到不自在」；接近五分之二（37.9%）表示騷擾者直

接對他／她作出令人反感與性有關的言論和笑話。 

 

23. 超過一半的職場性騷擾受害人在調查前 24個月內曾在工作時遭遇多於一種形式

的性騷擾（整體受害人：55.7%；女性受害人：58.0%；男性受害人：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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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更深入的分析發現，較年長的受訪者有較大的機會遭受口頭形式的職場性騷擾

（即在受訪者面前與其他人／直接向受訪者說有關性的話題或笑話）。此外，較

年長受訪者透過電郵或電子訊息，收到含有色情或猥褻的文字、照片或影片的

比例，高於較年輕的受訪者。 

 

按職業及合約類型劃分的職場性騷擾普遍程度 

 

25. 若比較受訪者的職業，性騷擾普遍率顯著地較高的職業包括工藝及有關人員

（16.2%）、文書支援人員（13.8%），以及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13.4%）。 

 

26. 若按合約類型劃分，合約／散工／臨時僱員（包括暑期工及實習人員）顯著比

長工僱員較容易遭受職場性騷擾。實習生（25.5%）及暑期工（25.0%）工作

時被性騷擾的機會最大，接著是合約工（15.9%）和散工（15.9%）。長工僱員

的相應數字為 11.4%。全職員工與兼職員工的比率在統計上沒有顯著的差異。 

 

按公司／機構的行業類別、規模及僱員性別比例劃分的職場性騷擾普遍程度 

 

27. 各行業的性騷擾普遍程度不一。與整體 11.8%的職場性騷擾比率相比，住宿及

膳食服務業（16.5%）、地產、專業及商用服務業（14.9%），以及資訊及通訊

業（13.2%）的職場性騷擾普遍率均顯著地較高。 

 

28. 就公司／機構規模而言，沒有發現與職場性騷擾普遍情況有清晰的關連。在中

型公司／機構（50-99 名僱員）工作的受訪者比在小型和大型公司／機構工作

的受訪者，顯著地有較大機會遭受職場性騷擾。 

 

29. 職場性騷擾較大機會在僱員性別比例大致平均的公司／機構發生。是次調查與

海外調查不同之處是，在香港，僱員大部分是男性的公司／機構的職場性騷擾

普遍率顯著較低（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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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二元對數迴歸分析誰有較大機會遭受職場性騷擾 

 

30. 二元對數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首先，女性和較年輕受訪者有較大機會在工作

時遭受性騷擾。第二，相對於長工僱員，合約工作者、散工和實習生有較大機

會遭受職場性騷擾。 

 

31. 相對於公共行政、教育、人類醫療保健及社工活動的從業員，從事住宿及膳食

服務業、地產、專業及商用服務業，以及製造業的受訪者有較大機會遭受職場

性騷擾。 

 

32. 本調查的結果顯示職場政策極為重要。若其他因素維持不變，在沒有備有反性

騷擾政策和措施的公司／機構工作，工作時遭受性騷擾的風險會較高。這一點

與在其他地方進行反性騷擾調查的結果相近。 

 

職場性騷擾在何時何地發生 

 

33. 就受害人最近一次發生的職場性騷擾的地點和情況而言，四分之三受害人表示

在公司或機構範圍內發生（76.4%）。四分之一性騷擾事件在公司或機構外的不

同情況發生，例如與同事的私人社交或消遣活動（12.7%）、與工作有關的活動

（5.5%）、其公司或機構舉辦的社交活動（2.8%）和其他場合（2.7%）。除了

在私人活動和其他場合發生的性騷擾，報稱的性騷擾事件中接近 85%在受僱工

作期間發生，即受害人受到《性別歧視條例》的性騷擾相關條文保障。 

 

34. 五分之一受害人（20.6%）報稱最近一次職場性騷擾事件是透過網絡或電子訊

息溝通時發生。 

 

35. 男性比女性顯著地有較大的機會在其公司／機構實際地點以外遭受職場性騷擾

（男性：33.5%；女性：17.9%），以及遭受科技相關形式的職場性騷擾（男

性：27.4%；女性：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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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性騷擾者的特徵 

 

36. 調查前 24 個月內發生最近一次的職場性騷擾事件中，大部分只涉及一名騷擾

者。職場性騷擾事件中有五分之三（59.9%）只涉及一名騷擾者。 

 

37. 這次調查的結果與傳統觀念一致，職場性騷擾的騷擾者大多數是男性。在最近

一次發生的職場性騷擾事件中，三分之二（66.7%）事件的騷擾者是男性，

16.8%是女性，而 16.6%同時涉及男性和女性騷擾者。無論受害人是男性或女

性，騷擾者大多是男性（男性受害人：56.2%；女性受害人：72.5%）。四分之

一的男性受害人（25.9%）被女性性騷擾，女性受害人的相應數字為 11.7%。 

 

38. 調查前 24個月內發生的最近一次職場性騷擾事件中，最常見的騷擾者是與受害

人同一職級的同事（44.6%），其次是職級比受害人高的同事（17.2%），以

及公司／機構的客戶或服務對象（14.5%）。超過 10%的職場性騷擾由同一地

方工作但並非同一公司／機構的人作出（11.7%）。 

 

39. 經進一步分析騷擾者與受害人的關係後，發現呈顯著的性別差異。一方面，較

大比例的女性受害人被職場上佔據較高職級或擁有較多權力的人性騷擾（包括

僱主、直屬上司，以及職級較受害人高的同事）（女性受害人：30.5%；男性受

害人：17.9%）和客戶或服務對象（女性受害人：15.9%；男性受害人：

11.9%）性騷擾。另一方面，較大比例的男性受害人被同一職級的同事（男性

受害人：50.3%；女性受害人：41.4%）和較低職級的同事（男性受害人：

17.3%；女性受害人：9.2%）性騷擾。 

 

舉報職場性騷擾 

 

40. 在 463 名職場性騷擾受害人中，79.5%（n=367）曾就最近一次性騷擾事件採

取行動。換言之，五分之一受害人在事發後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女性受害人在

職場遭遇性騷擾後較男性顯著地更願意採取行動（女性受害人：84.1%；男性

受害人：71.1%）。 

 

41. 職場性騷擾受害人最常採取的行動是避開騷擾者（60.9%），其次是斥責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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騷擾者停止騷擾行為（49.4%）。與海外研究結果一樣，正式舉報的方法在香港

同樣甚少採用。在所有受害人中，14.7%（n=68）向警方、平機會，或上司、

其公司內相關部門或管理層作正式舉報。與男性受害人比較，顯著地有較大部

分的女性受害人選擇避開騷擾者或作出正式舉報事件。 

 

42. 採取行動後最常見的結果是「騷擾者停止騷擾行為」（80.2%）和「有人認同我

的做法」（61.4%）。雖然這些後果均屬於正面，但有少數受害人面對負面後

果，包括被視為製造麻煩的人（8.6%）或遭報復或排斥（6.5%）。 

 

43. 在向警方、平機會或其公司作出舉報性騷擾事件的68名受害人中，接近五分之

一遭到報復或排斥，或被視為製造麻煩的人（17.2%）。作出正式舉報性騷擾事

件的女性受害人比男性受害人面對更多上述負面結果（女性受害人：20.8%；

男性受害人：6.7%）。這一項結果沒有發現顯著的性別差異。 

 

44. 在463名職場性騷擾受害人中，20.5%（n=95）在最近一次發生的性騷擾事件

後沒有採取任何行動。該95名受害人中絕大部分認為「事件並不嚴重」

（97.1%），大約一半解釋不採取行動的原因是性騷擾是「公司的常見情況，見

慣不怪」（54.9%）及「沒有幫助」（46.1%）。此外，共26.1%受害人提及不採

取行動的原因與投訴制度或程序有關（即「認為投訴機制無效或過程冗長」及

「不知道投訴渠道」）。這一點可能是由於有關機構或其他地方設立的性騷擾投

訴機制並不容易使用。 

 

職場性騷擾對受害人的影響 

 

45. 職場性騷擾受害人就最近一次的性騷擾事件中是否覺得被侮辱／威嚇給予評

分，1 分代表「沒有感覺被侮辱／沒有感覺被威嚇」，5 分代表「被侮辱的感覺

十分強烈／被威嚇的感覺十分強烈」。職場性騷擾受害人感覺被侮辱的平均分是

2.64，感覺被威嚇的平均分則是 1.62。 

 

46. 女性受害人被侮辱和被威嚇的感覺比男性受害人顯著地較強。女性受害人感覺

被侮辱的平均分是 2.84，男性受害人則是 2.29。女性受害人感覺被威嚇的平均

分是 1.74，男性受害人則是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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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性騷擾的旁觀者 

 

47. 最近一次職場性騷擾事件中，五分之二被職場內其他人目擊或知悉（41.4%；

n=191）。 

 

48. 最常見的旁觀者是與受害人同一職級的同事（66.3%），其次是職級較高的同事

（21.3%），之後是職級較低的同事（16.9%）。在該 191 宗職場性騷擾事件

中，七分之一受害人的直屬上司目擊或知悉事件（14.5%）。 

 

49. 在 191 宗有人目擊或知悉的職場性騷擾事件中，大部分旁觀者（69.7%）沒有

嘗試介入或停止性騷擾事件。整體而言，在所有受害人所經歷的最近一次性騷

擾事件中，只有 11.9%（n=55）有第三者介入或停止。 

 

50. 就事件是否有人目擊或揭露以及是否有人介入或停止而言，結果顯示在統計上

有顯著的性別差異。相比男性受害人，有較多女性受害人報稱有人目擊或知悉

職場性騷擾事件（女性受害人：47.6%；男性受害人：30.1%）。女性受害人中

有 34.1%聲稱有人嘗試介入或停止事件，但男性受害人的比率只有 18.8%。 

 

職場性騷擾中旁觀者的角色 

 

51. 在 3 460 名聲稱在調查前兩年內沒有在職場遭受性騷擾的受訪者中，只有 2.3%

（n=79）曾目擊或後來知悉過去兩年內公司／機構曾發生性騷擾。沒有發現在

統計上呈顯著的性別差異。 

 

52. 大部分旁觀者（73.7%；n=58）嘗試介入所目擊或得知的職場性騷擾事件。是

否採取行動與性別及年齡差異無關。在該 58 名「積極旁觀者」中，43.0%斥責

或要求騷擾者停止騷擾行為，接近一半協助受害人作出舉報或投訴（47.6%）。

目擊或得知職場性騷擾事件後曾採取行動的旁觀者中，超過五分之四表示其行

動受到歡迎（83.4%）。 

 

53. 目擊或得知職場性騷擾事件的旁觀者中，四分之一沒有採取行動（26.3%；

n=21）。不採取行動最普遍的原因是當時已有其他人協助處理性騷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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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這些「消極旁觀者」中有接近一半表示不採取行動是因為不知道可

以做甚麼（49.7%），另有三分之一表示當時不清楚事件是否構成性騷擾

（35.6%）。 

 

 

結論及建議 

 

54. 自從平機會在2013年推出反性騷擾運動，已在不同界別進行研究調查。儘管這

些按界別進行的調查提供了有用資料，但資料零散，未能全面了解性騷擾在香

港的普遍程度，以及個別界別採用反性騷擾政策的情況。是項具代表性的全港

調查，是香港首個涵蓋所有人口有關性騷擾的大型統計調查。 

 

55. 是項有關職場性騷擾和網絡性騷擾的調查提供了實證，顯示不論性別和年齡，

性騷擾情況普遍。 

 

56. 調查結果一方面證實與傳統觀念一致，職場性騷擾受害人多數是女性，騷擾者

通常是男性。另一方面，這次調查提供了確實證據，證明男性為受害人而女性

為騷擾者的情況並不罕見。 

 

57. 更重要的是，本調查的結果打破了過往的固定觀念，以為應只保護女性免受性

騷擾。其實職場性騷擾不單是性別暴力，而且是基於權力的暴力行為。調查結

果顯示，例如年輕人等權力較小的人士，尤其是較年輕女性及臨時或短期工，

有較大機會在工作時遭受性騷擾。 

 

58. 本調查亦打破了錯誤觀念，以為性騷擾是難以證實的一對一爭論。本調查中有

四成報稱在工作時遭性騷擾的受害人表示，有第三者目擊或知悉事件，但只有

少數旁觀者嘗試介入或停止事件。 

 

59. 結果更顯示，大部分被同事或客戶性騷擾的事件在工作期間發生。但是，職場

性騷擾事件不只在實體或網上辦公空間發生，還會在由公司／機構舉辦的活

動、工作相關活動，或工餘的活動上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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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根據是項香港性騷擾調查的結果（本報告第 5 至 8章）、海外文獻和過往研究的

相關證據（第 3 章），以及在其他地方推行的良好常規和向不同持份者施加的法

律規定（第 2 章），本報告從四大方向着手，提出十項建議。這四大方向包括：

(a) 改變職場文化：僱主、香港交易所及政府；(b) 提升面對客戶的行業對性騷

擾的認知和加強保障；(c) 改革性教育和向學生提供實用知識；以及 (d) 找出並

監察發生性騷擾的風險因素。具體而言，十項建議如下： 

 

建議 1 

強烈建議各大小公司或機構，作為僱主均應該： (a) 制定清晰的企業反性騷擾政策；

(b) 建立有效的投訴處理機制；(c) 採取紀律或適當行動；(d) 適時採取改善措施；以

及 (e) 定期向員工提供加強反性騷擾認知的培訓。 

 

建議 2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應考慮檢視《上市規則》內的《環

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加入採用反性騷擾政策為主要性別平等策略之一，規定

上市公司發行人須將之在其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內披露。 

 

建議 3 

政府或可研究是否可向僱主施加積極責任，規定僱主須採取合理和相稱的措施以預

防和處理職場性騷擾。 

 

建議 4 

由於每一名僱員都可能在職場遭受或目擊性騷擾，因此應促使受害人和旁觀者參與

解決職場性騷擾問題。僱主應鼓勵可能遭受性騷擾的僱員勇敢發聲，而且應在僱員

培訓計劃中採用旁觀者介入方法。 

 

建議 5 

僱主應透過加強溝通和提高透明度，表明會致力在公司或機構內推行反性騷擾政

策。委任管理高層人員監督反性騷擾相關事宜，能傳達公司或機構會認真打擊性騷

擾的清晰信息。僱主應在每一名僱員（包括暑期工及實習生）入職時，透過會議、

員工通告或電郵，告訴他們投訴的途徑，並定期提醒他們切勿作出性騷擾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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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6 

從事面對客戶的行業的公司或機構，應提升客戶或場所使用者對性騷擾的認知，向

他們提供《性別歧視條例》有關反性騷擾條文的最新修訂內容，亦應該傳達清晰的

信息，表示僱員就客戶或場所使用者的不當行為提出的投訴一定會獲得妥善處理。 

 

建議 7 

政府應考慮修訂《性別歧視條例》，規定僱主應就共同工作場所的場所使用者、顧客

或客戶對其僱員的性騷擾行為（即第三者騷擾）負上法律責任，除非僱主已採取合

理地切實可行的步驟以預防性騷擾，以及僱主對該性騷擾事件或指稱的性騷擾並不

知情。 

 

建議 8 

教育局應考慮盡快徹底改革小學和中學的性教育，加強性別平等和兩性關係的元

素，包括網絡性騷擾和影像性暴力。 

 

建議 9 

中學、辦學團體及高等教育院校應向學生提供有關性騷擾認知的培訓，並教授有關

應對性騷擾的技巧和知識。 

 

建議 10 

平機會與政府統計處應合作定期進行具代表性的全港住戶統計調查，以找出和監察

包括數碼世界在內的不同公共生活領域會發生性騷擾的風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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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引言 

 

 

1.1  背景 

 

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是法定機構，負責消除性別歧視及性騷擾，並推動男

女之間的平等機會。《性別歧視條例》於 1995 年通過，禁止基於性別、婚姻狀況、

懷孕及餵哺母乳而作出的歧視，以及基於餵哺母乳的騷擾和性騷擾。 

 

在過去幾年，#MeToo 運動不單喚起全球對性騷擾的意識，還推動各界作出更多實

際行動打擊性騷擾。自《性別歧視條例》實施以來，反性騷擾一直是平機會其中一

項重點工作。過去 20年間，平機會就職場、學校，以及其他界別的性騷擾進行的政

策倡議及實證研究，促使了政府考慮擴大性騷擾的保障範圍。《性別歧視條例》於

2014 年新增條文，保障貨品、服務或設施提供者免受顧客性騷擾；其後於 2020 年

作出修訂，禁止共同工作場所使用者之間的性騷擾。 

 

 

1.2  2017 年至 2021 年平機會投訴統計數字 

 

在平機會收到根據《性別歧視條例》提出的投訴中，有關性騷擾的指稱佔很大比

例，當中不少性騷擾投訴與僱傭有關。表 1.1 顯示，過去五年間，超過五分之二根

據《性別歧視條例》提出的投訴是性騷擾投訴。2021年，在 183宗性騷擾指稱中，

80.9%（148 宗）與僱傭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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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平機會收到根據《性別歧視條例》提出的性騷擾投訴（2017 年至 2021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提出投

訴的總數 

190 320 336 314 302 

性騷擾投訴的數目 87 136 153 143 183 

（在所有根據《性別歧視條

例》提出投訴中所佔的百分

比） 

(45.8%) (42.5%) (45.5%) (45.5%) (60.6%) 

與僱傭有關 75 110 123 94 148 

（在所有性騷擾投訴中所佔的

百分比） 

(86.2%) (80.9%) (80.4%) (65.7%) (80.9%) 

與僱傭無關 12 26 30 49 35 

（在所有性騷擾投訴中所佔的

百分比） 

(13.8%) (19.1%) (19.6%) (34.3%) (19.1%) 

 

 

1.3  研究目標 

 

雖然平機會曾在不同界別進行多項性騷擾問卷調查，1 但至今仍未進行過有關性騷

擾的全港調查。在欠缺具代表性全港調查的情況下，我們無從蒐集實證數據，了解

性騷擾的普遍程度及形式、對有關人士的影響，以及受害人如何反應和處理事件。

此外，我們亦缺乏關於最容易遭受性騷擾人士的社會人口特徵，以及最經常發生性

騷擾的環境特徵等資料。政府及平機會需要清楚掌握性騷擾的情況，並深入了解有

關議題，才能共同解決問題。 

 

                                                      
1
 可到以下網址瀏覽這些調查的報告： 

https://www.eoc.org.hk/zh-hk/policy-advocacy-and-research/research-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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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於 2020 年 8 月初順利完成一項小型調查，2 訪問了 332 名年齡介乎 18-64

歲的香港市民。其後於 2021 年第二季進行了一項更大型的電話調查，訪問了超過

5 000名受訪者。是次 2021年的調查多涵蓋幾個主題，並把外籍家庭傭工亦納為訪

問對象。這項首次具代表性全港調查的具體目標如下： 

 

(a) 了解公眾對性騷擾的認知； 

 

(b) 調查公眾在網上及工作時遭受性騷擾的普遍程度及性質； 

 

(c) 掌握網上及職場性騷擾受害人的特徵； 

 

(d) 查找職場性騷擾受害人的工作和組織架構相關因素； 

 

(e) 分析受訪者在工作時 (i) 遭受性騷擾後和 (ii) 目睹或聽說性騷擾事件後所採取

的行動，以及採取行動與否的背後原因；以及 

 

(f) 就加深公眾對性騷擾的理解及認識，向政府、僱主及其他持份者提供建議，

並找出消除性騷擾的措施。 

 

 

1.4  報告結構 

 

第 2 章介紹國際及本地有關性騷擾的法例；第 3 章回顧有關性騷擾的文獻，涵蓋一

般性騷擾及職場性騷擾的情況，以及平機會和其他地方以往就性騷擾進行的研究的

結果。第 4 章除了解釋是次調查的樣本設計、樣本數目及數據收集的程序，亦會載

述電話訪問所用的調查問卷內容，以及受訪者的社會人口特徵。在闡述電話調查受

訪者的社會人口特徵時，亦同時顯示 2021 年年中的香港人口數據，包括性別、年

齡及教育程度。第 5 章至第 8 章報告是次電話調查的結果，包括公眾對性騷擾的認

                                                      
2
 鑑於性騷擾調查的問題較敏感和私人，進行這項小型調查的主要目的是要評估以更多受訪者為對象，

透過電話進行更大型性騷擾調查的可行性。大部分受訪者對這項小型調查抱持正面態度。超過 95%

受訪者表示支持平機會進行更多有關性騷擾的調查，以及認為這項調查的問題淺白易明。超過五分

之四受訪者表示完成電話調查所需的時間可以接受。整體而言，電話訪問的平均時間為 10.17 分鐘

（標準差=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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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第 5 章）、在網上遭受性騷擾的經歷（第 6 章）、在職場上遭受性騷擾的經歷

（第 7 章），以及職場性騷擾中旁觀者的角色（第 8 章）。第 9 章討論是次就香港市

民性騷擾認知和經歷進行的具代表性全港調查的主要結果，並提供多項消除和解決

性騷擾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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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國際及本地的性騷擾法例 

 

 

2.1 國際法例訂明禁止及防止性騷擾的責任 

 

性騷擾是一種性別歧視和基於性別的暴力行為，多條國際公約訂明成員國須防止及

消除性騷擾。例如，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負責監察執行情況的《消除對婦

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婦女公約》」），明確禁止對婦女作出任何形式的歧視。該

委員會於 1992 年明確解釋，職場性騷擾是一種基於性別針對婦女的暴力行為；3並

促請締約國採取有效法律措施，例如刑事處罰、民事補救及賠償措施，以保障婦女

在職場免受性騷擾及其他種類的暴力。4 

 

網上性騷擾是這次調查的主要範疇之一。在這方面，聯合國暴力侵害婦女問題特別

報告員於 2018 年公布了一份有關在網上或利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對婦女使用暴力的

全面報告。該報告強調，根據《婦女公約》第 2(e)條，締約國須恪盡職守，以防

止、調查和懲處私營公司（例如互聯網中介機構）對婦女的暴力行為。5 這一點與

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第 35號一般性建議的呼籲一致，即建議各締約國鼓勵網絡和

社交媒體公司建立或加強機制，旨在消除性別定型觀念和基於性別針對婦女的暴力

行為。6 

 

2019 年年中，國際勞工組織通過《關於消除勞動世界中的暴力和騷擾的公約》（「第

190 號公約」）及其附帶的建議書（「第 206 號建議書」），擴大性暴力和性騷擾的保

障範圍，以解決職場上的相關問題。第 190 號公約是第一條國際條約承認無論男或

女，人人都有權享有沒有暴力和騷擾（包括基於性別的暴力和騷擾）的勞動世界。 

 

                                                      
3
 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對婦女的暴力行為》（1992），第 17 段。 

4
 同上，第 24(t)段。 

5
 聯合國大會，《暴力侵害婦女及其原因和後果問題特別報告員關於從人權角度審視對婦女和女童的

網絡暴力的報告》，人權理事會，2018 年 6 月 18 日，A/HRC/38/47，第 62 段。 
6
 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關於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第 35 號一般性建議，更新第 19 號

一般性建議》（2017），第 30(d)(i)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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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注意的是，《婦女公約》適用於香港。香港透過《基本法》和本地其他法律的條

文，以及所需的行政措施，以落實《婦女公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儘管投票贊成

國際勞工組織訂立第 190 號公約及其附帶的建議書，但卻仍未簽署第 190 號公約。

鑑於第 190 號公約與平機會這項有關職場性騷擾的研究有直接關係，下一節將說明

第 190 號公約訂明的有關保障勞工免受職場性騷擾的責任。透過介绍第 190 號公約

的內容及探討不同地方立法要求僱主防止職場性騷擾的情況（本章第 2.3 節），作為

參考，以便考慮以更主動積極的方法來解決香港的職場性騷擾問題是否切實可行。 

 

 

2.2 國際勞工組織第 190號公約訂明防止及解決職場性騷擾的責任 

 

如上文所述，國際勞工組織訂立第 190 號公約的目的是承認人人都有權利享有沒有

暴力和騷擾的勞動世界。這一節旨在簡介第 190 號公約的內容，尤其針對四個課

題，包括(1)暴力和騷擾的定義、(2)受保障的人士、(3)應用第 190 號公約的地方和

活動的範圍，以及(4)締約國規定僱主須防止基於性別的暴力和騷擾的責任。 

 

首先，第 1(1)(b)條澄清「暴力和騷擾」這用語涵蓋性騷擾。其次，該公約訂明受保

障對象、職場及相關活動的範疇。第 2(1)條界定受第 190 號公約保障的對象，即包

括「由國家法律和慣例界定的僱員；以及工作人員，無論其合同狀況；接受培訓的

人員，包括實習生和學徒工；就業已被終止的工人；志願者；求職者和應聘者以及

履行僱主權限、義務或責任的個人」。 

 

第 190 號公約第 3 條就職場和相關活動的範圍定下廣泛定義。 

 

本公約適用於在勞動世界中的工作過程中發生，與工作有關或由工作

產生的暴力和騷擾： 

(a) 在工作場所，包括作為工作場地的公共和私人空間； 

(b) 在工人領取薪酬、工間休息或就餐，或使用衞生、洗滌和更衣設

施的場所； 

(c) 在與工作有關的出行、旅行、培訓及活動或社交活動期間； 

(d) 通過與工作相關的通訊，包括由信息和通信技術驅動的與工作相

關的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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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在僱主提供的住所；以及 

(f) 在上下班通勤時。 

 

需指出的是，香港的《性別歧視條例》已涵蓋上述第 190 號公約規定的要求和權利

（包括構成暴力和騷擾的行徑、保障對象，以及「勞動世界」的定義）。此外，是次

香港的性騷擾調查中使用的用語的定義，與第 190 號公約所採用的相同。 

 

與此同時，該公約訂明締約國有義務規定僱主須為防止職場性騷擾負上積極責任。

第 9 條訂明： 

 

各成員國須通過國家法律和法規，要求僱主採取與其掌控程度相稱的

適當步驟來預防勞動世界中的暴力和騷擾，包括基於社會性別的暴力

和騷擾，尤其是在合理可行的情況下，要求僱主： 

(a) 經與工人及其代表協商後，制定和落實一項關於暴力和騷擾的工

作場所政策； 

(b) 在職業安全與衞生管理中考慮到暴力和騷擾及相關的社會心理風

險； 

(c) 在工人及其代表的參與下，查找危害並評估暴力和騷擾的風險，

以及採取措施加以防控； 

(d) 就已查明的暴力和騷擾危害與風險及相關預防和保護措施，包括

就工人和其他相關人員在本條第(a)項所指的政策方面的權利和責

任，酌情以便捷的形式向工人和其他有關人員提供信息和培訓。 

 

在香港，《性別歧視條例》和其他法律目前沒有規定僱主採取積極措施防止性騷擾。

儘管如此，僱主可能仍要為其僱員在受僱期間所作的違法性騷擾行為負上法律責

任。若僱主能證明已採取合理地切實可行的措施防止性騷擾行為，即可以此為免責

辯護；舉證責任在於僱主。 

 

 

2.3 要求僱主防止性騷擾的國家法律 

 

這一節概述中國內地、澳洲和英國的相關法律，這些法律都有訂明僱主有積極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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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職場性騷擾。 

 

2.3.1 中國內地的情況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自 2021年 1月 1日起生效，當中第 1010條就構成性騷

擾的行為確立新的原則，將受害人的範圍擴展至男性，並提出僱主的具體義務和潛

在責任。7 該條訂明： 

 

違背他人意願，以言語、文字、圖像、肢體行為等方式對他人實施性

騷擾的，受害人有權依法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 

 

機關、企業、學校等單位應當採取合理的預防、受理投訴、調查處置

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職權、從屬關係等實施性騷擾。8 

 

第 1010 條的條文不僅把性騷擾定為民事罪行，還向包括僱主在內的相關機構施加

責任和規定，須採取合理的預防措施，包括推行用以受理、調查和處理投訴的制

度。 

 

值得一提的是，深圳多個部門於 2021 年 3 月 24 日聯合發布《深圳市防治性騷擾行

為指南》。9這是內地為學校和職場制定的第一份有關性騷擾的指南。 

 

重要的是，該指南要求包括僱主在內的相關機構採取積極措施，以防止性騷擾、提

供教育，以及處理性騷擾投訴。有關這份指南，廣東省政府表示上述機構須： 

 

設立防治性騷擾責任部門、制定防治性騷擾制度、開展防治性騷擾的

                                                      
7
 “China’s New Civil Code and its Impact on Harassment”, 12 February 2021, 

https://www.shrm.org/resourcesandtools/hr-topics/global-hr/pages/china-civil-code-

harassment.aspx 
8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2020 年 5 月 28 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006/75ba6483b8344591abd07917e1d25cc8.shtml 
9
 《深圳市防治性騷擾行為指南》，2021 年 1 月 22 日

http://www.szwomen.org.cn/attachment/0/34/34037/689239.pdf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006/75ba6483b8344591abd07917e1d25cc8.shtml
http://www.szwomen.org.cn/attachment/0/34/34037/68923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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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培訓以及受理性騷擾申訴、舉報和處置。10 

 

2.3.2 澳洲的情況 

 

在澳洲的維多利亞州，《2010 年平等機會法》（Equal Opportunity Act 2010）訂明

僱主有積極責任，需主動應對性騷擾，並採取措施防止性騷擾。積極責任並非純粹

指處理性騷擾投訴。該法案第 15(2)條訂明： 

 

任何人必須採取合理和相稱的措施，盡可能消除歧視、性騷擾或使人

受害。 

 

這條文所指的「任何人」包括僱主。該法案第 15(6)條進一步提到判斷採取的措施是

否合理和相稱時應考慮的因素。 

 

在決定措施是否合理和相稱時，須考慮以下因素： 

(a)  該人的業務或營運的規模； 

(b)  該人的業務或營運的性質及情況； 

(c) 該人的資源； 

(d)  該人的業務或營運的重點；以及 

(e)  有關措施的成本及是否切實可行。 

 

由此可見，僱主可相當靈活地採取措施，以履行有關責任。 

 

維多利亞州平等機會和人權委員會（Victorian Equal Opportun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具反歧視法的管轄權，包括要求僱主履行消除性騷擾的責

任。該委員會有多項職權和職能，可用於鼓勵和促進僱主履行教育和研究等責任，

並有法定權力受理公眾投訴、要求進行審查和調查。該委員會會評估性騷擾的證據

和其他相關因素，酌情行使這些職權。例如，機構可要求該委員會就其程序和常規

進行審查，以確定該機構是否遵守《2010 年平等機會法》，包括履行消除性騷擾的

責任。該委員會亦可以向機構提供建議，制訂和落實行動計劃，以加強機構遵守

                                                      
10 《深圳出台全國首個防治性騷擾行為指南》，廣東省人民政府，2021 年 3 月 25 日

http://www.gd.gov.cn/gdywdt/dsdt/content/post_3248758.html 

http://www.gd.gov.cn/gdywdt/dsdt/content/post_32487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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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平等機會法》，包括履行積極責任。 

 

此外，維多利亞州平等機會和人權委員會可以在以下情況行使調查權：履行職責方

面的重大問題；有合理理由相信有違法行為；以及調查有助推動立法目標。調查的

結果可以是與僱主就需採取的行動達成協議，以及／或發布與調查相關的公開報

告。 

 

行使審查和調查等執法權力的好處是可以全面審視特定界別或機構的系統性問題，

包括有關性騷擾的問題，另外有助鼓勵全面改革政策和常規。 

 

維多利亞州平等機會和人權委員會於 2020 年 8 月發布關於防止職場性騷擾的詳盡

指南，內容涵蓋如何履行《2010 年平等機會法》訂明的積極責任。 11 指南載述以

下六項履行僱主責任的最低標準： 

 

 標準 1：知識 

僱主了解其法律責任，並掌握有關職場性騷擾的最新知識。 

 標準 2：防止性騷擾的計劃 

制定和實施有效的計劃，以防止性騷擾。 

 標準 3：機構的能力 

領導者建立機構能力，推動尊重文化。 

 標準 4：風險管理 

僱主建立安全文化，並定期處理風險。 

 標準 5：舉報及回應 

一致和保密地處理性騷擾，以追究騷擾者的責任；處理事件時以受害人和

倖存者為核心。 

 標準 6：監察及評估 

定期檢討、評估及改善成果和策略。 

 

                                                      
11

 Guideline: Preventing and Responding to Workplace Sexual Harassment: Complying with 

the Equal Opportunity Act, Victorian Equal Opportun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August 2020, 

https://www.humanrights.vic.gov.au/static/8070e6b04cd51969490ccdecddff0c00/Resource-

Guidelines-Workplace_sexual_harassment-Aug20.pdf 

https://www.humanrights.vic.gov.au/static/8070e6b04cd51969490ccdecddff0c00/Resource-Guidelines-Workplace_sexual_harassment-Aug20.pdf
https://www.humanrights.vic.gov.au/static/8070e6b04cd51969490ccdecddff0c00/Resource-Guidelines-Workplace_sexual_harassment-Aug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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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的法定人權機構澳洲人權委員會（Austral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在

2010 年代後期就職場性騷擾進行全國調查，期間收到多份意見書，支持向僱主施加

採取積極措施防止性騷擾的責任。澳洲人權委員會指出，積極責任的好處是把個人

提出投訴的責任轉移至由僱主採取主動和預防行動，這不僅可以促進問責，還有助

推動廣泛的制度及文化改變。12 澳洲人權委員會建議修訂《1984 年性別歧視法》 

（Sex Discrimination Act 1984），13 在澳洲聯邦政府的層面引入預防性騷擾的積極

責任，並建議這項積極責任應以維多利亞州所訂立的責任為藍本，即具有執法和調

查權力。 

 

2.3.3 英國的情況 

 

英國政府在 2019 年就規定僱主負上防止性騷擾的積極責任進行公眾諮詢，並於

2021年 7月決定就此立法。14 英國政府指出，這項責任規定僱主採取「所有合理步

驟」防止性騷擾，而且必需是的確發生騷擾事件，才可向僱主就違反責任提出申

索。英國政府亦確認，該國推動平等的法定機構平等和人權委員會（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在落實僱主的積極責任方面具執法權，並可在這方面

行使其現有職權，例如要求違反了反歧視法的僱主簽訂可強制執行的協議。英國政

府表示支持該委員會制訂法定的實務守則，以協助僱主和僱員認識按照積極責任下

他們需履行的義務。修訂法例的草擬本尚未提交至議會，但英國政府表示計劃在議

會時間允許時盡快提出法例修訂。 

 

                                                      
12

 Respect@Work: National Inquiry into Sexual Harassment in Australian Workplaces, 

Austral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2020, p.479 (PDF version), 

https://humanrights.gov.au/our-work/sex-discrimination/publications/respectwork-sexual-

harassment-national-inquiry-report-

2020?mc_cid=1065707e3c&mc_eid=%5bUNIQID%5d&_ga=2.206267987.1707208727.16068

81801-2071127469.1606881801 
13

 A Roadmap for Respect: Preventing and Addressing Sexual Harassment in Australian 

Workplaces, Austral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April 2021, Recommendation 17, 

https://www.ag.gov.au/rights-and-protections/publications/roadmap-for-respect 
14

 Consultation on Sexual Harassment in the Workplace: Government Response, 21 July 2021, 

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nsultations/consultation-on-sexual-harassment-in-the-

workplace/outcome/consultation-on-sexual-harassment-in-the-workplace-government-

response 

https://humanrights.gov.au/our-work/sex-discrimination/publications/respectwork-sexual-harassment-national-inquiry-report-2020?mc_cid=1065707e3c&mc_eid=%5bUNIQID%5d&_ga=2.206267987.1707208727.1606881801-2071127469.1606881801
https://humanrights.gov.au/our-work/sex-discrimination/publications/respectwork-sexual-harassment-national-inquiry-report-2020?mc_cid=1065707e3c&mc_eid=%5bUNIQID%5d&_ga=2.206267987.1707208727.1606881801-2071127469.1606881801
https://humanrights.gov.au/our-work/sex-discrimination/publications/respectwork-sexual-harassment-national-inquiry-report-2020?mc_cid=1065707e3c&mc_eid=%5bUNIQID%5d&_ga=2.206267987.1707208727.1606881801-2071127469.1606881801
https://humanrights.gov.au/our-work/sex-discrimination/publications/respectwork-sexual-harassment-national-inquiry-report-2020?mc_cid=1065707e3c&mc_eid=%5bUNIQID%5d&_ga=2.206267987.1707208727.1606881801-2071127469.1606881801
https://www.ag.gov.au/rights-and-protections/publications/roadmap-for-respect
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nsultations/consultation-on-sexual-harassment-in-the-workplace/outcome/consultation-on-sexual-harassment-in-the-workplace-government-respons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nsultations/consultation-on-sexual-harassment-in-the-workplace/outcome/consultation-on-sexual-harassment-in-the-workplace-government-respons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nsultations/consultation-on-sexual-harassment-in-the-workplace/outcome/consultation-on-sexual-harassment-in-the-workplace-government-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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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視類似積極責任的實際運作也大有幫助。現行的「公共機構的平等責任」（Public 

Sector Equality Duty）要求所有公共機構行使職能時需根據《2010 年平等法》

（Equality Act 2010）「充分考慮」消除歧視、騷擾、使人受害和禁止的任何其他行

為。這項責任適用於《2010 年平等法》下的所有受保障特徵，亦規定了僱主須採取

措施消除性騷擾。 

 

實際上，法例列明的公共機構為了履行責任，在制定或改革政策及常規時，必須考

慮這些改變對受法例保障免受歧視和騷擾的特定群體（例如婦女、殘疾人士及少數

族裔）帶來甚麼影響。為達到此目的，可以進行影響評估，以及在適當情況下改變

政策和常規以改善平等情況。 

 

平等和人權委員會擁有多項推行「公共機構的平等責任」的權力，例如評估機構是

否有履行責任。若該委員會認為有機構未履行責任，可發出合規通知書、對不遵從

合規通知書的機構提出法律訴訟，以及就報告和建議行使一般查詢或調查權。平等

和人權委員會可根據多項因素酌情決定是否行使這些權力。 

 

 

2.4 禁止性騷擾的本地法例 

 

性騷擾是《性別歧視條例》（第 480章）禁止的一種具體行徑。性騷擾可分為兩種形

式，第一方面指對某人作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或提出不受歡迎的獲取性方面的好

處的要求；或其他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而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

應會預期該人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這可能包括要求與某人發生性行為，或

就某人的私密部位作出涉及性的言論。根據性騷擾定義的第二方面，如某人自行或

聯同其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徑，而該行徑造成對他人屬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環境，

該行徑即屬性騷擾。這方面通常稱為「具敵意環境的騷擾」，可以包括在工作間展示

色情物品及發表性方面有貶抑成分的言論。 

 

《性別歧視條例》下禁止性騷擾的條文目前適用於多個公共生活領域。與是次研究

有關的法例保障範疇，包括僱傭範疇，以及合約工作者、合夥人、佣金經紀人、職

工會、授予資格的團體及職業介紹所的相關工作領域。正如第 1 章指出，《性別歧視

條例》於 2020 年 6 月修訂，把性騷擾保障範圍擴大至沒有上述工作關係但使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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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作場所的人士。更重要的是，義工和實習生首次納入保障。 

 

需重申的是，雖然僱員須就其違法的性騷擾行為承擔個人法律責任，但僱主亦有可

能須就其僱員在受僱期間作出的性騷擾行為負上轉承責任，不論僱主是否知悉或批

准該僱員作出的性騷擾行為。若僱主能證明已採取合理地切實可行的措施防止職場

性騷擾，則可作為免責辯護，只有在這情況下，法庭才會考慮免除僱主的責任。換

言之，與深圳和澳洲的維多利亞州不同，香港並沒有訂明積極責任，規定僱主採取

積極主動的措施防止職場性騷擾。舉例而言，僱主可採取的合理地切實可行措施包

括：制定反性騷擾政策、設立投訴機制、提供培訓和加強溝通、妥善處理投訴、落

實適當的紀律處分和改善措施，以及定期檢視相關政策、程序和措施。 

 

 

2.5 有關網絡性騷擾的現行香港法例 

 

如下文第 3 章所述，有清楚證據顯示，香港有網絡性騷擾問題，亦有經電子通訊的

影像性暴力。15 然而，現行的法律未能保障市民免受透過電子通訊和互聯網作出的

影像性暴力和性騷擾。一方面，《性別歧視條例》禁止在僱傭及相關工作、教育、提

供貨品、服務或設施的範疇中利用電子通訊作出若干性騷擾。例如，在具工作關係

的情況下，若一名僱員透過社交媒體或手機應用程式等電子通訊對同事作出性騷

擾，該行為即屬違法。 

 

另一方面，若雙方之間不具《性別歧視條例》所涵蓋的關係，則受害人不受性騷擾

條文保障。舉例而言，若某人透過聊天群組或社交媒體帳戶對另一人提出性要求，

或造成具敵意和威嚇性的環境，而雙方之間的關係不涉及《性別歧視條例》涵蓋的

範圍（例如僱傭或教育範疇），受害人便無法根據法例提出申索。 

 

                                                      
15

 例如，香港一間非政府機構風雨蘭於 2019進行了調查，訪問 206名調查前三年間曾遭受影像性暴

力的人士。結果顯示，最常見的影像性暴力形式包括：有人在未經受訪者同意下拍攝其私密影像

（n=151）；有人在未經受訪者同意下觀看其私密部位（n=82）；有人威脅或勒索受訪者，指會發放

其私密影像（n=62）；以及在未經受訪者同意下發放其私密影像（n=60）。值得注意的是，影像性

暴力多是透過電子通訊發生，例如即時通訊應用程式（n=52）、社交媒體網站（n=33）和網上論壇

（n=18）。同樣重要的是，侵犯者多數是陌生人（n=116）。有關此調查的詳情，請參閱

https://rainlily.org.hk/publication/2020/ibsvsurvey#chi 

https://rainlily.org.hk/publication/2020/ibsv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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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9月 30日通過的《2021年刑事罪行（修訂）條例草案》作出了多項修訂，

其中之一是把未經同意下發布或威脅發布其私密影像定為違法行為。因此，在未經

另一人同意下，於網上或透過其他形式的電子通訊（例如手機應用程式），發布該人

的不雅圖像或影片，屬刑事罪行。然而，此條例草案仍未能處理不涉及發布圖像或

影片的其他形式的性騷擾（包括利用電子通訊作出的行徑）。例如，若某人在社交媒

體上多次對另一人提出性要求，或多次向另一人發送身分不明人士的裸照，這類行

為目前並不構成刑事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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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文獻綜述 

 

 

本章將系統地回顧現有有關一般性騷擾和職場性騷擾的實證數據。現有的研究證據

不但有助我們理解是次香港首個有關性騷擾具代表性的全港調查的結果（第 5 至 8

章），亦能提供堅實的基礎以提出實證為本的可行建議，從而處理本港的性騷擾問題

（第 9 章）。 

 

本章首先回顧海外有關性騷擾的研究。具體而言，將講述有關如何定義和量度性騷

擾的不同見解，以及導致性騷擾舉報比率的差異所出現的影響。之後則探討現有文

獻中所發現引致性騷擾的前因或相關因素。 

 

本章亦會闡述過往研究中遭受性騷擾後受害人的反應的有關結果，包括舉報情況、

不舉報的原因、舉報的後果，以及性騷擾對個人和機構的影響。此外，也會分析文

獻中有關職場性騷擾的旁觀者角色，以及英國和澳洲最近進行具代表性的全國調查

中，性騷擾的普遍情況和性騷擾經歷的事件等研究結果。 

 

本章第二部分則集中於本地的研究證據，除了簡述平機會就職場性騷擾、對性騷擾

的認知及網絡性騷擾而進行研究的結果，還會提供一覽表，列出各調查中報稱的職

場性騷擾的普遍率。 

 

 

3.1 有關性騷擾的海外研究 

 

3.1.1 定義及量度方法 

 

性騷擾的普遍程度通常從法律層面和心理層面釐定。各地對於性騷擾的定義有若干

相同之處，這可從以下聯合國採用的定義反映出來（2008：第 1.3 段）： 

 

性騷擾是任何不受歡迎的性要求、獲取性方面的好處的要求、涉及性的

口頭或身體上的行動或姿勢，或任何其他涉及性的行為，而其他人會合

理地預期或認為會對另一人造成冒犯或侮辱；而有關行為會影響他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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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或成為僱用條件，或造成威嚇、敵意或冒犯的工作環境。雖然性騷擾

通常涉及行為模式，但可以是單一事件。性騷擾可以在異性或同性之間

發生，男性或女性皆有可能是受害人或加害者。 

 

定量調查中最普遍用以量度職場性騷擾的方法有兩種：(1) 直接提問及 (2) 行為經

歷。採用前者的方法時，會向受訪者提出單一問題，例如「你曾否在工作時遭受性

騷擾？」，而不會給予任何解釋及定義。若採用行為經歷的方法，會向受訪者出示列

有性騷擾行為的清單，然後要求受訪者回答是否曾遭遇當中任何一種經歷。 

 

在比較兩種方法時，有意見指個別人士未必知悉哪些行為可能構成性騷擾；而且有

證據顯示僱主和僱員會視某些涉及性的社會行為屬「工作的一部分」（Women and 

Equalities Committee 2018）。因此，舉報性騷擾數字偏低可能由於直接提問方法

明顯過於簡單或主觀（McDonald 2012）。美國曾就 55 個概率樣本涉及 86 000 名

僱員的研究進行統合分析，結果發現若採用行為經歷方法，呈報的女性職場性騷擾

個案比率（58%），比採用直接提問方法的比率（24%）高出大約一倍（Ilies et al. 

2003）。 

 

由 Fitzgerald et. al（1988；Fitzgerald, Gelfand, and Drasgow 1995）擬定的性騷

擾經歷問卷 (Sexual Harassment Questionnaire)，一直是量度職場性騷擾的常用工

具。在經修訂的性騷擾經歷問卷中，性騷擾行為操作化和分為三個類別，分別是性

別騷擾 (gender harassment)、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關注 (unwanted sexual 

attention)，以及性脅迫(sexual coercion)。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關注和性脅迫顯然

涉及性的行為，但性別騷擾可以包括不牽涉性利益的敵意行為。Fitzgerald、

Gelfand及Drasgow（1995）進行性騷擾經歷問卷的可靠程度測試時，強調問卷中

辨識的三項性騷擾行為的特點，與美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釐定職場性騷擾定義時所採用的交換條件(quid pro 

quo)和有敵意的工作環境的法律概念大致相同。具體而言，性別騷擾及不受歡迎並

涉及性的關注構成有敵意的工作環境，性脅迫則與交換條件形式的性騷擾相近。 

 

很多研究沒有採用性騷擾經歷問卷，而是在沒有提供所採用的行為選項的理據下採

用以混合式的行為描述方法辨識性騷擾經歷。由於各研究採用的定義和量度方法不

一，故此可能會難以就不同時間和地點進行的調查，比較有關職場性騷擾的普遍程

度和個案比率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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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個有關職場性騷擾經歷的問卷調查中，除了所採用的量度方法和所包括性騷擾

行為的形式不一外，在涵蓋時間和樣本方面也有很大差異。若要求受訪者報告在一

生中遭遇的性騷擾，所得的普遍率肯定會高於受訪者只回憶過去一年內任何性騷擾

經歷。同樣地，若調查只涉及某一業界或行業，所得的職場性騷擾發生比率，會高

於具代表性的全國僱員樣本調查所得結果。 

 

另外亦值得注意的是，職場性騷擾會在多個不同情況發生。正如國際勞工組織提出

的職場性騷擾定義，發生性騷擾的情況可以是工作場所以外的地點（例如客戶的辦

公室）、海外公幹期間，或在周年晚宴等與工作有關的聯誼活動，甚至在工作時間以

外發生。此外，職場性騷擾牽涉電郵、社交媒體及文字訊息的情況越趨普遍。澳洲

及美國進行的多項全國調查中，也把相關性騷擾形式納入調查，便可充分證明這一

點（Austral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2018; Kearl et al. 2019; Stop Street 

Harassment 2018）。 

 

3.1.2 理論及解說 

 

有學者認為，性騷擾研究通常着重調查實情，而非建構理論（McDonald 2012; 

Pina et al. 2009; Welsh 1999）。儘管如此，一些理論觀點或模型可用於解釋為何發

生職場性騷擾，以及為何某些群組較容易遭受職場性騷擾。至於受害人的特徵方

面，雖然缺乏一致或明確證據，但普遍情況是女性、較年輕僱員、少數群體及處於

組織架構較低位置的僱員，工作時遭受性騷擾的風險較高。 

 

權力主導模型(power-dominance model)可解釋社會或機構內，權力差異如何影響

發生性騷擾的可能性（MacKinnon 1979）。擁有權力或處於組織架構較高位置的

人，可能會利用其職位騷擾下屬。有關人士會濫用權力，造成交換條件形式(quid 

pro quo)的性騷擾，即職位較低人士以涉及性的行為交換就業機會或工作相關好

處。必需注意的是，愈來愈多有關職場性騷擾的研究顯示，騷擾者多數是與受害人

同一職級的同事，有時甚至是下屬（McKinney 1994；Rospenda et al. 1998）。儘

管如此，這個反權力騷擾現象依然可以從權力差異理論解釋。若職位較低的男性性

騷擾職位較高的女性，顯示擁有較多社會文化權力的男性透過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

行為，以控制或主導女性（McLaughlin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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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比男性較容易遭受職場性騷擾，最直接解釋有關現象的說法之一是性別角色外

溢理論(sex-role spillover theory)。此理論主張職場性騷擾源自男性被視為性主導

者，而女性則是性對象（Gutek and Morasch 1982）。若工作場所的僱員性別偏重

於男性或女性，性別角色期望便會更為顯著。在女性較多的場所工作的女性，其女

性角色會比其工作角色較為突出。在男性較多的工作場所內，男性會視女性為在工

作上的競爭對手，因此會着重女性僱員的女性角色多於同事角色。這情況說明了為

何以男性為主的工作環境，較容易發生性騷擾。 

 

若要更有系統地探究工作間性騷擾的前因，便要討論組織觀點 (organisational 

perspective)。研究顯示，機構文化及工作性別比例是促使或抑制性騷擾的條件

（Fitzgerald et al. 1997; Fitzgerald, Swan, and Fischer 1995; McDonald 2012; 

Willness et al. 2007）。機構文化是指機構對性騷擾的容忍程度，操作定義為受害人

投訴的可能風險、處罰騷擾者的可能，以及機構就性騷擾嚴重程度受理投訴的可

能。一項就 40個研究進行的統合分析證實，若機構容忍性騷擾，便有較大的可能發

生職場性騷擾（Willness et al. 2007）。換言之，機構是否具備和實施相關政策，例

如有關行為的正式書面指引、提出申訴和調查投訴的程序、執行對騷擾者的罰則，

以及培訓計劃，是防止機構形成性騷擾文化的關鍵因素。 

 

相對而言，工作性別比例（即工作群組的性別比例、上司的性別及職業性別比例）

對職場性騷擾的影響則較小（Willness et al. 2007）。儘管如此，多項有關職場的研

究均顯示，若女性從事以男性為主的職業及在男性較多的地方工作，則較容易遭受

性騷擾，這一點與性別角色外溢理論的主張一致（見 De Haas and Timmerman 

2012; Gruber 1998 等）。 

 

3.1.3 後果 

 

大量研究顯示職場性騷擾對受害人、機構及機構其他僱員都有負面影響。就機構的

成本而言，美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在 2019 年處理了 7 514 宗職場性騷擾的投訴

（聯邦界別的投訴除外），被騷擾的僱員獲得的金錢利益達 6,820 萬美元。16 根據有

                                                      
16

 https://www.eeoc.gov/statistics/data-visualizations-sexual-harassment-charge-data （於

2021 年 9 月 16 日登入） 

https://www.eeoc.gov/statistics/data-visualizations-sexual-harassment-charge-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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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41項實證研究的統合分析，因性騷擾導致生產力下降，對機構造成的損失為平均

每人 22,500 美元（Willness et al. 2007）。其他直接的機構成本，包括員工流失及

因而引致的招聘、因調查投訴而損失的管理時間，以及訴訟的法律開支（Feldblum 

and Lipnic 2016）。間接及較難量化的成本包括士氣低落、同事之間衝突加劇、缺

勤增加、不受歡迎的宣傳，以及名譽受損（Fitzgerald et al. 1997; Lengnick-Hall 

1995）。 

 

有關對個人的負面影響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工作和健康相關的結果，包括工作滿足

感下降、對機構的忠誠較低、工作表現較差、收入損失、辭職、頭痛、睡眠障礙、

過度勞累、憤怒和懷疑感覺、抑鬱、焦慮，以至創傷後壓力症。雖然以往研究已指

出這些因素對受害人造成的影響，但有評論指有關結果的普遍程度、造成這些結果

的過程，以及職場性騷擾對個人的長遠影響或生命歷程的結果，缺乏足夠的數據

（Welsh 1999）。 

 

McLaughlin et al.（2017）利用縱向數據和使用混合研究方法，指出在 20 歲後半

期遭遇職場性騷擾是嚴重創傷事件，會因工時減少、轉職至較低收入的工作、失去

在機構內獨特的資本或失業，最終引致之後數年面對財政困難和事業阻滯的可能性

增加。具體而言，基於青年發展研究（Youth Development Study）的前瞻性縱向

研究數據，發現約 35%財政壓力來自轉換工作，而這普遍是遭受嚴重性騷擾後的後

果。同一受訪者群組在訪談中表示，離開機構是唯一逃離厭惡的機構文化的方法，

此定質數據進一步印證上述定量研究結果。 

 

兩項基於統合分析的研究證實了上述職場性騷擾與事業和健康關連的結果（Chan et 

al. 2008; Willness et al. 2007）。該兩項分析進一步指出，相對於機構性退縮行為或

辭職，工作上退縮行為與職場性騷擾經歷有顯著的關連或影響。某些職場性騷擾受

害人因經濟問題，或許不能離開機構，他們最普遍的反應是逃避、在工作上有遺漏

及疏忽。這些情況對機構有必然影響，需要面對長期缺勤及上升的病假成本。 

 

在性別及年齡的差異方面，Chan et al. （2008）指出職場性騷擾造成的工作和健康

後果，對較年輕僱員（40 歲以下）的影響遠遠大於較年長僱員。較年長或較成熟僱

員或許更有能力應付壓力事件，例如性騷擾。其研究沒有發現任何性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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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舉報 

 

舉報或正式報告是遭受職場性騷擾後的反應之一。曾有研究以逐漸演變形式，描述

遭受職場性騷擾後的反應（見 Knapp et al. 1997）。一般而言，逐漸演變是由被動至

堅定的反應。例如，該研究提出女性遭受性騷擾後的反應，可分為逃避、淡化、談

判至對抗四個逐漸演變的狀況（Gruber 1989）。 

 

研究結果顯示，大部分女性遭受性騷擾後不會作出舉報，而是選擇無視性騷擾事件

或避開騷擾者。曾有評論比較多項有關職場性騷擾的研究，發現受害人最普遍的反

應是逃避騷擾者（33%至 75%）、否認或淡化事件的嚴重程度（54%至 73%），以及

嘗試無視、忘記或忍受該行為（44%至 70%）（Cortina and Berdhal 2008, 轉引至

Feldblum and Lipnic 2016）。此外，較多女性受害人向朋友或信任的人求助（約

50%至 70%）；職場性騷擾受害人無論是男性或女性，均最少採用提出正式投訴的

方法（6%至 13%）。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舉報對受害人及機構而言均有好處，但採用此方法的比率卻極

低。舉報後騷擾行為理應會停止，而受害人可從負面心理影響中復原，機構亦應可

找出引致職場性騷擾的原因，並加以糾正，從而減低相關的法律、財政及生產損

失。然而，多項實證研究得出的結果與之相反，舉報了職場性騷擾事件的受害人的

後果，比沒有舉報的同事為差（Adams-Roy and Barling 1998; Bergman et al. 

2002; McDonald et al. 2008）。舉報性騷擾事件後，後果通常是受害人備受指責、

機構沒有採取行動，以及受害人會遭到報復（Fitzgerald, Swan, and Fischer 1995; 

Lucarini et al. 2020; Peirce et al. 1998）。在最近一項實驗設計的研究中，發現同樣

遭受性騷擾的女性僱員，與獲目擊事件的同事作出舉報的情況相比，自行舉報事件

的女性僱員不但被指責為道德標準較低、較冷漠及社交能力較低，更被視為較不應

獲得晉升（Hart 2019）。 

 

必需強調的是，較大可能不作出舉報和自行舉報的負面後果，大致可以由機構對舉

報職場性騷擾的反應（或沒有反應）解釋。Bergman et al.（2002）證實若機構文

化是不會容忍性騷擾，會降低機構內發生性騷擾的可能、鼓勵僱員透過申訴途徑作

出舉報、減低舉報後的相關負面後果（例如淡化事件和報復），並且更加可能透過糾

正途徑妥善和積極回應投訴。反之，若反性騷擾政策不足、定義含糊不清、舉報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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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冗長繁雜，而且管理層理所當然地輕視性騷擾舉報，又慣性否認和無視曾經發生

性騷擾，均會窒礙僱員作出正式舉報（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2018；Peirce et al. 1988）。 

 

3.1.5 旁觀者的角色 

 

正如在上一節所述，發生性騷擾事件後，逃避、輕視及否認比正式舉報較為普遍。

由於舉報會引致觀感上和實際的負面後果，因此探討舉報性騷擾與否的原因時更為

複雜。除了顧及舉報的負面結果，更合理的做法也許是考慮旁觀者在預防和介入職

場性騷擾的角色（McDonald et al. 2015）。 

 

McDonald and Flood（2012）分析，採用旁觀者方法的研究中，研究對象並非性

騷擾受害人或騷擾人，而是親身目擊性騷擾或後來獲告知事件的旁觀者。旁觀者本

來可以介入事件以保護受害人或減少對受害人的傷害。在組織機構的情況而言，旁

觀者可以是管理人員或主管、人力資源部門的人員，以及受理職場性騷擾投訴的人

員。旁觀者也可以是性騷擾受害人的同事，他們目擊事件或事後獲告知事件，可向

受害人提供情緒支援或意見。若着重旁觀者的作用，明顯可將職場性騷擾問題，由

個人轉為系統性的組織機構層面作處理（Quick and McFadyen 2017）。 

 

必需注意的是，雖然旁觀者介入對預防工作場所以外的強姦和其他暴力事件並減少

相關傷害極為重要，但在職場性騷擾事件中旁觀者的作用相對一直不太受重視，因

而往往缺乏以旁觀者方法有效應對性騷擾問題的證據（Feldblum and Lipnic 2016; 

Lee et al. 2019）。McDonald et al.（2016）曾就澳洲 74 宗職場性騷擾個案所涉及

的 198 次旁觀者介入或沒有介入情況，建立旁觀者介入的行動類別，把旁觀者介入

行動分類，並找出引致旁觀者會或不會採取行動的情況。在該 198次事件中，68次

（34%）為袖手旁觀的事件，即旁觀者沒有介入或給予支援。在某些事件中，旁觀

者實際上是騷擾者的同謀。上述作者採用 Bowes-Sperry and O’Leary-Kelly

（2005）建立的框架，該框架包含兩個範疇：(1)在回應性騷擾事件中的參與程度

（高及低參與程度）及(2)介入的急切程度（高及低急切程度）。結果發現，64 次為

低急切程度 — 低參與程度的旁觀者介入（198 次的 32%）、41 次是低急切程度 — 

高參與程度的介入（21%）、16 次則為高急切程度 — 低參與程度的介入（8%），以

及九次高急切程度 — 高參與程度的介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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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若撇除沒有參與介入的個案，最常見的旁觀者介入類別是低急切程度—

低參與程度，最罕見的介入類別是高急切程度—高參與程度（McDonald et al. 

2016）。就前者而言，旁觀者會對職場性騷擾受害人表示同情，給予應對事件的意

見，並認同有關行為是性騷擾。高急切程度—高參與程度類別的旁觀者不但質疑騷

擾者，而且還公開要求騷擾者離職。令人不安的是，若旁觀者在機構內的職位高於

騷擾者，旁觀者會較少採取行動。此外，這項研究辨識四項會影響旁觀者介入的處

境因素，包括旁觀者是否認同受害人和與之相似、機構曾否或是否預計會有整體層

面的處罰、旁觀者介入是否在職場上被認為是適當的規範，以及接近性騷擾事件的

程度。有鑑於此，該三名研究人員進一步強調，旁觀者介入的程度主要取決於職場

文化及機構對組織職場性騷擾的容忍程度。 

 

儘管這個有關旁觀者採取行動與否的研究不能用於推論至澳洲所有職場的情況，但

所得出的概況與 2018 年一項全國研究的結果一致。在該全國研究中，只有三分之

一曾目擊或聽說職場性騷擾事件的受訪者有採取行動，以預防或減低事件的傷害

（Austral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2018）。此外，據另一項有關美國職場性

騷擾的研究，Feldblum and Lipnic（2016）強調旁觀者培訓十分重要，能彌補合

規培訓的不足，從而為旁觀者充權、加深其對性騷擾的認知，以及改變機構文化，

使職場性騷擾成為職場上所有人的「集體責任」。 

 

3.1.6 最近在澳洲和英國進行的全國調查結果17 

 

這一節載述最近在澳洲和英國進行的全國性騷擾研究結果摘要。必需注意下文所述

的所有研究都是具代表性的全國調查，研究結果是可比較，也可以與是項由平機會

                                                      
17

 2018年 1月及2019年 2月至3月，美國進行了兩輪具代表性的性騷擾及性侵犯的全國網上調查。

雖然調查涵蓋若干有關在職場發生性騷擾的情況，但職場性騷擾此概念操作化為在工作間中發生性

騷擾事件的經歷。因此，在工作相關場合或工作間以外地方發生的性騷擾事件，均不會納入這些調

查的範圍內。在此報告美國調查的結果摘要或許不太恰當，但有關調查同時探討了網絡性騷擾的問

題。2019 年進行的調查發現，在受訪者的一生中，19%曾透過電郵或社交媒體平台遭受性騷擾（女

性：27%；男性：10%）；21%則透過電話（文字訊息或電話通話）遭受性騷擾（女性：30%；男性：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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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進行的全港調查的結果作出比較。18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兩項在澳洲和英國

進行的研究的數據收集（澳洲：2018 年；英國：2020 年），都是在 2017 年 10 月

開始的全球#MeToo 運動後進行的。這很可能是近年傳媒廣泛報道性騷擾事件，促

使市民更加認識這個議題，因此提高了大眾參與調查的興趣。下文會集中描述每一

項全國調查中有關職場及網絡性騷擾的調查結果，除了性騷擾普遍程度和性質，還

分析性騷擾的舉報狀況和旁觀者的反應。 

 

澳洲 

 

自 2003 年起，澳洲進行了至少四項有關性騷擾的具代表性的全國調查，期間曾改

變調查方法和樣本的涵蓋範圍，因而未必能直接比較結果。在 2018 年進行的最近

一次調查中，以互聯網或電話訪問了 10 272 名 15 歲或以上的人士。鑑於資訊傳訊

科技及社交媒體近來獲廣泛使用，調查內加入了科技相關的性騷擾行為，以了解透

過科技遭受性騷擾的普遍程度。與之前的調查一樣，2018 年調查涵蓋了有關受害人

一生之中發生的一般性騷擾經歷，以及他們在調查前 12個月內和五年內遭受的職場

性騷擾事件。2018 年調查的主要結果如下： 

 

調查前 12 個月內曾發生的職場性騷擾 

 調查前 12 個月內，澳洲勞動人口中有 20%曾經歷職場性騷擾（女性：

23%；男性：16%）。 

 

調查前五年內曾發生的職場性騷擾 

 調查前五年內有就業的受訪者中，33%曾在工作時遭受性騷擾（包括在

工作相關的場合或求職期間）（女性：39%；男性：26%）。 

 年齡介乎 18-29 歲的受訪者遭受性騷擾的比率最高（45%）。 

 同性戀、雙性戀或其他性傾向的受訪者遭受性騷擾的比率（52%），顯著

地高於異性戀受訪者（32%）。 

 同樣地，有殘疾的受訪者（44%）比沒有殘疾的受訪者（32%）較容易

遭受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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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及澳洲的研究與是項平機會調查一樣，都是採用「行為經歷」方法以界定受訪者是否曾遭性

騷擾。雖然香港、英國及澳洲採用的性騷擾行為清單上的項目並不相同，但都涵蓋了該三個司法管

轄區在法律上界定為性騷擾的絕大部分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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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前五年內最近一次發生的職場性騷擾事件 

 在清單上 15 項性騷擾行為中，最普遍的職場性騷擾形式是有關性的話題

或笑話（19%），其次是有關個人私生活或外表的唐突問題（14%），以

及不當或猥褻的注視（11%）。 

 對女性和男性而言，最普遍的職場性騷擾形式都是有關性的話題或笑話

（女性：25%；男性：13%）。 

 騷擾者絕大多數是男性（79%）（女性受害人：93%；男性受害人：

58%）。 

 某些行業的職場性騷擾比率顯著地較高，例如資訊、傳媒及電子通訊

（81%），以及藝術及文娛服務（49%）。 

 42%發生性騷擾的職場的男女僱員比例平均。 

 

調查前五年內曾舉報職場性騷擾 

 調查前五年內曾遭職場性騷擾的受害人中，17%有正式舉報或投訴。沒

有發現有顯著的性別差異。 

 五分之一（19%）性騷擾個案的騷擾者沒有因正式舉報或投訴而承受任

何後果（女性受害人：15%；男性受害人：21%）。 

 正式舉報或投訴的受害人中，逾五分之二因作出舉報或投訴而遭受負面

結果（43%）。 

 正式舉報或投訴的受害人中，接近五分之一被視為製造麻煩的人

（19%），而且被同事排斥、報復或無視（18%）。 

 

調查前五年內曾目擊和聽說發生職場性騷擾 

 16%受訪者曾在職場目擊另一人遭受性騷擾（女性：14%；男性

18%）。 

 21%受訪者則曾直接從受害人聽說遭受性騷擾（女性：22%；男性

20%）。 

 35%受訪者目擊或聽說職場性騷擾事件後，採取行動預防或減低事件造

成的傷害（女性：32%；男性 37%）。 

 47%積極旁觀者向僱主舉報事件（女性：46%；男性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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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之中遭遇的網絡或科技相關性騷擾經歷 

 29%女性和 19%男性一生中曾遭網絡或科技相關的性騷擾（包括明顯涉

及性的電郵、短訊或社交媒體訊息；猥褻的電話內容，包括明顯涉及性

的語音訊息或電話錄音；以電郵、社交平台或互聯網聊天室不斷或不適

當地提出性要求；在網上或透過某種科技形式發生的任何其他不受歡迎

並涉及性的行徑）。 

 愈年輕便愈可能遭受網絡或科技相關的性騷擾（18-29歲：39%；30-39

歲：31%；40-49 歲：22%；50-64 歲：15%）。 

 

英國 

 

英國於 2018 年 12 月及 2019 年 5 月分別宣布計劃處理職場及公共地方的性騷擾，

2020 年性騷擾調查便是有關計劃其中一部分。這項調查是英國首個有關性騷擾的全

國調查；調查樣本是按年齡、性別、地區、種族及性傾向劃分的具代表性的人口。

調查以網上形式進行，共有 12 131 名 16 歲或以上受訪者參加。受訪者需回答一生

中是否曾經歷清單上 15 項不同形式的性騷擾，若受訪者表示調查前 12 個月內曾遭

受職場性騷擾，便需進一步回答該期間內遭職場性騷擾的經歷。19 調查主要結果如

下： 

 

調查前 12 個月內職場性騷擾的普遍情況及受害人特徵 

 29%在職受訪者在調查前 12 個月內曾在職場或工作相關的環境下遭受某

種形式的性騷擾（女性：30%；男性：27%）。 

 普遍而言，愈年輕便愈可能遭受性騷擾（16-24 歲：42%；25-34 歲：

44%；35-49 歲：30%；50 歲或以上：13%）。 

 少數族裔（32%）比白種人（28%）顯著地較容易遭受職場性騷擾。 

 同性戀和雙性戀人士（43%）以及高度殘疾人士（44%）較可能遭受職

場性騷擾（異性戀受訪者：28%；沒有殘疾的受訪者：25%）。 

 職業群組與是否遭受職場性騷擾未有呈現清晰的關係；處於較高管理階

層（33%）或較低督導階層（36%）的群組較容易遭受職場性騷擾。 

                                                      
19

 澳洲的調查關於受訪者最近一次職場性騷擾的詳情。但英國的調查中，則容許調查前 12 個月內曾

經歷多於一種形式的性騷擾行為的受害人隨機挑選其中一種提供事件的資料。曾遭多次性騷擾的受

害人需就該等整體經歷（當作一次經歷）回答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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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工僱員遭受職場性騷擾的普遍率較低（23%）；實習生、見習生／學

徒、臨時僱員，以及自僱人士／承辦人員的數字分別為 56%、45%、

21%及 12%。 

 

調查前 12 個月內遭受職場性騷擾的形式及其他資料 

 最普遍的職場性騷擾形式是有關性的笑話或話題（15%），其次是不受歡

迎的凝視或注視（10%）。 

 最經常發生性騷擾的行業是零售及批發（14%）、健康護理和社會工作

（10%），以及製造業（9%），這大致反映從事這些行業的人口較多。 

 最常見的騷擾者是與受害人同一職級的同事（38%），其次是職級比受害

人高的同事（28%）。 

 女性比男性易於被在組織架構上較其高職級的人性騷擾（女性：31%；

男性：26%），以及遭受機構以外的人性騷擾，例如客戶或顧客（女性：

20%；男性：8%）。 

 

調查前 12 個月內曾舉報職場性騷擾 

 只有 15%受害人曾向內部或外間正式舉報性騷擾事件，性別差異很小

（女性：16%；男性：15%）。 

 19%曾舉報性騷擾的受害人表示騷擾者沒有承受任何後果(相反，41%曾

採取其他行動的受害人(例如指責騷擾者或向其他人告訴性騷擾事件) 指

事件中的騷擾者無需承受後果) 。 

 

調查前 12 個月內曾經目擊職場性騷擾 

 25%在職受訪者曾目擊職場性騷擾。 

 43%職場性騷擾受害人表示有人目擊事件。 

 表示有人目擊性騷擾事件的受害人中，25%表示其目擊者曾正式舉報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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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前 12 個月內職場中的網絡性騷擾20 

 就職場性騷擾的性質而言，5%受訪者收到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訊息，例

如透過文字／通訊應用程式、電郵、社交媒體或其他途徑。 

 就地點而言，5%受訪者表示在網上或透過工作相關訊息遭受職場性騷

擾。 

 

 

3.2 平機會的性騷擾研究調查 

 

3.2.1 香港職場的性騷擾情況 

 

相對而言，香港幾乎沒有職場性騷擾的有系統研究結果；唯一一項研究是「香港工

作間的歧視之研究」。這項研究是全港性的調查，於 2014 年 2 月及 3 月進行，以電

話訪問了 2 008 名 15 歲或以上的在職或求職人士。在所有受訪者中，3%報稱工作

或求職時曾遭受性騷擾。首先必需注意的是，這項調查沒有設定時限；其次，調查

以單一項目詢問受訪者是否曾遭受性騷擾，而並非採用行為模式方法。 

 

平機會亦採用非概率式抽樣方法，向容易發生性騷擾的工作場所或行業進行調查，

包括空中服務員、服務業員工（包括零售、飲食、健康及護理）、外籍家庭傭工，以

及從事服務業的內地新來港婦女，進行多項小規模的職場性騷擾調查。下文會逐一

簡述該四項調查的主要結果（同時參閱表 3.1）。 

 

空中服務員的性騷擾經歷：201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1 月期間，共有 392 名空中服

務員填寫並交還問卷。調查前12個月內，受訪者中有27.4%（n=106）報稱在機艙

內執勤時曾遭受性騷擾（女性：29.1%；男性：17.0%）；47.3%（n=185）報稱曾

目擊或聽說在同一航機上執勤的同事遭受性騷擾。在 239 宗性騷擾事件中，最普遍

的行為是身體接觸（41.8%；n=100），其次是涉及性的非言語暗示（31.8%；

n=76）、言語／文字／電子訊息（18.4%；n=44），以及有敵意的環境（7.9%；

                                                      
20

 2020年性騷擾調查沒有明確涵蓋網絡性騷擾。在調查中，15項性騷擾行為中只有一項關於網絡性

騷擾——「收到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訊息，例如透過文字／通訊應用程式、電郵、社交媒體或其他

途徑」；受訪者需回答在調查前 12 個月內是否遭受這種形式的性騷擾。在另一項於 2017 年 11 月進

行的具代表性全國調查中，在網上訪問了超過 6 000 名英國受訪者，6%表示收到同事經社交媒體發

出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訊息（女性：6%；男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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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9）。顧客是最普遍的指稱騷擾者（59.0%；n=141宗事件）；四分之一受害人沒

有採取任何行動（25.0%；n=26）。至於遭受性騷擾後採取的行動，78 名採取行動

的受害人中有 66.7%（n=52）作出正式舉報或投訴。受訪者中有五分之三

（61.1%）指其公司設有性騷擾的政策聲明；9.8%表示沒有；29.0%表示不知道。 

 

服務業員工的性騷擾經歷：201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2 月期間，共有 472 名服務業

員工完成問卷訪問。接近五分之一受訪者（340 個有效回應中的 18.8%；n=64）表

示在調查前 12 個月內曾遭受性騷擾（女性：18.3%；男性：20.2%）。經常接觸顧

客的員工（21.1%）與不會經常接觸顧客的員工（13.0%）相比，前者較大可能遭

受性騷擾。超過三分之二受害人（69.6%；n=48）遭受性騷擾後曾採取行動，包括

向其他人提及事件。近半受害人向公司提出投訴、向警方或平機會舉報等

（46.6%）。在 431名給予有效回應的受訪者中，只有 16.7%肯定其公司有制定性騷

擾政策聲明；超過一半（52.4%）表示沒有；30.9%表示不肯定。 

 

外籍家庭傭工的性騷擾經歷：2014年 3月及 4月訪問了 981名外籍家庭傭工（456

名印度籍及 525 名菲律賓籍）。受訪者中有 6.5%報稱調查進行前 12 個月內，曾在

工作時或工作相關場合遭受性騷擾（918 個有效回應中有 60 個）。最常遇到的性騷

擾形式是「不恰當地色迷迷的凝視或注視」（14.2%；113 宗性騷擾事件中有 16

宗），其次是「色情的評論／笑話／謾罵」（13.3%）及「問及與你性生活／外表有

關、干涉私隱的問題」（12.4%）。就合計組別而言，受訪者最常遇到的性騷擾類別

是言語／文字／電子訊息（44.2%；n=50），其次是涉及性的非言語暗示

（16.8%；n=19）和有敵意的環境（16.8%；n=19）。身體接觸及其他類別的數字

分別是 14.2%（n=16）及 8.0%（n=9）。很多受害人被僱主性騷擾：32.7%被男性

僱主性騷擾；28.6%被女性僱主性騷擾。受訪者遭受性騷擾後，四分之三採取行動

（76.7%），例如報警、向領事館或外傭／宗教團體或僱傭中介公司求助、要求騷擾

者停止性騷擾行為等。 

 

從事服務行業的內地新來港婦女和本地出生婦女的性騷擾經歷：這項研究由平機會

委託進行，探討從事服務行業的內地新來港婦女和本地出生婦女對性騷擾的認知和

遭受性騷擾的經歷。2017 年 3 月至 6 月，年齡介乎 18 至 55 歲的 302 名新移民和

301 名本地出生婦女接受面談形式的問卷調查。調查採用行為經歷的模式，結果發

現共有 73 名婦女曾在工作時遭受性騷擾，普遍程度為 12.1%。內地新來港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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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與本地出生婦女（14.6%）相比，前者遭職場性騷擾的可能顯著地較低。

最常見的三種性騷擾形式與很多相關調查一樣，是「對方開有關性或某一性別的笑

話」、「帶有性意味地看著你」和「向你說出令你不舒服涉及性的言語」。在所有社會

人口和機構變項中，只有機構規模及職場性騷擾政策與該兩組婦女的性騷擾經歷有

顯著關連。此外，顧客及同事是最常見的騷擾者。 

 

在 73 名受害人中，57.5%會在遭受性騷擾後採取行動，內地新來港婦女（69.0%）

比本地出生婦女（50.0%）顯著地有更大可能採取行動。必需注意的是，她們多採

用非正式方法，例如直接斥責騷擾者、向同事或親友訴說事件，而不是向直屬上司

或平機會投訴或報警。受訪者中有 17.9%肯定其機構備有性騷擾政策；超過四分之

一（27.5%）表示沒有；54.6%表示不清楚。問卷調查中，受訪者需逐一就清單上

18 項行為判斷是否構成性騷擾。下一節將載述服務行業的女性員工對性騷擾認知的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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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平機會採用非概率抽樣方法進行職場性騷擾研究的概覽 

 空中服務員 服務業員工 外籍家庭傭工 從事服務業的內地新來港婦

女和本地出生婦女 

收集數據時間 2013年 11月至

2014年 1月 

2013 年 11月至

2014 年 2月 

2014年 

3月至 4月 

2017 年 3月至 6月 

樣本數目 392 472 981 603 

（302 名新來港內地婦女和

301 名本地出生婦女） 

職場性騷擾普遍率 調查前 12 個月內 沒有指明時限 

27.4% 

（女性：29.1%；

男性：17.0%） 

18.8% 

（女性：18.3%；

男性：20.2%） 

6.5% 12.1% 

（新來港內地婦女：9.6%；本

地出生婦女：14.6%） 

遭受性騷擾後是否採取行動 75.0% 69.6% 76.7% 57.5% 

（新來港內地婦女：69.0%；

本地出生婦女：50.0%） 

是否正式舉報 49.1% 沒有數據 沒有數據 46.6% 

（新來港內地婦女：51.7%；

本地出生婦女：43.2%） 

機構內是否有性騷擾的政策聲明 61.6% 16.7% 沒有數據 17.9% 

是否有清晰聲明對性騷擾零容忍# 94.5% 70.6% 沒有數據 沒有數據 

是否有提供如何處理性騷擾投訴的資料# 62.7% 42.6% 沒有數據 沒有數據 

是否有提供處理投訴人員的姓名和聯絡資料# 25.0% 52.9% 沒有數據 沒有數據 

是否有保證任何人不會因真誠投訴而受到處分# 49.6% 38.2% 沒有數據 沒有數據 

註：#政策聲明內的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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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香港市民大眾對性騷擾的認知 

 

這一節將概述香港市民對性騷擾的認知的調查結果。直至目前為止，平機會有兩項

研究提供相關的結果。如上文所述，在比較從事服務行業的內地新來港婦女和本地

出生婦女對性騷擾的認知和經歷的委託調查中，受訪者需逐一就清單上 18項行為判

斷是否構成性騷擾，得分越高，即表示正確辨別性騷擾行為的能力越高（得分介乎

0 至 1）。結果發現本地出生婦女顯著地比內地新來港婦女得分較高（平均分分別為

0.91及 0.81）。一方面，兩個組別中絕大部分婦女（超過 90%）均認為，「對你作出

性侵犯」、「在你面前自慰」、「偷拍你」和「在你面前猥褻露體」屬於性騷擾。另一

方面，兩個組別均認為「雖然每一次都拒絕，但對方仍然不斷嘗試跟你約會」最不

可能屬於性騷擾行為。 

 

大學生的性騷擾經歷：2018 年年初進行的網上調查中，來自九間大學的學生逐一就

八個情景評估是否構成性騷擾。在 100 分綜合得分中，大學生的性騷擾認知指數平

均分為 69.5，標準差為 31.4，表示他們對性騷擾有相當認識；而女學生（72.7）的

平均分顯著地高於男學生（65.9）。這項調查與上述其他調查結果相近之處，是認為

「有人在你拒絕的情況下仍不斷向你提出約會邀請」及「有人在你面前與他人講有

關性的話題，令你感到不自在」構成性騷擾的受訪者分別較少，分別只有 35.0%及

55.8%。此外，超過八成受訪者認為「有人對你作出不恰當的身體接觸（例如強

吻、觸摸或摩擦身體）」(82.8%)、「有人在網上向你發出有性含意的訊息或圖片，使

你感到受冒犯」(81.7%)，以及「有人在你拒絕的情況下仍不斷向你提出性要求」構

成性騷擾(81.0%)。 

 

3.2.3 香港網絡性騷擾情況 

 

香港缺乏有關網絡或社交媒體的性騷擾的有系統研究。在上一節提及的大學生網上

調查中，14 442 名受訪者中有 11.5%報稱曾在網上遭受性騷擾，而女性受訪者

（12.9%）遭網絡性騷擾的比率比男性受訪者高（9.8%）。在所有受害人中，最常

見的性騷擾形式是「在網上收到帶有冒犯性及性含意的訊息」（61.5%），其次是

「在網上收到不雅照片或影片而感到受冒犯」（50.7%）。五分之一受訪者報稱遭受

影像性暴力 --「有人未得學生本人的同意而把他／她的不雅圖像或影片放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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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很多網絡性騷擾在社交媒體平台上（71.5%），以及網上論壇或聊天室

（39.4%）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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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調查方法 

 

  

4.1  樣本、設計及數據收集 

 

是項電話調查的對象是年齡介乎 18 至 64 歲，能操廣東話、普通話或英語的香港居

民（包括外籍家庭傭工）。由於設有固網電話的香港住戶愈來愈少，調查採用雙框電

話號碼取樣設計，一半受訪者由家居固網電話號碼抽取，另一半則由流動電話號碼

抽取。研究團隊由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提供的號碼計劃中，經檢定固網和流動電

話號碼後匯編成數據庫，再從中隨機抽取受訪者樣本。若以固網電話成功接觸住戶

而當時其家中又有多於一名符合資格接受訪問的人士，會以「即將生日」方法選出

一位最快生日的合資格成員接受訪問。若採用流動電話，接聽電話人士只要年齡介

乎 18-64 歲，即符合資格接受訪問。 

 

這項具代表性的全港電話調查以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進行電話訪問，由外聘訪問

員負責。21 訪問員會讀出電腦屏幕顯示的設定問卷調查每一題問題，並把受訪者的

回覆直接輸入電腦。這個做法的好處是可以控制整個數據收集過程的質素，並能達

致更統一的過程。 

 

2021 年 3 月中，首先就這項大型電話調查進行試驗調查，共訪問了 42 名人士。進

行試驗調查旨在全面測試問卷，從而確保受訪者在主要調查時明白每一題問題，並

給予有意義的回覆。其後因應試驗調查的經驗修改了問卷。 

 

主要電話調查於 2021 年 3 月 22 日至 6 月 10 日期間下午 6 時 30 分至 10 時 30 分

進行，成功訪問了 5 027名目標人士（2 515名受訪者經固網電話訪問；2 512名經

流動電話訪問），回應率為40%。若將可信度設於95%，以5 027個成功樣本推算，

百分比變項的抽樣誤差約在正或負 1.4 個百分點以內。因此，從樣本數目所得的調

查結果，其準確程度可視為達到可以接受的水平。 

 

                                                      
21

 平機會委託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透過進行電話訪問收集數據；平機會則負責設計問

卷、分析數據及擬備此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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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電話訪問的平均所需時間為 11.60 分鐘（標準差=4.17）。若受訪者報稱

曾遭職場性騷擾，平均受訪時間為 18.02 分鐘（標準差=4.22），顯著地高於報稱沒

有遭受職場性騷擾的受訪者（包括在調查前 24個月內沒有工作的受訪者）的平均受

訪時間（平均時間=10.95 分鐘；標準差=3.57）。此外，以固網電話（平均時間

=11.37 分鐘）和以流動電話（平均時間=11.83 分鐘）進行訪問的時間，在統計上

呈顯著差異。 

 

由於性騷擾議題性質敏感，因此值得匯報訪問中斷個案的詳情。共有 958 名合資格

受訪者沒有完成電話調查；因數據不足，只能歸納少數有關訪問中斷個案的特點。

首先，有關個案中沒有完成訪問的女性較多（53.7%）。第二，中斷個案有 62.0%來

自流動電話訪問，來自固網電話的則有 38.0%。 

 

該 958 宗中斷個案中，五分之三（60.2%）合資格受訪者完成了第一部分訪問關於

對性騷擾的認知的問題；四分之一（27.8%）繼續參與電話訪問中第二部分訪問有

關網絡性騷擾的問題；18.0%繼續進行第三部分訪問有關職場性騷擾的問題。必需

注意的是，中斷個案沒有納入此報告的分析結果。 

 

 

4.2  問卷內容 

 

為探討公眾對性騷擾的認知及經歷，問卷共有五個部分：(1)對性騷擾的認知、(2)調

查前 24 個月內在網上遭受性騷擾的經歷、(3)調查前 24 個月內在職場遭受性騷擾的

經歷、(4)最近一次職場性騷擾事件的詳情，以及(5)職場性騷擾受害人及旁觀者的反

應和所採取的行動。問卷內也包含了受訪者的社會人口特徵。問卷全文載於附錄。 

 

 

4.3  量度性騷擾的普遍情況和認知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 480 章），性騷擾的法律定義是： 

 

(a) 任何人如 

(i)  對另一人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或提出不受歡迎的獲取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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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好處的要求；22 或 

(ii)  就該人作出其他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而在有關情況下，

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人會感到受冒

犯、侮辱或威嚇；或 

(b)  如自行或聯同其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徑，而該行徑造成對該另一

人屬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環境， 

該人即屬對該另一人作出性騷擾。23 

 

任何人無論性別皆可能遭受性騷擾，而且即使某行為是不具意圖或屬玩笑性質，只

要符合上述定義，也可能構成性騷擾。《性別歧視條例》適用於僱傭範疇。根據第

23及 23A條，凡屬場所使用者的人（包括僱員、僱主、合約工作者、合約工作者的

主事人、佣金經紀人、佣金經紀人的主事人、商號合夥人、實習人員或義工），在其

工作場所，對屬於該場所使用者並同樣以該處為工作場所的某另一人作出性騷擾，

該行為即屬違法。正如在本研究報告開始時所述，2014 年已加入保障貨品、服務或

設施提供者免遭顧客性騷擾的條文。 

 

本研究採用行為模式方法(behavioural approach)，找出受訪者在網上和工作時遭

受性騷擾的經歷。調查內容參考《性別歧視條例》對性騷擾的定義而設計，合資格

受訪者需回答在訪問前 24個月內是否曾在職場遭受性騷擾。具體而言，受訪者需就

以下 12 項形式的性騷擾行為，回答在香港工作或求職時是否曾遭遇有關情況。 

 

1. 在職場上有人在你表明拒絕的情況下，仍然不斷向你提出約會邀請，

令你覺得被冒犯。 

2. 在職場上有人以工作、金錢或其他利益作條件，向你提出性要求。 

3. 在職場上有人向你發放電郵或電子訊息，內容含有色情或猥褻的文

字、照片或影片，令你覺得被冒犯。 

4. 在職場上有人偷窺或偷拍你，令你覺得被冒犯。 

5. 在職場上有人在你面前自慰或裸露，令你覺得被冒犯。 

                                                      
22

 《性別歧視條例》所用的措詞是「對女性作出性騷擾」及「對一名女性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

但根據第 2(8)條，「在第 3 或 4 部中凡有提述對女性作出騷擾的條文，須視為同樣地適用於男性所受

的待遇」。為清晰起見，文中「女性」一詞遂更改為「另一人」。 
23

 《性別歧視條例》第 2(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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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職場上有人向你作出不恰當的身體接觸，例如強吻、觸摸或擦過你

的臀部。 

7. 在職場上有人對你的外表或身材作出與性有關的評論，令你覺得被冒

犯。 

8. 在職場上有人對你作出性侵犯或企圖作出性侵犯。 

9. 在職場上有人問及你的性生活，令你覺得被冒犯。 

10. 在職場上有人對你作出含性意味的眼神、姿勢或動作，令你覺得被冒

犯。 

11. 在職場上有人對你說有關性的話題或笑話，令你覺得被冒犯。 

12. 在職場上有人在你面前與其他人說有關性的話題或笑話，令你感到不

自在。 

 

本調查參考其他有關網上性騷擾的調查，要求受訪者在電話訪問時回答是否曾遭受

以下八種形式的網絡性騷擾。 

 

1. 有人在未經你同意下，在網上發放你的不雅圖像或影片。 

2. 有人在網上對你作出涉及性的評論或謠言，例如評論你的身材或謠傳

你與某人發生性關係等。 

3. 你在網上收到有性含意的訊息，令你覺得被冒犯。 

4. 你在網上收到不雅照片或影片，令你覺得被冒犯。 

5. 有人在網上向你發出涉及性的言語或有關性的笑話，令你覺得被冒

犯。 

6. 有人在網上，在你表明拒絕的情況下，仍然不斷向你提出性要求。 

7. 有人在網上要求你發出自己裸露身體的照片或影片，令你覺得被冒

犯。 

8. 有人在網上對你作出涉及性的稱呼，令你覺得被冒犯。 

 

若受訪者表示訪問前 24 個月內曾經歷上述八項網絡性騷擾形式內一項或以上，或

12 項職場性騷擾形式內一項或以上，即分別計算為網絡性騷擾或職場性騷擾。必需

重申的是，本報告採用能夠更準確量度性騷擾的行為定義模式，並按照這個方法得

出調查結果。若問題具體註明構成性騷擾的行為形式，可避免讓受訪者按自己對性

騷擾的理解作答，從而能較有效找到更真實的性騷擾情況。澳洲及英國的全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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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採用這個方法（Austral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2018; Government 

Equalities Office 2020）。 

 

本研究除了探討職場及網絡性騷擾的普遍程度，還了解香港市民對性騷擾的認知。

在電話調查的第一主要部分，受訪者需回答是否認為以下 16 個行為構成性騷擾。 

 

1. 公司內男同事對女同事作出含性意味的眼神、姿勢或動作，令對方覺

得被冒犯。 

2. 公司內女同事對男同事作出含性意味的眼神、姿勢或動作，令對方覺

得被冒犯。 

3. 公司內男同事對另一男同事作出含性意味的眼神、姿勢或動作，令對

方覺得被冒犯。 

4. 公司內女同事對另一女同事作出含性意味的眼神、姿勢或動作，令對

方覺得被冒犯。 

5. 在商店購物時，店員在你面前與其他顧客說有關性的話題或笑話，令

你感到不自在。 

6. 在社區機構舉辦的活動中，義工在你面前與其他參加者玩含性意味的

遊戲，令你感到不自在。 

7. 有人在公司茶水間張貼一些色情海報，令你感到不自在。 

8. 公司內有同事在你表明拒絕的情況下，仍然不斷向你提出約會邀請，

令你覺得被冒犯。 

9. 公司內有同事在你表明拒絕的情況下，仍然不斷向你提出性要求。 

10. 公司內有同事對你的外表或身材作出與性有關的評論，令你覺得被冒

犯。 

11. 公司內有同事偷窺或偷拍你，令你覺得被冒犯。 

12. 公司內有同事在你面前自慰或裸露，令你覺得被冒犯。 

13. 公司內有同事向你作出不恰當的身體接觸，例如強吻、觸摸或擦過你

的臀部。 

14. 公司內有同事問及有關你的性生活，令你覺得被冒犯。 

15. 公司內有同事向你發放電郵或電子訊息，內容含有色情或猥褻的文

字、照片或影片，令你覺得被冒犯。 

16. 公司內有同事對你作出性侵犯或企圖作出性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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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調查報告內，「受害人」、「騷擾者」及「旁觀者」用於說明受訪者被性騷擾的經

歷。「受害人」指報稱曾遭受性騷擾的人士；「騷擾者」指被指稱曾性騷擾其他人的

人士；「旁觀者」指親身目擊性騷擾或後來獲受害人告知事件的人士。 

 

 

4.4  數據管理及加權 

 

本電話調查使用統計分析軟件 SPSS，把收集所得數據核實、重新編碼和分析。為了

避免過抽樣 (over-sampling) 或欠抽樣 (under-sampling) 情況的出現，並使調查樣

本資料能更接近並用於推算 18-64 歲居於香港的目標人口的情況，所有收集數據是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公布的 2021 年年中相應人口中性

別、年齡及教育程度的分佈進行加權處理。24 除非另有說明，本報告的調查結果全

部經加權處理。由於加權進位 (rounding)，本調查中各個問題的樣本總數會因不同

的分析結果而出現少許差異。 

 

 

4.5  受訪者的社會人口特徵 

 

在報告有關性騷擾調查的主要結果前，本部分將簡介受訪者的社會人口特徵（表 4.1

及 4.2）。為方便比較，經固網及流動電話抽取的受訪者特徵會並排展示，再與香港

特區政府統計處在 2021 年年中年齡介乎 18-64 歲的人口數據比較。 

 

由表 4.1可見，這次電話調查的受訪者與 2021年年中人口數據在性別和年齡分布方

面大同小異，但電話調查的受訪者的教育程度卻高很多。具體而言，這次調查有一

半受訪者持有學位，整體人口的相關數字為 34.1%。 

 

是次涉及 5 027 名受訪者的電話調查中，沒有發現固網電話與流動電話受訪者在教

育程度上有顯著差異。儘管如此，流動電話樣本的受訪者顯著地較為年輕

（p<0.05），固網電話的樣本顯著地有較多女性。 

                                                      
24

 更準確而言，人口的性別和年齡分布取自政府統計處人口統計組的 2021 年年中統計數據；有關教

育程度分布的數據則取自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於 2021 年 4 月至 6 月期間收集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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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的結果進一步顯示，固網電話樣本的受訪者顯著地有較多家務料理者、退休

人士、香港出生人士，以及已婚或同居人士。兩個子樣本在種族及住戶每月入息方

面不呈顯著差異（p>=0.05）。 

 

表 4.1：受訪者的基本社會人口特徵（欄百分比） 

 固網電話 

（未經加權） 

流動電話 

（未經加權） 

固網+流動 

（未經加權） 

2021 年 

年中人口 

N (2 515) (2 512) (5 027) (5 027) 

***性別     

男性 41.7 50.4 46.1 44.1 

女性 58.3 46.9 53.9 55.9 

     

***年齡     

18-24 10.3 15.0 12.7 9.1 

25-29 8.1 13.3 10.7 9.4 

30-34 7.1 15.0 11.0 10.8 

35-39 8.2 13.3 10.8 12.0 

40-44 12.3 12.8 12.6 11.6 

45-49 11.9 10.1 11.0 11.4 

50-54 13.3 8.0 10.6 11.1 

55-59 13.6 6.2 9.9 12.6 

60-64 15.2 6.2 10.7 12.1 

     

教育程度     

初中或以下 10.7 9.5 10.1 22.4 

高中 30.2 28.0 29.1 36.1 

大專（非學位課程） 10.9 11.3 11.1 7.4 

大專（學位課程） 48.2 51.2 49.7 34.1 

註：***p<0.001; **p<0.01;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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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受訪者的其他社會人口特徵（欄百分比） 

 固網電話 

（未經加權） 

流動電話 

（未經加權） 

固網+流動 

（未經加權） 

加權 

 

N (2 515) (2 512) (5 027) (5 027) 

***目前經濟活動身分     

在職人士 69.2 73.9 71.6 69.2 

待業人士 3.7 4.5 4.1 5.1 

家務料理者 8.3 6.4 7.3 9.6 

退休人士 11.3 4.5 7.9 9.6 

學生 7.5 10.7 9.1 6.5 

     

***出生地     

香港 81.2 77.1 79.2 76.1 

其他 18.8 22.9 20.8 23.9 

     

*居於香港年期     

香港出生 81.3 77.2 79.2 76.2 

0-6年 0.6 3.6 2.1 2.3 

7年或以上 18.1 19.2 18.7 21.5 

     

種族     

華裔 93.3 92.3 92.8 93.1 

非華裔 6.7 7.7 7.2 6.9 

     

***婚姻狀況     

從未結婚 33.4 41.6 37.5 32.5 

已婚／同居 59.8 51.6 55.7 58.8 

離婚／分居／喪偶 6.8 6.8 6.8 8.8 

     

住戶每月入息     

15,000港元以下 9.5 7.7 8.6 11.4 

15,000–24,999港元 13.3 13.0 13.1 16.4 

25,000–39,999港元 22.3 22.4 22.4 24.2 

40,000–59,999港元 23.0 25.6 24.3 22.6 

60,000–99,999港元 16.9 17.3 17.1 14.3 

100,000港元或以上 15.0 14.1 14.6 11.1 

註：***p<0.001; **p<0.01;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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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對性騷擾的認知：調查結果 

 

 

第 5 至 8 章將報告是次電話調查的結果。電話調查開始時，訪問員要求每一名受訪

者就 16句陳述句評估所述情景是否構成性騷擾，以了解受訪者對性騷擾的認知。在

該 16項情景中，有四項用以評估受訪者對同性之間的性騷擾以及異性之間的性騷擾

的認知。其餘大部分情景關於在職場的性騷擾行為，少數情景則屬《性別歧視條

例》涵蓋的其他範疇，例如參加社區機構舉辦活動的情況和顧客在店鋪內的情況。 

 

表 5.1 顯示，超過八成受訪者能正確地辨識 16 項性騷擾行為中的九項。最多受訪者

認為是性騷擾的行為包括涉及身體接觸或明顯涉及性的要求的行為，例如「公司內

有同事在你表明拒絕的情況下，仍然不斷向你提出性要求」（98.0%）；「公司內有同

事向你作出不恰當的身體接觸，例如強吻、觸摸或擦過你的臀部」（97.6%）；「公司

內有同事對你作出性侵犯或企圖作出性侵犯」（97.3%）；以及「公司內有同事在你

面前自慰或裸露，令你覺得被冒犯」（96.7%）。 

 

然而，有兩個性騷擾情景只有少於一半受訪者能夠正確地辨別為性騷擾行為，分別

是「在商店購物時，店員在你面前與其他顧客說有關性的話題或笑話，令你感到不

自在」（45.0%）及「公司內有同事在你表明拒絕的情況下，仍然不斷向你提出約會

邀請，令你覺得被冒犯」（44.7%）。 

 

此外，較少受訪者能夠辨識構成具敵意環境的性騷擾。66.8%及 71.6%受訪者分別

能夠辨識「在社區機構舉辦的活動中，義工在你面前與其他參加者玩含性意味的遊

戲，令你感到不自在」及「有人在公司茶水間張貼一些色情海報，令你感到不自

在」，屬於性騷擾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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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是否認為以下行為屬性騷擾（百分比） 

性騷擾情景 是 否 不知道 

公司內有同事在你表明拒絕的情況下，仍然不斷向

你提出性要求 

98.0 1.7 0.4 

公司內有同事向你作出不恰當的身體接觸，例如強

吻、觸摸或擦過你的臀部 

97.6 1.8 0.6 

公司內有同事對你作出性侵犯或企圖作出性侵犯 97.3 2.4 0.3 

公司內有同事在你面前自慰或裸露，令你覺得被冒

犯 

96.7 2.7 0.6 

公司內有同事向你發放電郵或電子訊息，內容含有

色情或猥褻的文字、照片或影片，令你覺得被冒

犯 

90.8 8.0 1.2 

公司內男同事對女同事作出含性意味的眼神、姿勢

或動作，令對方覺得被冒犯 

89.4 9.0 1.6 

公司內有同事偷窺或偷拍你，令你覺得被冒犯 86.8 11.9 1.3 

公司內女同事對男同事作出含性意味的眼神、姿勢

或動作，令對方覺得被冒犯 

83.9 14.2 1.9 

公司內男同事對另一男同事作出含性意味的眼神、

姿勢或動作，令對方覺得被冒犯 

80.6 16.7 2.6 

公司內有同事問及有關你的性生活，令你覺得被冒

犯 

79.9 18.3 1.8 

公司內有同事對你的外表或身材作出與性有關的評

論，令你覺得被冒犯 

78.0 20.3 1.7 

公司內女同事對另一女同事作出含性意味的眼神、

姿勢或動作，令對方覺得被冒犯 

76.1 21.0 2.9 

有人在公司茶水間張貼一些色情海報，令你感到不

自在 

71.6 26.5 1.9 

在社區機構舉辦的活動中，義工在你面前與其他參

加者玩含性意味的遊戲，令你感到不自在 

66.8 30.4 2.9 

在商店購物時，店員在你面前與其他顧客說有關性

的話題或笑話，令你感到不自在 

45.0 52.6 2.3 

公司內有同事在你表明拒絕的情況下，仍然不斷向

你提出約會邀請，令你覺得被冒犯 

44.7 54.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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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不同受訪者組別的差異，圖 5.1 顯示正確辨識性騷擾行為的男性和女性受訪

者的百分比，圖 5.2 則列出能正確辨識性騷擾行為的 18-34 歲、35-49 歲和 50-64

歲各年齡組別受訪者的百分比。 

 

女性受訪者對性騷擾的認知普遍高於男性受訪者。16 項情景中，男女受訪者在 15

項呈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圖 5.1）。男女在四分之一情景中的性騷擾認知相差高達 10

個百分點。在全部 16項情景中，女性受訪者對性騷擾的認知均高於男性受訪者；其

中四項性騷擾行為的性別差異達 10個百分點左右，包括「公司內有同事向你發放電

郵或電子訊息，內容含有色情或猥褻的文字、照片或影片，令你覺得被冒犯」（能夠

正確辨識屬性騷擾行為的女性：95.0%; 男性：85.4%）；「公司內女同事對男同事作

出含性意味的眼神、姿勢或動作，令對方覺得被冒犯」（女性：88.3%；男性：

78.3%）；「公司內有同事問及有關你的性生活，令你覺得被冒犯」（女性：85.0%；

男性：73.5%）；以及「公司內有同事對你的外表或身材作出與性有關的評論，令你

覺得被冒犯」（女性：82.3%；男性：72.6%）。 

 

屬不同年齡組别的受訪者對性騷擾的認知有明顯的分别。相對較年長的受訪者，較

大部分的較年輕受訪者（18-34 歲）視有關情景為性騷擾（圖 5.2）。唯一例外的

是，較年長受訪者更能夠辨識「公司內有同事在你表明拒絕的情況下，仍然不斷向

你提出約會邀請，令你覺得被冒犯」為性騷擾行為。整體而言，受訪者的年齡與他

們對性騷擾的認知呈統計上的顯著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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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正確辨識以下情景屬性騷擾行為的百分比——按受訪者性別劃分 

 
註：***p<0.001；**p<0.01；*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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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8%

70.5%

45.5%

46.7%

***公司內有同事在你表明拒絕的情況下，仍然不斷向你提

出性要求

***公司內有同事向你作出不恰當的身體接觸，例如強吻、

觸摸或擦過你的臀部

***公司內有同事對你作出性侵犯或企圖作出性侵犯

***公司內有同事在你面前自慰或裸露，令你覺得被冒犯

***公司內有同事向你發放電郵或電子訊息，內容含有色情

或猥褻的文字、照片或影片，令你覺得被冒犯

***公司內男同事對女同事作出含性意味的眼神、姿勢或動

作，令對方覺得被冒犯

***公司內有同事偷窺或偷拍你，令你覺得被冒犯

***公司內女同事對男同事作出含性意味的眼神、姿勢或動

作，令對方覺得被冒犯

*公司內男同事對另一男同事作出含性意味的眼神、姿勢或

動作，令對方覺得被冒犯

***公司內有同事問及有關你的性生活，令你覺得被冒犯

***公司內有同事對你的外表或身材作出與性有關的評論，

令你覺得被冒犯

**公司內女同事對另一女同事作出含性意味的眼神、姿勢或

動作，令對方覺得被冒犯

***有人在公司茶水間張貼一些色情海報，令你感到不自在

***在社區機構舉辦的活動中，義工在你面前與其他參加者

玩含性意味的遊戲，令你感到不自在

在商店購物時，店員在你面前與其他顧客說有關性的話題或

笑話，令你感到不自在

**公司內有同事在你表明拒絕的情況下，仍然不斷向你提出

約會邀請，令你覺得被冒犯

男性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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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正確辨識以下情景屬性騷擾行為的百分比——按受訪者年齡劃分 

 
註：***p<0.001；**p<0.01；*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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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

68.9%

69.6%

66.9%

43.5%

47.8%

公司內有同事在你表明拒絕的情況下，仍然不斷向你提出性

要求

**公司內有同事向你作出不恰當的身體接觸，例如強吻、觸

摸或擦過你的臀部

公司內有同事對你作出性侵犯或企圖作出性侵犯

***公司內有同事在你面前自慰或裸露，令你覺得被冒犯

***公司內有同事向你發放電郵或電子訊息，內容含有色情

或猥褻的文字、照片或影片，令你覺得被冒犯

***公司內男同事對女同事作出含性意味的眼神、姿勢或動

作，令對方覺得被冒犯

**公司內有同事偷窺或偷拍你，令你覺得被冒犯

***公司內女同事對男同事作出含性意味的眼神、姿勢或動

作，令對方覺得被冒犯

***公司內男同事對另一男同事作出含性意味的眼神、姿勢

或動作，令對方覺得被冒犯

***公司內有同事問及有關你的性生活，令你覺得被冒犯

***公司內有同事對你的外表或身材作出與性有關的評論，

令你覺得被冒犯

***公司內女同事對另一女同事作出含性意味的眼神、姿勢

或動作，令對方覺得被冒犯

**有人在公司茶水間張貼一些色情海報，令你感到不自在

***在社區機構舉辦的活動中，義工在你面前與其他參加者

玩含性意味的遊戲，令你感到不自在

***在商店購物時，店員在你面前與其他顧客說有關性的話

題或笑話，令你感到不自在

**公司內有同事在你表明拒絕的情況下，仍然不斷向你提出

約會邀請，令你覺得被冒犯

18-34歲 35-49歲 50-6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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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性騷擾認知指數 

 

調查結果除了比較受訪者的性別和年齡差異，還以性騷擾認知指數衡量受訪者正確

辨別性騷擾行為的能力。指數以 0 至 100 分的綜合得分顯示，得分愈高，即表示正

確辨別性騷擾行為的能力愈高。25 就這個綜合得分的可靠程度而言，克隆巴赫系數

（Cronbach’s Alpha）為 0.76，顯示內部一致性甚高。 

 

所有受訪者的性騷擾認知指數平均分為 80.26，標準差為 16.89。這個平均分顯示香

港人對性騷擾的認知水平頗高。圖 5.3 顯示受訪者的性騷擾認知指數分布情況，超

過九成受訪者得分為 50.0 或以上。 

 

圖 5.3：年齡介乎 18-64 歲香港人的性騷擾認知指數 

 

 

與上文結果的所得觀察一致，男性受訪者的性騷擾認知指數的平均分顯著低於女性

（男性：77.11 分；女性：82.74 分）（表 5.2）。此外，受訪者愈年輕，指數得分便

愈高（18-24 歲：84.53 分；60-64 歲：76.84 分）。進一步的統計分析顯示，持有

學位、學生、本地出生、從未結婚，以及來自較富裕住户的受訪者，對性騷擾的認

知顯著地高於其他分組的受訪者（p<0.05）（表 5.2）。在所有分組中，初中或以下

                                                      
25

 受訪者就 16 句情景陳述句回答「是」，便會計算為 1 分，「否」或「不知道」則為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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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的受訪者的性騷擾認知水平最低（性騷擾認知指數平均分為是 75.07 分）。 

 

表 5.2：性騷擾認知指數平均分——按受訪者社會人口特徵劃分 

 平均分 

（標準差） 

 平均分 

（標準差） 

    

***性別  ***出生地 

男性 77.11 (19.05) 香港 81.35 (16.28) 

女性 82.74 (14.50) 其他 76.76 (18.29) 

    

***年齡  居於香港年期（若非於香港出生） 

18-24 84.53 (13.43) 0-6年 75.24 (21.73) 

25-29 84.08 (13.76) 7年或以上 77.01 (17.73) 

30-34 81.73 (16.47)   

35-39 79.22 (16.00) 種族  

40-44 80.39 (15.59) 華裔 80.28 (16.75) 

45-49 79.73 (16.74) 非華裔 80.27 (18.13) 

50-54 79.55 (18.48)   

55-59 78.40 (17.43) ***婚姻狀況  

60-64 76.84 (20.07) 從未結婚 82.63 (15.29) 

 已婚／同居 79.26 (17.49) 

***教育程度 離婚 / 分居 / 喪偶 78.10 (17.20) 

初中或以下 75.07 (19.12)   

高中 79.57 (16.70) ***住戶每月入息  

大專（非學位課程） 81.75 (15.65) 14,999港元或以下 78.12 (18.71) 

大專（學位課程） 84.00 (14.72) 15,000 – 24,999港元 79.20 (17.27) 

  25,000 – 39,999港元 79.71 (16.90) 

***目前經濟活動身分 40,000 – 59,999港元 81.53 (15.16) 

在職人士 80.37 (16.66) 60,000 – 99,999港元 81.51 (16.16) 

待業人士 76.42 (19.64) 100,000港元或以上 82.41 (16.30) 

家務料理者 80.22 (15.82)   

退休人士 79.02 (19.49)   

學生 84.37 (13.01)   

註：***p<0.001；**p<0.01；*p<0.05 

 

 

5.2 性騷擾認知與性教育 

 

進行電話調查時，訪問員向在香港就讀小學或中學的受訪者詢問，他們曾否在學校

接受五個範疇的性教育。表 5.3 的左邊部分顯示曾接受前教育署在 1997 年發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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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性教育指引》26 所載的五項性教育範疇的受訪者百分比。一方面，超過四分

之三受訪者（77.7%）在小學或中學階段曾接受有關青春期和生殖系統的性教育，

接近五分之三受訪者（58.1%）曾接受有關身體私隱和經性接觸傳染的疾病的性教

育。另一方面，較少數受訪者曾接受有關婚姻與家庭，例如家庭和婚姻的意義、為

人父母的性教育（31.6%），以及男女兩性性別角色、社會及文化對性的影響

（40.3%）的性教育。整體而言，五分之四受訪者在香港就讀小學或中學時曾接受

若干性教育（80.8%）。 

 

表 5.3：對性騷擾的認知——按接受性教育的經驗劃分 

在小學或中學階段曾接受以下範疇的性教育 

（百分比） 

性騷擾認知指數 

平均分（標準差） 

曾接受這範疇

的性教育 

沒有接受這範

疇的性教育 

***青春期和生殖系統 77.7 82.03 (15.28) 78.66 (18.48) 

**身體私隱和經性接觸傳染的疾病 58.1 81.92 (15.72) 80.20 (16.74) 

***戀愛與約會、性騷擾、性侵犯和性暴力 41.7 82.79 (15.25) 80.05 (16.73) 

**男女兩性性別角色、社會及文化對性的影響 40.3 82.21 (15.41) 80.61 (16.59) 

***婚姻與家庭，例如家庭和婚姻的意義、為

人父母 

31.6 82.80 (15.36) 80.45 (16.49) 

***曾接受以上五項中任何一個範疇的性教育 80.8 81.85 (15.54) 78.66 (18.46) 

註：***p<0.001；**p<0.01；*p<0.05 

 

值得指出的是，只有五分之二受訪者（41.7%）表示曾接受有關戀愛與約會、性騷

擾、性侵犯和性暴力的性教育，而此範疇正正直接與本調查研究的主題有關。 

 

進一步分析顯示，曾在學校接受性教育的受訪者對性騷擾的認知顯著較高（表 5.3

的右邊部分）。無論受訪者接受五個性教育範疇中哪一個範疇的教育，性騷擾認知均

較高。尤其是曾接受有關戀愛與約會、性騷擾、性侵犯和性暴力，以及男女兩性性

別角色、社會及文化對性的影響兩個範疇的受訪者，在性騷擾認知指數上獲得最高

平均分。 

                                                      
26 《學校性教育指引》已不再是學校如何推行性教育的指引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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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網絡性騷擾經歷：調查結果 

 

 

本章會載述受訪者在調查前 24 個月內在網上遭性騷擾的調查結果。正如在上文所

述，由於過去 20年互聯網及社交媒體廣泛使用，網絡欺凌及網絡性罪行趨於普遍。

雖然並非每一個形式的網絡性騷擾均受《性別歧視條例》保障，但仍值得探究網絡

性騷擾在香港的普遍程度。是次全港調查的相關結果，不單有助提高公眾對網絡性

騷擾的關注，還可以為日後進行有關長遠變遷的調查時作為基準。 

 

 

6.1 網絡性騷擾的普遍率 

 

進行電話調查時，受訪者需回答在調查前 24 個月內曾否遭受八種形式的網絡性騷

擾。在 5 027 名受訪者中，93.3%曾經使用互聯網（n=4 698），包括使用手機應用

程式。該 4 698名受訪者中，約有六分之一（17.8%；n=832）表示在調查前 24個

月內曾在網上遭性騷擾（圖 6.1）。27 

 

若以性別劃分，雖然在統計上沒有顯著差異，但聲稱曾在網上遭性騷擾的男性

（18.3%）比女性多（17.3%）（圖 6.1）。年齡方面則有顯著差異，而且愈年輕便愈

可能經歷網絡性騷擾。圖 6.1 顯示，接近四分之一（23.3%）年輕受訪者（18-34

歲）在調查前 24 個月內曾在網上遭性騷擾，35-49 歲和 50-64 歲組別的比率則分

別為 16.4%及 14.0%。 

 

若以六個性別／年齡分組分析，較年輕女性（18-34 歲）遭受性騷擾的普遍率最

高，四分之一（25.7%）曾在網上遭性騷擾（p<0.05）（圖 6.2），較年長的 35-49

歲及 50-64 歲組別的普遍率分別是 15.1%及 12.3%。男性受訪者也有相同的模式，

18-34 歲、35-49 歲及 50-64 歲男性受訪者的網絡性騷擾普遍率分別是 20.4%、

18.2%及 16.2%（圖 6.2）。 

 

                                                      
27

 該 832 名網絡性騷擾受害人中，超過一半為女性（54.0%；n=449），46.0%為男性（n=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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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調查前 24 個月內的網絡性騷擾的普遍率——按受訪者性別及年齡***劃分 

 

註：***p<0.001；**p<0.01；*p<0.05 

 

圖 6.2：調查前 24 個月內的網絡性騷擾的普遍率——按六個受訪者性別／年齡分組

劃分*** 

 

註：***p<0.001；**p<0.01；*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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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學生、新移民及從未結婚人士在網上遭性騷擾的機會顯著地較高，三個組別

的普遍率分別是 26.4%、30.3%及 22.5% （圖 6.3）。其他分組的分析則沒有呈統計

上的顯著差異。 

 

圖 6.3：網絡性騷擾的普遍率——按受訪者其他社會人口特徵劃分 

 

註：***p<0.001；**p<0.01；*p<0.05 

 

 

6.2 網絡性騷擾的性質 

 

圖 6.4顯示調查前 24個月內 832名受害人經歷的網絡性騷擾的形式，最普遍的形式

是「在網上收到不雅照片或影片，令你覺得被冒犯」（55.8%的受害人）、「在網上收

到有性含意的訊息，令你覺得被冒犯」（47.1%），以及「有人在網上向你發出涉及

性的言語或有關性的笑話，令你覺得被冒犯」（26.7%）。少數受訪者（4.8%）曾在

未經其同意下被他人在網上發放其不雅圖像或影片。雖然百分比低於其他形式的網

絡性騷擾，但這種屬影像性暴力的性騷擾非常嚴重。 

 

更深入分析結果顯示，832名調查前 24個月內遭網絡性騷擾的受訪者中，超過五分

之二（42.0%）遭受多於一種形式的網絡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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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調查前 24 個月內的網絡性騷擾的形式（832 名網絡性騷擾受害人中的百分

比） # 

  
註：#受訪者可選擇多於一項  

55.8%

47.1%

26.7%

12.8%

11.9%

11.6%

11.3%

4.8%

你在網上收到不雅照片或影片，令你覺得被冒犯

你在網上收到有性含意的訊息，令你覺得被冒犯

有人在網上向你發出涉及性的言語或有關性的笑

話，令你覺得被冒犯

有人在網上對你作出涉及性的評論或謠言，例如評

論你的身材或謠傳你與某人發生性關係等

有人在網上要求你發出自己裸露身體的照片或影

片，令你覺得被冒犯

有人在網上，在你表明拒絕的情況下，仍然不斷向

你提出性要求

有人在網上對你作出涉及性的稱呼，令你覺得被冒

犯

有人在未經你同意下，在網上發放你的不雅圖像或

影片



 

 
53 

 

圖 6.5：調查前 24 個月內的網絡性騷擾的形式——按受害人性別劃分（832 名網絡

性騷擾受害人中的百分比）# 

  
註：（1）#受訪者可選擇多於一項；（2）***p<0.001；**p<0.01；*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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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網上收到有性含意的訊息，令你覺得被冒犯

*有人在網上向你發出涉及性的言語或有關性的笑

話，令你覺得被冒犯

有人在網上對你作出涉及性的評論或謠言，例如評

論你的身材或謠傳你與某人發生性關係等

有人在網上要求你發出自己裸露身體的照片或影

片，令你覺得被冒犯

有人在網上，在你表明拒絕的情況下，仍然不斷向

你提出性要求

有人在網上對你作出涉及性的稱呼，令你覺得被冒

犯

有人在未經你同意下，在網上發放你的不雅圖像或

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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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調查前 24 個月內的網絡性騷擾的形式——按受害人年齡劃分（832 名網絡

性騷擾受害人中的百分比）# 

  
註：（1）#受訪者可選擇多於一項；（2）***p<0.001；**p<0.01；*p<0.05 

 

為了進一步探討各分組之間在所遭受的網絡性騷擾形式上是否有差異，圖 6.5 及圖

6.6按受訪者不同特徵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就性別差異而言，男性與女性遭受的網絡

性騷擾形式大致相同，兩者最常遭遇的性騷擾形式是「在網上收到不雅照片或影

片，令你覺得被冒犯」（圖 6.5）。此外，在很多網絡性騷擾形式中，女性受訪者有

較大的機會成為受害人，但顯著的性別差異只在少數的性騷擾形式中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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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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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網上收到不雅照片或影片，令你覺得被冒犯

***你在網上收到有性含意的訊息，令你覺得被冒犯

***有人在網上向你發出涉及性的言語或有關性的笑

話，令你覺得被冒犯

***有人在網上對你作出涉及性的評論或謠言，例如評

論你的身材或謠傳你與某人發生性關係等

***有人在網上要求你發出自己裸露身體的照片或影

片，令你覺得被冒犯

**有人在網上，在你表明拒絕的情況下，仍然不斷向

你提出性要求

**有人在網上對你作出涉及性的稱呼，令你覺得被冒

犯

*有人在未經你同意下，在網上發放你的不雅圖像或影

片

18-34歲 35-49歲 50-6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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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同形式的網絡性騷擾卻有顯著的年齡差異。普遍而言，較年輕受訪者有較

大的機會遭受網絡性騷擾。舉例來說，超過一半 18-34 歲的受訪者在網上收到帶有

冒犯性及性含意的訊息（54.6%），35-49 歲及 50-64 歲受訪者的相應數字分別為

38.0%及 47.0%（圖 6.6）。年輕受訪者（18-34 歲）中，三分之一表示有人曾經在

網上對他們作出涉及性的評論或謠言（35.1%），而較年長受訪者的數字是 19.1%

（35-49 歲）及 23.2%（50-64 歲）。值得注意的是，較年長受訪者顯著地有較大的

機會在網上收到不雅及冒犯的照片或影片（18-34歲：49.2%；35-49歲：61.6%；

50-64 歲：58.3%），以及未經受訪者同意在網上被發放其不雅圖像或影片（18-34

歲：2.9%；35-49 歲：7.4%；50-64 歲：4.6%）。 

  



 

 
56 

 

第 7 章 

職場性騷擾經歷：調查結果 

 

 

7.1 職場性騷擾的普遍率 

 

7.1.1 客觀經歷 

 

本調查的職場性騷擾採用行為定義，以識別受訪者的相關經歷。訪問員向調查前 24

個月內從事任何形式工作的受訪者，詢問是否曾經歷問卷上的 12種形式的職場性騷

擾。在 5 027 名受訪者中，78.1%（n=3 928）於調查前 24 個月內在香港工作，包

括從事全職、兼職、臨時工、散工、暑期工、實習生、自僱及自由工作。 

 

該 3 928名受訪者中，11.8%（n=463）聲稱調查前 24個月內曾在工作時遭性騷擾

（包括出席求職面試、與客戶會面、進行內部工作及出差），或在香港進行的聯誼活

動上被同事性騷擾（圖 7.1）。換言之，接近八分之一受訪者曾遭受職場性騷擾。28 

在 463 名職場性騷擾受害人中，63.8%（n=295）是女性，36.2%（n=168）是男

性。按教育程度分析，超過一半（55.5%）受害人達大專程度（學位及非學位課

程）。 

 

若按受訪者的性別分析，女性比男性顯著地有較大的機會在工作時遭性騷擾。女性

的性騷擾普遍率是 14.6%（即七名女性中有一人曾遭職場性騷擾），男性的普遍率則

是 8.8%（即 11 名男性中有一人遭職場性騷擾）（圖 7.1）。 

 

調查結果亦發現，職場性騷擾在年齡上呈顯著的差異，此結果與一般的觀念吻合，

認為愈年輕便有較大的機會遭受職場性騷擾。接近五分之一（18.4%）年輕受訪者

（18-34 歲）報稱調查前 24 個月內曾在工作時遭性騷擾（圖 7.1）。35-49 歲及 50-

64 歲受訪者的相應數字分別為 10.2%及 7.2%。 

                                                      
28

 性騷擾受害人可在性騷擾事發後 12 個月內向平機會提出投訴。若要在區域法院提出訴訟，則須在

事發後 24 個月內提出。調查發現，超過五分之三受害人（61.8%；n=285）報稱最近一次職場性騷

擾在調查前 12 個月內發生。調查前 12 個月內發生職場性騷擾的普遍率是 7.3%。在性別上呈統計的

顯著差異，男性與女性的普遍率分別是 5.2%及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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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分析顯示，較年輕的 18-34 歲女性的性騷擾普遍率甚至高達 22.5%（圖

7.2）。換言之，是次調查中有超過五分之一較年輕女性曾遭受職場性騷擾，但中年

女性遭受職場性騷擾的情況並非不普遍，35-49 歲和 50-64 歲的女性中分別有

12.0%和 9.1%曾遭受職場性騷擾。這個年齡差異亦同樣適用於男性，較年輕的 18-

34歲男性中有 13.6%曾遭受職場性騷擾，35-49歲和 50-64歲的男性的相應數字分

別是 8.1%和 5.3%（圖 7.2）。 

 

圖 7.1：調查前 24 個月內的職場性騷擾普遍率——按受訪者性別***及年齡***劃分 

 

註：***p<0.001；**p<0.01；*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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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調查前 24 個月內的職場性騷擾普遍率——按受訪者的性別／年齡組別劃分

*** 

 
註：***p<0.001；**p<0.01；*p<0.05 

 

如圖 7.3 所示，相對有中學或以下教育程度的受訪者，曾接受大專教育程度的受訪

者（14.0%持有學位人士及 13.4%持有非學位人士）顯著地有較大的機會遭受職場

性騷擾。非華裔受訪者的職場性騷擾普遍率（15.9%）比華裔受訪者（11.6%）高

四個百分點。婚姻狀況方面也發現在統計上呈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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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調查前 24 個月內的職場性騷擾普遍率——按受訪者其他社會人口特徵劃分 

 

註：***p<0.001；**p<0.01；*p<0.05 

 

7.1.2 主觀看法 

 

在報告職場性騷擾的性質之前，以下將概述受訪者對其公司／機構和香港發生職場

性騷擾的普遍程度的看法。在電話訪問中，若受訪者表示調查前兩年內曾經工作，

訪問員會詢問他們對其公司／機構和香港的職場性騷擾普遍程度的看法。結果顯

示，8.7%認為其公司／機構發生職場性騷擾的情況為「非常普遍／頗普遍」（表 7.1

的左邊部分）；36.4%表示香港發生職場性騷擾的情況非常普遍／頗普遍（表 7.1 的

右邊部分）。 

 

表 7.1：受訪者認為其公司／機構和香港的職場性騷擾普遍程度 

 受訪者的公司／機構 

(N=3 857) 

香港 

(N=3 718) 

 % n % n 

非常普遍 1.6 63 4.3 161 

頗普遍 7.1 275 32.1 1 193 

不太普遍 33.8 1 302 56.0 2 082 

完全不普遍 57.5 2 217 7.6 282 

 

若按受訪者曾否遭受職場性騷擾的經歷作分析，顯著有較大部分受害人認為其公司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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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和香港的職場性騷擾「非常普遍／頗普遍」。具體而言，29.8%職場性騷擾受

害人認為其公司／機構的職場性騷擾「非常普遍／頗普遍」，68.5%認為香港的職場

性騷擾情況「非常普遍／頗普遍」（表 7.2）。報稱沒有遭受職場性騷擾的受訪者的相

應數字分別是 5.9%及 32.0%。 

 

表 7.2：受訪者認為其公司／機構和香港的職場性騷擾普遍程度——按受訪者曾否

在工作時遭受性騷擾劃分（欄百分比） 

 受訪者的公司／機構*** 香港*** 

沒有在工作

時遭性騷擾 

工作時曾遭

性騷擾 

沒有在工作

時遭性騷擾 

工作時曾遭

性騷擾 

非常普遍／頗普遍 5.9 29.8 32.0 68.5 

不太普遍／完全不普遍 94.1 70.2 68.0 31.5 

(n) (3 401) (456) (3 270) (448) 

註：***p<0.001；**p<0.01；*p<0.05 

 

其他分類統計分析（本報告沒有載述如何分析）發現，女性主觀認為其公司／機構

和香港會發生職場性騷擾的風險顯著高於男性。其次是受訪者愈年輕，便有愈大機

會認為其公司／機構和香港更經常發生職場性騷擾。 

 

與 7.1 節開始時載述的數據比較，可見受訪者對職場性騷擾的客觀經歷和主觀看法

的結果有若干吻合之處。雖然如此，客觀的普遍率高於主觀認為的普遍率，可見受

訪者似乎普遍低估了其公司／機構發生職場性騷擾的風險。 

 

 

7.2 職場性騷擾的性質 

 

7.2.1 職場性騷擾的普遍形式 

 

訪問員進行電話調查時，向每一名合資格受訪者讀出 12種形式的職場性騷擾。如圖

7.4 所示，最普遍的性騷擾形式是有關性的話題或笑話，463 名職場性騷擾受害人

中，超過五分之三（61.5%）表示「在職場上有人在他們面前與其他人說有關性的

話題或笑話，令他們感到不自在」，接近五分之二（37.9%）表示那些冒犯的話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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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話是直接針對他們説出。 

 

此外，大約五分之一曾遭受職場性騷擾的受訪者表示，有人曾經對他們作出不恰當

的身體接觸，例如強吻、觸摸或擦過其臀部（22.6%）；有人曾經對他們作出含性意

味／冒犯的眼神、姿勢或動作（21.5%）；以及有人曾經對他們的外表或身材作出與

性有關和冒犯的評論（21.6%）（圖 7.4）。 

 

少數受訪者表示，有人曾經對他們作出性侵犯或企圖作出性侵犯（6.7%）或交換條

件形式的性騷擾（4.6%）。另有一小撮受害人表示曾在工作時有人在他們面前自慰

或裸露（2.1%）。以上數字雖然不高，但情況卻令人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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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調查前 24 個月內的職場性騷擾形式（463 名職場性騷擾受害人中的百分

比） # 

  
註：#受訪者可選擇多於一項 

 

7.2.2 性別差異 

 

圖 7.5 按性別作分類統計分析，結果顯示較多女性遭受某幾種形式的職場性騷擾，

例如有人向女性注視或作出含性意味的姿勢或動作的比率，比男性高出 10.9 個百分

點。較多男性遭受另外幾種形式的性騷擾，例如有人向受訪者發放電郵或電子訊

61.5%

37.9%

22.6%

21.5%

21.6%

16.8%

14.6%

13.6%

8.5%

6.7%

4.6%

2.1%

在職場上有人在你面前與其他人說有關性的話題或笑

話，令你感到不自在

在職場上有人對你說有關性的話題或笑話，令你覺得被

冒犯

在職場上有人向你作出不恰當的身體接觸，例如強吻、

觸摸或擦過你的臀部

在職場上有人對你作出含性意味的眼神、姿勢或動作，

令你覺得被冒犯

在職場上有人對你的外表或身材作出與性有關的評論，

令你覺得被冒犯

在職場上有人問及你的性生活，令你覺得被冒犯

在職場上有人向你發放電郵或電子訊息，內容含有色情

或猥褻的文字、照片或影片，令你覺得被冒犯

在職場上有人在你表明拒絕的情況下，仍然不斷向你提

出約會邀請，令你覺得被冒犯

在職場上有人偷窺或偷拍你，令你覺得被冒犯

在職場上有人對你作出性侵犯或企圖作出性侵犯

在職場上有人以工作、金錢或其他利益作條件，向你提

出性要求

在職場上有人在你面前自慰或裸露，令你覺得被冒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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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內容含有色情或猥褻的文字、照片或影片，男性有此遭遇的比率比女性高出

14.0 個百分點。不過，受害人報稱有人向他們說有關性的話題或笑話，或有人曾經

偷窺或未經他們同意下偷拍他們兩方面，男性與女性的比例相若。 

 

圖 7.5：調查前 24 個月內的職場性騷擾形式——按受害人性別劃分（463 名職場性

騷擾受害人中的百分比）# 

註：（1）#受訪者可選擇多於一項；（2）***p<0.001；**p<0.01；*p<0.05 

 

與男性比較，顯著地有較大比例的女性受害人遭受以下形式的職場性騷擾： 

55.5%

36.3%

19.8%

14.5%

16.0%

21.2%

23.5%

9.9%

7.3%

9.2%

7.4%

3.2%

64.9%

38.8%

24.1%

25.4%

24.7%

14.4%

9.5%

15.7%

9.2%

5.2%

3.0%

1.4%

*在職場上有人在你面前與其他人說有關性的話題或笑話，

令你感到不自在

在職場上有人對你說有關性的話題或笑話，令你覺得被冒犯

在職場上有人向你作出不恰當的身體接觸，例如強吻、觸摸

或擦過你的臀部

**在職場上有人對你作出含性意味的眼神、姿勢或動作，令

你覺得被冒犯

*在職場上有人對你的外表或身材作出與性有關的評論，令

你覺得被冒犯

*在職場上有人問及你的性生活，令你覺得被冒犯

***在職場上有人向你發放電郵或電子訊息，內容含有色情或

猥褻的文字、照片或影片，令你覺得被冒犯

在職場上有人在你表明拒絕的情況下，仍然不斷向你提出約

會邀請，令你覺得被冒犯

在職場上有人偷窺或偷拍你，令你覺得被冒犯

在職場上有人對你作出性侵犯或企圖作出性侵犯

*在職場上有人以工作、金錢或其他利益作條件，向你提出

性要求

在職場上有人在你面前自慰或裸露，令你覺得被冒犯

男性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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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職場上有人在你面前與其他人說有關性的話題或笑話，令你感到不

自在」（女性：64.9%；男性：55.5%） 

 「在職場上有人對你作出含性意味的眼神、姿勢或動作，令你覺得被冒

犯」（女性：25.4%；男性：14.5%） 

 「在職場上有人對你的外表或身材作出與性有關的評論，令你覺得被冒

犯」（女性：24.7%；男性：16.0%） 

 

顯著地有較大比例的男性受害人遭受以下形式的職場性騷擾： 

 

 「在職場上有人問及你的性生活，令你覺得被冒犯」（男性：21.2%；女

性：14.4%） 

 「在職場上有人向你發放電郵或電子訊息，內容含有色情或猥褻的文

字、照片或影片，令你覺得被冒犯」（男性：23.5%；女性：9.5%） 

 「在職場上有人以工作、金錢或其他利益作條件，向你提出性要求」（男

性：7.4%；女性：3.0%） 

 

某程度上，部分性騷擾形式出現的性別差異與過往的假設不符，但是由於部分形式

職場性騷擾的數目太少（圖 7.5），因此不宜過分解讀這個結果。 

 

7.2.3 年齡差異 

 

某些形式的職場性騷擾所發現的年齡差異，與年輕受訪者有較大機會遭受職場性騷

擾的整體狀況不符。圖 7.6 顯示受訪者年紀愈大，報稱曾遭以下形式的職場性騷擾

的受訪者比例愈高。 

 

 「在職場上有人在你面前與其他人說有關性的話題或笑話，令你感到不

自在」（18-34 歲：56.2%；35-49 歲：65.6%；50-64 歲：68.8%） 

 「在職場上有人對你說有關性的話題或笑話，令你覺得被冒犯」（18-34

歲：37.0%；35-49 歲：37.7%；50-64 歲：41.5%） 

 「在職場上有人向你發放電郵或電子訊息，內容含有色情或猥褻的文

字、照片或影片，令你覺得被冒犯」（18-34 歲：10.6%；35-49 歲：



 

 
65 

 

17.2%；50-64 歲：20.6%） 

 「在職場上有人對你作出性侵犯或企圖作出性侵犯」（18-34 歲：6.1%；

35-49 歲：7.1%；50-64 歲：7.5%） 

 「在職場上有人在你面前自慰或裸露，令你覺得被冒犯」（18-34 歲：

1.6%；35-49 歲：0.9%；50-64 歲：5.4%） 

 

從以上結果可以得知，較年長的受訪者有較大的機會遭受口頭形式的職場性騷擾

（即在受訪者面前與其他人／直接向受訪者說有關性的話題或笑話）。此外，較年長

受訪者透過電郵或電子訊息，收到含有色情或猥褻的文字、照片或影片的比例，高

於較年輕的受訪者。這個年齡差異屬於預期之外，但由於部分形式職場性騷擾的數

目太少（圖 7.6），因此不宜過分解讀。 

 

較年輕受訪者普遍地有較大的機會遭受的職場性騷擾形式，包括向受害人作出不恰

當的身體接觸、對受害人外表或身材作出與性有關的評論、問及受害人的性生活，

以及不斷向受害人提出約會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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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6：調查前 24 個月內的職場性騷擾形式——按受害人年齡劃分（463 名職場性

騷擾受害人中的百分比）# 

 

註：（1）#受訪者可選擇多於一項；（2）***p<0.001；**p<0.01；*p<0.05 

 

7.2.4 遭受多種形式職場性騷擾的經歷 

 

結果亦顯示，超過一半職場性騷擾受害人遭受多種形式的性騷擾，55.7%經歷多於

一種形式的職場性騷擾。男性受害人中有一半（51.8%）經歷多種形式的職場性騷

擾，女性受害人的數字為 58.0%。換言之，差不多五分之三女性受害人在調查前 24

個月內，經歷多於一種形式的職場性騷擾。就年齡而言，18-34 歲受害人的組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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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56.6%在工作時遭受多於一種形式的性騷擾，35-49 歲及 50-64 歲組別的相應數

字分別是 52.4%及 59.1%。 

 

 

7.3 最近一次職場性騷擾事件的詳情 

 

這一節會就調查前 24個月內發生的最近一次職場性騷擾事件，探究受害人的工作特

徵、發生性騷擾的職場特徵、騷擾者的特徵、受害人的即時反應和跟進行動、對受

害人的影響，以及受害人的求助模式。此外，還會報告最近一次職場性騷擾是否有

在同一工作地點的第三者目擊和介入。 

 

7.3.1 工作特性及受僱模式 

 

第 7.1 節報告了職場性騷擾受害人的基本社會人口特徵，這一節會深入分析受害人

的職業及受僱模式。本報告第 3 章的文獻綜述中曾介紹，海外研究的結果經常發

現，職位較為不穩（通常處於擁用較少權力的職位）及前線的僱員有較大機會在工

作時遭受性騷擾或被同事性騷擾。 

 

這個在香港進行的調查顯示，若按合約類型劃分，合約／散工／臨時僱員（包括暑

期工及實習生）顯著比長工僱員有較大機會遭受職場性騷擾（圖 7.7）。四分之一實

習生（25.5%）或暑期工（25.0%）曾在工作時遭性騷擾或被同事性騷擾，而長工

僱員的相應數字為 11.4%。換言之，實習生及暑期工工作時被性騷擾的機會，比長

工僱員高接近 14 個百分點。以合約形式受僱及散工僱員的性騷擾普遍率（15.9%）

也比長工僱員高（圖 7.7）。 

 

就受僱模式而言，兼職僱員的職場性騷擾普遍率（13.1%）高於全職僱員

（11.5%）。全職僱員與兼職僱員之間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若比較受訪者的職業，性騷擾普遍率顯著地較高的職業包括工藝及有關人員

（16.2%）、文書支援人員（13.8%），以及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13.4%）（圖

7.8）。根據官方的統計數據，從事兼職、文書支援及服務和銷售工作的女性比男性

多很多，也就是說，女性或會因性別和工作性質而面對雙重性騷擾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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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7：調查前 24 個月內的職場性騷擾普遍率——按受訪者合約類型劃分*** 

  

註：***p<0.001；**p<0.01；*p<0.05 

 

圖 7.8：調查前 24 個月內的職場性騷擾普遍率——按受訪者職業劃分** 

 
註：***p<0.001；**p<0.01；*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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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所有受訪者

長工

合約工

散工

暑期工

實習生

自僱人士

自由工作者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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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發生性騷擾的職場特徵 

 

第 7.3.2節集中討論發生最近一次性騷擾事件的職場的特徵，包括公司／機構的行業

類別、規模、僱員性別比例，以及僱用受訪者的公司／機構是否備有反性騷擾政策

和制定相關預防措施。 

 

公司／機構的行業類別、規模及僱員性別比例 

 

圖 7.9 可見各行業的職場性騷擾普遍率不一。職場性騷擾的整體普遍率是 11.8%，

但是住宿及膳食服務業（16.5%）、地產、專業及商用服務業（14.9%），以及資訊

及通訊業（13.2%）的性騷擾普遍率均顯著地較高。 

 

圖 7.10 及圖 7.11 分別按受訪者受僱的公司／機構的規模和女性僱員比例作分析，

以顯示職場性騷擾的普遍率。就機構規模而言，沒有發現與職場性騷擾普遍情況有

清晰的關連（圖 7.10）。受僱於 50-99 名僱員的機構的受訪者，比受僱於較小或較

大規模的公司／機構的受訪者，顯著地有較大機會遭受職場性騷擾。具體而言，受

僱於 50-99 名僱員的機構的受訪者的職場性騷擾普遍率是 16.9%，受僱於十名以下

僱員和受僱於 300-499 名僱員的機構的性騷擾普遍率，則分別是 6.4%及 10.5%。 

 

職場性騷擾較大機會在僱員性別比例大致平均的公司／機構發生（圖 7.11）。是次

調查與海外調查不同之處是，在香港，僱員大部分是男性的公司／機構的職場性騷

擾普遍率顯著較低（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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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9：調查前 24 個月內的職場性騷擾普遍率——按公司／機構的行業劃分 * 

 

註：***p<0.001；**p<0.01；*p<0.05 

 

圖 7.10：調查前 24 個月內的職場性騷擾普遍率——按公司／機構的規模劃分 * 

  

註：***p<0.001；**p<0.01；*p<0.05 

  

11.8%

12.1%

9.5%

11.4%

10.6%

16.5%

13.2%

12.2%

14.9%

9.8%

10.5%

所有受訪者

製造業

建造業

進出口、批發及零售業

運輸、倉庫、郵政及速遞服務業

住宿及膳食服務業

資訊及通訊業

金融及保險業

地產、專業及商用服務業

公共行政、教育、人類醫療保健及社工活動

雜項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11.8%

6.4%

13.6%

16.9%

12.6%

10.5%

12.3%

整體

<10

10-49

50-99

100-299

300-499

500 或以上



 

 
71 

 

圖 7.11：調查前 24 個月內的職場性騷擾普遍率——按公司／機構女性僱員的比例

劃分 * 

  

註：***p<0.001；**p<0.01；*p<0.05 

 

是否備有反性騷擾政策及其他相關措施 

 

現存調查研究顯示，制定了反性騷擾政策及備有處理性騷擾的清晰程序和措施的公

司／機構，發生職場性騷擾的機會較低。在是次調查中，訪問員向所有在調查前 24

個月內受僱的受訪者詢問，其公司／機構是否制定了措施以防止性騷擾和處理相關

投訴。有關措施包括制定反性騷擾政策、備有清晰的處理性騷擾投訴程序、提供處

理性騷擾投訴的指定人員的姓名和聯絡資料，以及保證任何人不會因真誠投訴而受

到處分。 

  

11.8%

8.0%

13.7%

13.6%

12.1%

3.1%

整體

少於 20%

20%-約 40%

50%-約 60%

70%-約 90%

100%



 

 
72 

 

表 7.3：受訪者的公司／機構是否備有反性騷擾政策和措施（行百分比） 

 有 

 

沒有 

 

不知道 總數 

(n) 

     

制定反性騷擾政策 34.9 51.1 14.0 (3 919) 

     

備有清晰的處理性騷擾投訴程序 30.4 57.2 12.4 (3 918) 

     

提供處理性騷擾投訴指定人員的

姓名和聯絡資料 
40.1 50.0 9.9 (3 919) 

     

保證任何人不會因真誠投訴而受

到處分 
42.3 43.5 14.2 (3 920) 

 

表 7.3 顯示受訪者工作的公司／機構是否備有有關職場性騷擾的四項政策或措施。

約有 35%受訪者指其公司／機構制定了反性騷擾政策；少於三分之一（30.4%）表

示備有清晰的處理性騷擾投訴程序；約有 40%表示有提供處理性騷擾投訴指定人員

的姓名和聯絡資料；超過五分之二（42.3%）指其公司／機構保證任何人不會因真

誠投訴而受到處分。約有 10%至 15%調查受訪者表示不知道其公司／機構是否備有

該四項反性騷擾政策及措施。整體而言，五分之一受訪者（20.1%）受僱於備有表

7.3 所載全部四項反性騷擾政策的公司／機構。 

 

表7.4：備有至少一項反性騷擾政策和措施的公司／機構——按公司／機構的規模劃

分（行百分比） *** 

 最少備有一項反性騷擾政策及措施 

公司／機構的規模 是 

 

否 

 

1-49 名僱員 33.4 66.6 

50-499名僱員 64.7 35.3 

500 名僱員或以上 79.9 20.1 

   

總數 44.3 55.7 

註：***p<0.001；**p<0.01；*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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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分析顯示，44.3%受訪者受僱於備有至少一項反性騷擾政策及措施的公司／

機構，但有超過一半受訪者的公司／機構沒有制定四項反性騷擾政策及措施中任何

一項（55.7%）（表 7.4）。按公司／機構的規模分析，發現規模愈大，便有較大機

會制定反性騷擾政策及措施。例如，三分之一受僱於小型公司／機構（1-49 名僱

員）的受訪者表示其機構備有反性騷擾政策及措施（33.4%），受僱於大型公司／

機構（至少 500 名僱員）的受訪者的相應數字則是 79.9%（表 7.4）。 

 

7.3.3 以二元對數迴歸分析誰有較大機會遭受職場性騷擾 

 

多項因素會影響僱員在工作時遭受性騷擾，是次調查採用二元對數迴歸分析模型以

探討哪些僱員有較大機會遭受職場性騷擾。第 3 章的文獻曾經載述，分析模型涵蓋

多項因素，包括性騷擾認知指數，以及受訪者的社會人口、工作及職場特徵。是次

調查與過往的實證研究的結果大致一樣，在受訪者的性別、年齡、合約類型、職業

及其受僱公司／機構的行業類別、性別比例，以及是否備有反性騷擾政策或措施方

面，均發現有統計呈顯著差異。 

 

首先，女性和較年輕受訪者有較大機會在工作時遭受性騷擾。第二，合約工作者、

散工和實習生比長工僱員有較大機會遭受職場性騷擾。就職業而言，經理及管理人

員、輔助專業人員，以及工藝及有關人員遭受職場性騷擾的風險比專業人員為高。

此外，相對於公共行政、教育、人類醫療保健及社工活動的從業員，從事住宿及膳

食服務業、地產、專業及商用服務業，以及製造業的受訪者有較大機會遭受職場性

騷擾。第三，相對於以男性為主的環境（少於 20%僱員為女性）工作的僱員，在只

有女性的環境工作的僱員顯著地有較小的機會遭受職場性騷擾。第四，若在沒備有

反性騷擾政策和措施的公司／機構工作，工作時遭受性騷擾的風險會較高。換言

之，反性騷擾政策和措施是保障僱員免受性騷擾的因素之一。 

 

7.3.4 職場性騷擾發生地點 

 

受訪者需回答最近一次職場性騷擾發生的實際地點和環境，結果有四分之三

（76.4%）受害人表示，他們在公司／機構的範圍內遭受性騷擾（表 7.5 上半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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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之一性騷擾事件在公司／機構範圍以外不同情況下發生，例如與同事的私人社

交或消遣活動（12.7%）、工作相關活動（5.5%）、公司／機構舉辦的社交活動

（2.8%），以及其他場合（2.7%）。 

 

除了在私人活動和其他情況下發生的性騷擾事件，約 85%報稱的事件在受僱期間發

生（無論是否在公司／機構範圍內發生）。換言之，有關職場性騷擾事件應該受

《性別歧視條例》有關性騷擾的條文涵蓋。因此，若有關事件在受害人受僱期間發

生，僱主可能仍須負上法律責任。有見及此，同事及僱員在工作環境以外場合接

觸，應該提高警覺。 

 

表7.5：最近一次職場性騷擾事件發生的實際地點和情況（欄百分比） 

 % n 

是否在公司或機構範圍內發生   

是 76.4 354 

否，但在工作相關活動上 5.5 26 

否，但在公司或機構舉辦的社交活動上 2.8 13 

否，但在同事之間的私人社交或消遣活動上 12.7 59 

否，但在其他場合 2.7 12 

   

是否透過網絡或電子訊息溝通時發生   

是 20.6 96 

否 79.4 370 

 

五分之一受害人（20.6%）報稱最近一次職場性騷擾事件是透過網絡或電子訊息溝

通時發生（表 7.5下半部分）。圖 7.12及圖 7.13顯示按性別分類的分析結果，男性

比女性顯著地有較大的機會在其公司／機構實際地點以外遭受職場性騷擾，或遭受

科技相關形式的職場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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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12：是否在公司或機構範圍內發生職場性騷擾——按受害人性別劃分*** 

 

註：***p<0.001；**p<0.01；*p<0.05 

 

圖7.13：是否透過網絡或電子訊息溝通時發生職場性騷擾——按受害人性別劃分** 

 

註：***p<0.001；**p<0.01；*p<0.05 

 

7.3.5 職場性騷擾的騷擾者 

 

表 7.6 顯示最近一次職場性騷擾事件的騷擾者的詳細資料。就騷擾者人數而言，大

部分受害人（59.9%）在調查前 24 個月內遭受的最近一次性騷擾事件中只有單一的

騷擾者（表 7.6 的上半部分）。沒有發現受害人的性別在統計上有顯著差異。 

  

76.5%

66.5%

82.1%

23.5%

33.5%

17.9%

所有受害人

男性受害人

女性受害人

是 否

20.6%

27.4%

16.8%

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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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受害人

男性受害人

女性受害人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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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6：最近一次職場性騷擾事件的騷擾者人數和性別——按受害人性別劃分（欄

百分比） 

 男性受害人 

 

女性受害人 所有受害人 

騷擾者人數    

一名 57.4 61.3 59.9 

超過一名 42.6 38.7 40.1 

    

騷擾者性別***    

男性 56.2 72.5 66.7 

女性 25.9 11.7 16.8 

混合 17.9 15.8 16.6 

 

過往的研究顯示，常見的性騷擾模式涉及男性騷擾者和女性受害人。從表 7.6 的下

半部分可見，大部分騷擾者是男性：三分之二（66.7%）職場性騷擾事件的騷擾者

是男性，16.8%是女性，而 16.6%是男性和女性。無論受害人是男性或女性，騷擾

者大多是男性。女性受害人的最近一次職場性騷擾經歷中，72.5%的女性受害人被

男性性騷擾，15.8%同時被男性和女性性騷擾。至於男性受害人的最近一次職場性

騷擾經歷中，56.2%受害人被男性性騷擾，17.9%同時被男性和女性性騷擾。然

而，騷擾者為女性的情況並非罕見。在最近一次職場性騷擾事件中，四分之一男性

受害人（25.9%）被女性性騷擾，女性受害人被女性性騷擾的數字則是 11.7%（圖

7.6 下半部分）。 

 

調查前 24個月內發生的最近一次職場性騷擾事件中，最常見的騷擾者是與受害人同

一職級的同事（44.6%），其次是職級比受害人高的同事（17.2%），以及公司／

機構的客戶或服務對象（14.5%）（表7.7）。值得注意的是，超過10%的職場性騷

擾由同一地方工作但並非同一公司／機構的人作出（11.7%）。《性別歧視條例》

在 2020 年 6 月經修訂後，新增禁止這種性騷擾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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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7：騷擾者在公司／機構內的職位——按受害人性別劃分（欄百分比）# 

 男性受害人 女性受害人 所有受害人 

誰是騷擾者？    

客戶或服務對象 11.9 15.9 14.5 

僱主 2.4 3.0 2.8 

直屬上司 4.8 8.5 7.1 

職級較受害人高的同事（包括管理層） 13.1 19.6 17.2 

職級與受害人相同的同事 50.3 41.4 44.6 

職級較受害人低的同事 17.3 9.2 12.1 

在同一地方工作，但並非屬於同一公司

／機構的人 

13.7 10.5 11.7 

註：#由於可選擇多於一項，因此總和超過 100%。 

 

經進一步分析騷擾者與受害人的關係後，發現在統計上呈顯著的性別差異。較多女

性受害人被職場上佔據較高職級或擁有較多權力的人性騷擾，男性受害人則較多被

同一職級的同事性騷擾。具體而言，較大比例的女性受害人被職級較高的同事（女

性受害人：19.6%；男性受害人：13.1%）、直屬上司（女性受害人：8.5%；男性

受害人：4.8%），以及客戶（女性受害人：15.9%；男性受害人：11.9%）性騷擾

（表 7.7）。性騷擾男性的較多是與受害人同一職級的同事（男性受害人：50.3%；

女性受害人：41.4%）、較低職級的同事（男性受害人：17.3%；女性受害人：

9.2%），以及在同一工作地點的人（男性受害人：13.7%；女性受害人：

10.5%）。進一步分析的結果顯示(本報告沒有載述如何分析)，17.9%男性受害人被

組織架構上處於較高位置的人（包括僱主、直屬上司及較高職級的同事）性騷擾，

女性受害人的相應數字是 30.5%。 

 

7.3.6 發生職場性騷擾事件後的舉報和採取的行動 

 

受訪者接受電話訪問時如回答在調查前 24個月內曾遭職場性騷擾，需回答他們對最

近一次性騷擾事件的反應。在 463 名職場性騷擾受害人中，79.5%（n=367）表示

曾採取行動，但有五分之一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圖 7.14）。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

職場性騷擾女性受害人顯著地有較大機會採取行動（男性：71.1%；女性：

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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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4：發生職場性騷擾後是否有採取行動——按受害人性別劃分*** 

 

 

大部分受害人對職場性騷擾採取消極做法，若採取行動，最普遍的做法是逃避騷擾

者（60.9%），其次是斥責騷擾者（49.4%）（圖 7.15）。按受害人的性別分析，

相對於男性受害人，女性受害人顯著地有較大機會逃避騷擾者。 

 

與海外研究結果一樣，正式舉報的方法在香港同樣甚少採用。29在所有受害人中，

14.7%（n=68，總數=462）向警方、平機會，或上司、其公司內相關部門或管理

層作正式舉報（從圖 7.15 數據歸納所得）。舉報的受害人數字發現有顯著的性別差

異，較大部分的女性受害人作出正式舉報（女性受害人：18.0%；男性受害人：

9.0%）。 

  

                                                      
29

 澳洲及英國的相關比率分別是 17%（Austral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2018）及 15%

（Government Equalities Office 2020）。 

79.5%

71.1%

84.1%

20.5%

28.9%

15.9%

所有受害人

男性受害人

女性受害人

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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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5：就最近一次職場騷擾事件後採取的行動——按受害人性別劃分

（N=367）# 

 

註：#由於可選擇多於一項，因此總和超過 100%。 

 

就最近一次性騷擾事件後採取行動的受訪者，需回答行動的後果。最常見的後果是

「騷擾者停止騷擾行為」（80.2%）和「有人認同自己的做法」（61.4%），其次是

「公司處理事件」（14.2%）（圖 7.16）。這些後果均屬於正面，但有少數受害人面對

負面後果，例如被視為製造麻煩的人（8.6%）或被報復或排斥（6.5%）。 

 

圖 7.16：就最近一次職場性騷擾事件採取行動的後果（N=367）# 

 

註：#由於可選擇多於一項，因此總和超過 100%。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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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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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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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避開騷擾者

斥責或要求騷擾者停止騷擾行為

**向上司、公司管理層，或相關部門作出報告或投訴

辭職

其他（例如在網上匿名揭發事件、報警、向平機會

作出投訴等）

所有受害人 男性受害人 女性受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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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文獻記載的海外調查，發生職場性騷擾後作出正式舉報的後果通常是負面的。

但是次在香港進行的調查得出不同的結果，68名向警方、平機會或其公司正式舉報

的受害人中，不足五分之一遭到報復或排斥，或被視為製造麻煩的人（17.2%）（本

報告沒有載述如何分析）。相對於男性受害人，作出正式舉報的女性受害人有較大機

會面對上述負面後果（男性受害人：6.7%；女性受害人：20.8%），但是沒有在統

計上呈顯著的性別差異。 

 

表7.8：沒有就職場性騷擾採取任何行動的原因（N=95）# 

 % 

事件並不嚴重 97.1 

性騷擾是公司或機構常見情況，見慣不怪 54.9 

採取行動沒有幫助 46.1 

不想被視為製造麻煩或小題大做的人 39.7 

不想破壞與騷擾者的關係 35.0 

不想事件張揚或被討論 34.7 

投訴機制無效或過程冗長 22.6 

不知道投訴渠道 14.3 

擔心被人報復或排斥 13.2 

不想對自己的工作或事業前途造成負面影響 12.2 

不想再提起遭受性騷擾的經歷 11.5 

要保住工作 9.7 

其他（例如無人相信自己、身邊的人建議自己不要投訴等） 7.6 

註：#由於可選擇多於一項，因此總和超過 100%。 

 

在463名職場性騷擾受害人中，20.5%（n=95）沒有就最近一次性騷擾事件採取任

何行動。表7.8顯示不採取行動的原因。受害人通常基於多個原因沒有採取行動，該

95名受害人中絕大部分認為「事件並不嚴重」（97.1%）。大約一半表示「性騷擾是

公司或機構常見情況，見慣不怪」（54.9%）及「採取行動沒有幫助」（46.1%）。其

他普遍原因包括「不想被視為製造麻煩或小題大做的人」（39.7%）、「不想破壞與騷

擾者的關係」（35.0%）、「不想事件張揚或被討論」（34.7%）及「投訴機制無效或

過程冗長」（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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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對工作造成負面影響，部分受害人保持沉默。12.2%不採取行動是因為不

想對自己的工作或事業前途造成負面影響，接近10%提到要保住工作。 

 

該95名受訪者中，26.1%提及不採取行動的原因與投訴制度或程序有關（即「認為

投訴機制無效或過程冗長」及「不知道投訴渠道」）（從表7.8數據歸納得出）。這一

點可能是由於有關機構或其他地方設立的性騷擾投訴機制並不容易使用。 

 

7.3.7 就職場性騷擾尋求支援 

 

接近一半在調查前24個月內經歷職場性騷擾的受害人（49.0%；n=226）表示曾就

最近一次性騷擾事件向他人傾訴或求助（包括家人、朋友、同事、專業人員等）（表

7.9）。相對於女性及較年輕的受害人，男性及50-64歲組別的受害人有較少機會向

他人求助。只發現有顯著的性別差異。  

 

表 7.9：最近一次職場性騷擾發生後是否向他人傾訴或求助（欄百分比） 

 ***性別 年齡 整體 

 男性 女性 18-34 35-49 50-64 % (n) 

是 33.7 57.6 51.3 48.6 43.7 49.0 (226) 

否 66.3 42.4 48.7 51.4 56.3 51.0 (235) 

註：***p<0.001；**p<0.01；*p<0.05 

 

更深入分析顯示，226名曾向他人尋求支援或意見的受訪者中，60.0%向家人及朋友

求助（表7.10）；超過一半向其工作地點的人求助，包括同事（52.0%）及僱主、直

屬上司或公司／機構的管理層（19.3%）。只有少數選擇向專業人員求助，例如社會

工作者、律師或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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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0：最近一次職場性騷擾發生後是否向以下人員或機構傾訴或求助

（N=226） # 

 % 

家人或朋友 60.0 

同事 52.0 

僱主、直屬上司或公司／機構的管理層 19.3 

社會工作者或社會服務機構的職員 3.9 

其他（如教會、醫生、律師、工會、平機會等） 10.0 

註：#由於可選擇多於一項，因此總和超過 100% 

 

7.3.8 職場性騷擾的影響 

 

訪問員向調查前 24個月內曾遭職場性騷擾的受訪者詢問，最近一次性騷擾事件是否

對他們在六個方面造成負面影響。該六個方面是：（1）工作前途、（2）經濟狀況、

（3）與家人的關係、（4）自我形象、（5）身體健康狀況，以及（6）精神健康狀

況。整體而言，接近三分之一受訪者（31.3%；n=145）報稱職場性騷擾曾對其中

一個方面造成負面影響（表7.11）。女性受害人顯著比男性受害人有較大機會面對職

場性騷擾造成的負面影響。 

 

表 7.11：職場性騷擾是否造成任何負面影響（欄百分比）# 

 *性別 年齡 整體 

 男性 女性 18-34 35-49 50-64 % (n) 

是 24.6 35.1 32.0 34.2 25.0 31.3 (145) 

否 75.4 64.9 68.0 65.8 75.0 68.7 (318) 

註：***p<0.001；**p<0.01；*p<0.05 

 

從表 7.12 可見，遭受職場性騷擾的受訪者表示，對他們造成最普遍的負面影響是精

神健康方面（24.5%），其次是自我形象（14.6%）和工作前途（12.0%）。只有少數

受害人表示最近一次性職場性騷擾事件對他們的身體健康、經濟狀況或與家人的關

係造成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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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2：職場性騷擾是否對以下方面造成任何負面影響（N=145）# 

造成負面影響的方面 % 

精神健康狀況 24.5 

自我形象 14.6 

工作前途 12.0 

身體健康狀況 6.1 

經濟狀況 3.3 

與家人的關係 2.9 

註：#可選擇多於一項 

 

表 7.13：職場性騷擾受害人在最近一次事件中感覺被侮辱和威嚇的程度——按受害

人性別***和年齡劃分 

侮辱 平均分（標準差）  威嚇 平均分（標準差） 

男性 2.29 (1.26)  男性 1.40 (0.91) 

女性 2.84 (1.23)  女性 1.74 (1.08) 

     

18-34 歲 2.52 (1.14)  18-34 歲 1.58 (0.98) 

35-49 歲 2.82 (1.41)  35-49 歲 1.65 (1.06) 

50-64 歲 2.64 (1.32)  50-64 歲 1.65 (1.10) 

     

整體 2.64 (1.27)  整體 1.62 (1.04) 

註：***p<0.001；**p<0.01；*p<0.05 

 

調查前24個內曾在工作時遭職場性騷擾的受訪者就最近一次性騷擾事件感覺被侮辱

或威嚇的程度，在1分至5分中給予評分，1分代表「沒有感覺被侮辱／沒有感覺被

威嚇」，5分代表「被侮辱的感覺十分強烈／被威嚇的感覺十分強烈」。表7.13顯示，

第一，職場性騷擾受害人的被侮辱感覺平均分是2.64，被威嚇感覺的平均分是

1.62。第二，不同年齡組別之間沒有發現對兩種感覺的顯著差異；但性別卻呈顯著

差異，女性受害人被侮辱和被威嚇的感覺顯著比男性強烈。總括來說，職場性騷擾

受害人對兩種感覺的平均分都不是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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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9 是否有第三者介入或知道職場性騷擾事件？ 

 

訪問員詢問受害人是否有任何人目擊他們最近一次職場性騷擾事件，或受害人曾否

向同一工作地點任何人透露事件。約五分之二受害人（41.4%；n=191）報稱有人

目擊最近一次職場性騷擾事件，或受害人曾向他人透露該事件（表7.14上半部分）。 

 

表 7.14：是否有第三者目擊／知道或介入最近一次職場性騷擾事件（欄百分比） 

 % n 

是否有人目擊事件或你是否向其他人透露事件？   

是 41.4 191 

否 58.6 270 

   

誰是旁觀者？#   

客戶 2.8 5 

僱主 1.5 3 

直屬上司 14.5 28 

職級較受害人高的同事（包括管理層） 21.3 41 

職級與受害人相同的同事 66.3 126 

職級較受害人低的同事 16.9 32 

同一地方工作但並非同一公司／機構的人 8.9 17 

其他 1.9 4 

   

是否有人嘗試介入或停止該職場性騷擾事件（183 名

受害人中） 

  

是 30.3 55 

否 69.7 128 

註：#由於可選擇多於一項，因此總和超過 100%。 

 

在該191名受害人中，最普遍的旁觀者是與受害人同一職級的同事（66.3%），其次

是職級較受害人高的同事（21.3%）和職級較受害人低的同事（16.9%）（表7.14中

間部分）。在這191宗職場性騷擾事件中，七分之一受害人的直屬上司目擊或知道事

件（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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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目擊者的職場性騷擾事件中，大部分旁觀者（69.7%）沒有嘗試介入或停止事

件（表7.14下半部分）。30  

 

就最近一次職場性騷擾事件是否有人目擊或知悉及是否有人介入或停止方面，性別

分類的分析在統計上呈顯著差異（表7.15）。普遍而言，報稱有人目擊或知道職場性

騷擾事件的女性受害人顯著比男性受害人多（女性受害人：47.6%；男性受害人：

30.1%）（表 7.15 上半部分）。34.1%女性受害人指稱有人嘗試介入或停止事件，男

性的相應數字是 18.8%（表 7.15 下半部分）。沒有發現這兩類旁觀者相關因素在受

害人的年齡上呈顯著差異。 

 

表 7.15：最近一次職場性騷擾事件的旁觀者——按受害人性別劃分（欄百分比） 

 男性受害人 女性受害人 

***是否有人目擊該性騷擾事件，或你是否

曾向人透露這次性騷擾事件？（N=461） 

  

是 30.1 47.6 

否 69.9 52.4 

   

*是否有人嘗試介入或停止該性騷擾事件？

（N=183） 

  

是 18.8 34.1 

否 81.3 65.9 

註：***p<0.001；**p<0.01；*p<0.05 

 

  

                                                      
30

 在所有受害人中，只有 11.9%（n=55）指最近一次職場性騷擾事件有第三者介入或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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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目擊及聽聞職場性騷擾：調查結果 

 

 

報稱調查前兩年內沒有遭職場性騷擾的受訪者，需回答是否曾目擊或聽聞在其工作

地點內發生了性騷擾事件。本章將報告相關調查結果，包括在目擊或聽聞職場性騷

擾後所採取行動、行動結果及不採取行動的原因。如下文所示，由於旁觀者的樣本

數目太少，故此在解讀結果時尤其需要注意。  

 

 

8.1  職場性騷擾的旁觀者 

 

是次調查中，3 460名在調查前24個內曾經工作的受訪者沒有遭受職場性騷擾。在

這些受訪者中，只有2.3%在過去兩年內曾目擊或聽聞其公司或機構內發生性騷擾事

件（n=79）；在統計上沒有呈顯著的性別差異。該79名旁觀者中，超過三分之二

（69.0%；n=55）表示有其他人也目擊或聽聞同一宗職場性騷擾事件。 

 

 

8.2  積極旁觀者採取的行動 

 

大部分旁觀者（73.7%；n=58）嘗試介入所目擊的職場性騷擾事件。採取行動與否

方面沒有性別和年齡差異。在該58名「積極旁觀者」中，43.0%斥責騷擾者，接近

一半協助受害人舉報事件或提出投訴（47.6%）（表8.1）。 

 

表 8.1：目擊最近一次職場性騷擾事件後採取的行動（N=58）# 

 % 

親身或協助受害同事向上司、公司管理層，或相關部門作出舉報

或投訴 

47.6 

斥責騷擾者 43.0 

註：#可選擇多於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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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積極旁觀者採取行動的結果 

 

超過五分之四目擊或聽聞職場性騷擾後採取行動的旁觀者，報稱其行動受到歡迎

（83.4%）（表8.2）。大部分「積極旁觀者」（80.5%）表示性騷擾行為停止，51.0%

表示其公司或機構在旁觀者介入後處理了性騷擾事件。只有小部分就職場性騷擾事

件採取行動的旁觀者被視為製造麻煩的人，或在工作時遭到報復或排斥（5.1%）。 

 

表8.2：積極旁觀者採取行動後的結果（N=58）#  

 % 

有人認同我的做法 83.4 

騷擾者停止騷擾行為 80.5 

公司處理了事件 51.0 

其他（如在公司內被視為製造麻煩的人） 5.1 

註：#由於可選擇多於一項，因此總和超過 100% 

 

 

8.4   旁觀者不採取行動的原因 

 

如上文所述，四分之一旁觀者目擊或聽聞職場性騷擾事件後沒有採取行動

（26.3%；n=21）。從表8.3可見，不採取行動的最普遍原因是有其他人正處理性騷

擾事件（69.3%）。差不多一半「消極旁觀者」不採取行動是因為不知道可以做甚麼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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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3：目擊最近一次職場性騷擾事件後不採取行動的原因（N=21）# 

 % 

其他人正處理性騷擾事件 69.3 

不知道可以做甚麼 49.7 

事件與自己無關 44.6 

採取行動沒有幫助 43.9 

不想令遭受性騷擾的同事面對更負面的影響或後果 43.4 

當時不清楚事件是否性騷擾 35.6 

事件並不嚴重 35.1 

遭受性騷擾的同事表明不需要其他人介入或協助 31.6 

擔心有負面影響，例如被人報復、排斥、影響工作或前途等 11.9 

性騷擾是公司或機構的常見情況，見慣不怪 8.4 

註：#由於可選擇多於一項，因此總和超過 100% 

 

從政策層面而言，必須指出的是，在不採取行動的受訪者中，49.7%表示目擊或聽

聞職場性騷擾事件後不知道可以做甚麼；35.6%指當時不清楚事件是否構成性騷

擾；11.9%擔心遭到報復或面對其他負面結果。必須重申的是，由於樣本數目太

少，應避免過分解讀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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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總結及建議 

 

自從平機會在2013年推出反性騷擾運動，已在不同界別進行研究調查。儘管這些按

界別進行的調查提供了有用資料，但資料零散，未能全面了解性騷擾在香港的普遍

程度，以及個別界別採用反性騷擾政策的情況。 

 

是項具代表性的全港調查，是香港首個涵蓋所有人口有關性騷擾的大型統計調查。

調查的目的是了解 (1) 公眾對性騷擾的認知；(2) 網絡性騷擾及職場性騷擾的普遍程

度及性質；(3) 職場性騷擾受害人、騷擾者和發生性騷擾的工作場所的特徵； 

(4) 工作時遭性騷擾後受害人的反應；以及 (5) 旁觀者在職場性騷擾中的角色。 

 

調查於2021年3月至6月期間進行，透過電話成功訪問了合共5 027名能操廣東話、

普通話或英語的18-64歲人士（包括香港居民和外籍家庭傭工），調查回應率為

40%。下文將總結本研究調查的主要結果和重要觀察所得，然後提供以實證為本的

政策建議，以期加深公眾對性騷擾的認識，並找出消除性騷擾的措施。 

 

 

9.1  總結：結果及觀察 

 

主要結果連解釋如下： 

 

受訪者普遍對性騷擾有高水平的認知程度：每名受訪者需就 16句陳述句所述情境，

評估是否構成性騷擾，並以「性騷擾認知指數」（「指數」）衡量受訪者對性騷擾的整

體認知程度。所有受訪者的指數平均分為 80.26，顯示高水平的認知程度。儘管如

此，不少受訪者不肯定在表明拒絕的情況下對方仍然不斷提出約會邀請或在性方面

具敵意的環境是否構成性騷擾。由此可見，大眾對性騷擾和兩性關係仍然存在誤

解。 

 

曾於中小學階段接受性教育的受訪者對性騷擾的認知程度，較沒有接受性教育的受

訪者的高：曾接受有關戀愛與約會、性騷擾、性侵犯和性暴力，以及男女兩性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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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社會和文化對性的影響這兩個性教育範疇的受訪者，獲得的指數平均分較

高。曾接受這兩個範疇的性教育的受訪者得分分別是82.79和82.80，均比整體平均

分（80.26）為高。 

 

網絡性騷擾情況普遍：約有六分之一年齡介乎 18-64 歲的受訪者（17.8%）表示在

調查前兩年內曾在網上遭性騷擾，較年輕受訪者顯著地有較大機會遭受網絡性騷

擾。年齡介乎 18-34 歲的受訪者中有 23.3%曾遭受網絡性騷擾，35-49 歲和 50-64

歲組別的普遍率分別為16.4%及14.0%。進一步分析的結果顯示，較年輕女性（18-

34 歲）遭受網絡性騷擾的普遍率最高（25.7%）。 

 

職場性騷擾問題不但根深蒂固而且有性別差異：接近八分之一受訪者曾在工作時遭

受性騷擾（11.8%）。受訪者的性別有顯著和重大差異，14.6%的女性在調查前兩年

內曾遭受職場性騷擾，男性的相應數字為 8.8%。 

 

較年輕僱員有較大機會遭受職場性騷擾：接近五分之一（18.4%）年齡介乎 18-34

歲的受訪者報稱調查前 24 個月內曾遭受職場性騷擾，35-49 歲和 50-64 歲組別的

比率分別為 10.2%及 7.2%。較年輕女性（18-34 歲）顯著較可能在工作時遭受性騷

擾，普遍率為 22.5%，比整體普遍率的 11.8%高差不多一倍。 

 

臨時或短期僱員比長期僱員較容易遭受職場性騷擾：實習生（25.5%）及暑期工

（25.0%）有較大機會在工作時遭受性騷擾，其次是合約僱員（15.9%）和散工

（15.9%）。長期僱員的比率較低，為 11.4%。 

 

反性騷擾政策能保障員工不會在工作時遭受性騷擾：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若控制了

社會人口、工作特徵和其他職場處境因素，在沒制定反性騷擾政策和措施的公司或

機構工作，工作時遭受性騷擾的風險顯著地較高。 

 

在「非傳統環境」發生職場性騷擾的情況出現：在最近發生的一次職場性騷擾事件

中，有不少是在公司或機構外的地點發生（例如在與同事的私人社交或消遣活動、

工作相關活動、公司或機構舉辦的社交活動等）（23.6%），或透過網絡或電子訊息

溝通時發生（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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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職場性騷擾的騷擾者是男性，但女性騷擾者並不罕見：一方面，大部分職場

性騷擾事件的騷擾者為男性。在最近一次職場性騷擾事件中，三分之二的騷擾者

（66.7%）是男性，16.8%的騷擾者是女性，另有 16.6%的騷擾者同時包括男性和

女性。另一方面，四分之一男性受害人（25.9%）被女性性騷擾，女性受害人被女

性性騷擾的數字則為 11.7%。 

 

無論是男性或女性，很多受害人被同一職級的同事性騷擾（男性受害人：50.3%；

女性受害人：41.4%），但被較高職級或擁有較多權力的人性騷擾的女性卻比男性為

多。具體而言，30.5%女性受害人被僱主、直屬上司或職級較高的同事性騷擾；

15.9%則被客戶性騷擾。男性受害人的相應數字則是 17.9%和 11.9%。 

 

性騷擾騷擾者涉及客戶或共同工作場所的使用者的情況令人憂慮：約有四分之一職

場性騷擾受害人表示被客戶（14.5%）或同一地方工作但並非同一公司或機構的人

（11.7%）性騷擾。雖然這些職場性騷擾的形式屬於違法，但由於受害人與騷擾者

並無僱傭關係，舉報或提出投訴時可能會遇到較多困難。 

 

受害人礙於職場文化而沒有舉報職場性騷擾事件：在所有職場性騷擾受害人中，只

有 14.7%向警方、平機會或其公司或機構內相關部門的主管或管理人員作出正式舉

報。受害人不作出舉報，主要原因除了認為事件並不嚴重外，還礙於職場文化。沒

有採取行動的受害人中有超過一半表示，不採取行動是因為性騷擾是公司或機構常

見情況（54.9%），另有 46.1%表示任何行動皆沒有幫助。 

 

很多職場性騷擾事件有人目擊或知悉，但只有少數事件有旁觀者介入或停止：在最

近一次職場性騷擾事件中，約有五分之二有同一工作場所內的人目擊或知悉

（41.4%），但大部分旁觀者沒有介入或停止事件（69.7%）。整體而言，在最近一

次職場性騷擾事件中，只有 11.9%有第三者介入或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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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建議 

 

根據是項香港性騷擾調查的結果（本報告第 5至 8章）、海外文獻和過往研究的相關

證據（第 3 章），以及在其他地方推行的良好常規和向不同持份者施加的法律規定

（第 2 章），本報告從以下四大方向着手，提出十項建議。 

 

(A) 改變職場文化：僱主、香港交易所及政府 

(B) 提升面對客戶的行業對性騷擾的認知和加強保障 

(C) 改革性教育和向學生提供實用知識 

(D) 找出並監察發生性騷擾的風險因素 

 

性騷擾是社會問題，需要社會各持份者與平機會合作，共同採取措施預防和處理。

涉及的持份者包括各大小公司或機構的僱主、公司或機構的管理高層、規管上市公

司的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政府、教育局、辦學團體等。 

 

具體而言，以下十項建議以上述持份者為對象而提出，旨在制定更積極的措施，以

便日後預防和處理性騷擾。 

 

(A) 改變職場文化：僱主、香港交易所及政府 

 

建議僱主制定有效的反性騷擾政策和措施，鼓勵員工、受害人或旁觀者參與解決職

場性騷擾問題，並加強性騷擾預防和應對措施的透明度和管治。 

 

建議 1 

強烈建議各大小公司或機構，作為僱主均應該： 

(a) 制定清晰的企業反性騷擾政策； 

(b) 建立有效的投訴處理機制； 

(c) 採取紀律或適當行動； 

(d) 適時採取改善措施；以及 

(e) 定期向員工提供加強反性騷擾認知的培訓。 

 

本研究的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在沒制定反性騷擾政策和措施的公司或機構工作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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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顯著地有較大機會遭受職場性騷擾。此外，55.7%受訪者受僱的公司或機構沒

有制定任何反性騷擾政策或措施。因此平機會強烈建議所有僱主，無論公司或機構

的規模大小，均應制定反性騷擾政策以及預防和補救措施，保障員工免受職場性騷

擾。 

 

此外，實施反性騷擾政策或措施以預防性騷擾的成效，不只影響客觀的事實，而且

涉及主觀的看法。在制定了反性騷擾政策和措施的公司或機構工作的受訪者，較不

可能認為其工作地點普遍會出現性騷擾。是項實證研究的結果與其他地方的職場性

騷擾研究結果一致，所得結論是若機構文化會容忍性騷擾，發生性騷擾的機會會較

高，不會容忍性騷擾的職場發生性騷擾的機會則較低（見 Bergman et al. 2002）。 

 

根據相關研究的結果和平機會的實際經驗，有效的政策應包括以下各項元素31： 

 

1. 不會容忍性騷擾的清晰聲明； 

2. 性騷擾的定義和例子； 

3. 政策適用於所有職級的員工、客戶、服務使用者、實習生及義工； 

4. 顧及處理性騷擾投訴的敏感性質； 

5. 處理性騷擾投訴的原則和程序； 

6. 保護投訴人和證人免受使人受害的歧視； 

7. 紀律處分或其他適切行動； 

8. 負責處理投訴的指定人員的姓名及聯絡方法； 

9. 所有職級的員工都清楚知道政策內容； 

10. 防止性騷擾的措施；以及 

11. 定期進行檢討以更新政策和措施，例如納入《性別歧視條例》的最新修

訂，涵蓋共同工作場所的場所使用者，以及包括暑期工或實習生在內的臨

時僱員。 

 

值得指出的是，這個推動企業和機構制定反性騷擾政策和機制以處理性騷擾投訴的

建議，在另一項名為「平等機會意識公眾意見調查 2021」的具代表性的全港調查

                                                      
31

 詳情請參閱平機會反性騷擾資源平台「制定政策指引」欄目下的《制定公司防止性騷擾政策》， 

https://www.eoc.org.hk/compass/wp-content/uploads/2021/08/Framework-for-Business-

Sector-CHI.pdf 

https://www.eoc.org.hk/compass/wp-content/uploads/2021/08/Framework-for-Business-Sector-CHI.pdf
https://www.eoc.org.hk/compass/wp-content/uploads/2021/08/Framework-for-Business-Sector-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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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91.0%受訪者認為「非常重要／頗重要」（平等機會委員會 2021b）。 

 

建議 2 

香港交易所應考慮檢視《上市規則》內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加入採用

反性騷擾政策為主要性別平等策略之一，規定上市公司發行人須將之在其環境、社

會及管治報告內披露。 

 

平機會建議香港交易所應考慮在《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中清楚註明其反性

騷擾政策的要求。這樣可以加強環境、社會及管治的社會元素，促使上市公司改善

僱傭常規，以履行社會企業責任。長遠而言，建立反性騷擾政策和措施不僅可以預

防職場性騷擾和作出補救，而且藉着由發行人在企業網站或年報披露有關政策和措

施，也可在董事會層面以至整個機構，建立互相尊重的工作環境。 

 

受僱於有最少 500 名僱員的公司或機構的受訪者中，79.9%表示其公司或機構備有

至少一項反性騷擾政策或措施，因此很多上市公司或已經制定了反性騷擾政策或措

施。 

 

建議 3 

政府或可研究是否可向僱主施加積極責任，規定僱主須採取合理和相稱的措施以預

防和處理職場性騷擾。 

 

根據現行反性騷擾法律，若僱主證明已採取合理地切實可行的步驟防止和處理職場

性騷擾，可作為免責辯護而無需負上轉承責任。目前法例的用語基本上使僱主採用

被動的方法，不論僱主是否知悉僱員作出性騷擾行為，必須證明自己無需為僱員的

行為負上責任。正如在本報告第 2 章所述，澳洲人權委員會指出，向僱主施加積極

法律責任可把個人提出投訴的責任轉移至由僱主採取主動和預防行動，這樣能夠促

進問責，而且有助推動廣泛的制度及文化改變。 

 

近年，深圳和澳洲的維多利亞州規定僱主須負上積極法律責任以預防性騷擾，英國

和澳洲政府則已宣布打算向僱主施加相同法律責任。由於本調查有八分之一

（11.8%）受訪者在調查前 24 個月內曾在工作時遭性騷擾，香港政府或需認真考慮

立法，規定僱主須採取積極主動的措施防止職場性騷擾，例如制定反性騷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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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設立機制處理性騷擾投訴。 

 

建議 4 

由於每一名僱員都可能在職場遭受或目擊性騷擾，因此應促使受害人和旁觀者參與

解決職場性騷擾問題。僱主應鼓勵可能遭受性騷擾的僱員勇敢發聲，而且應在僱員

培訓計劃中採用旁觀者介入方法。 

 

實施全面的方法，建立預防和處理職場性騷擾的職場文化，比採用被動和零散的措

施更為有效。雖然很多公司或機構都提供員工培訓，但培訓重點多數在於遵守香港

的法例，包括《性別歧視條例》所涵蓋的性騷擾。換言之，培訓方針採用被動而非

積極的模式。僱主其實可以向僱員及管理人員提供更多實用資訊，提示可以如何處

理性騷擾。例如，僱主可以向受害人表明，萬一遇到性騷擾可以安心舉報和維護自

己的權益。僱主可以向真誠投訴的僱員提供適當工具和環境，讓他們可以暢所欲

言。僱主也可以鼓勵旁觀者協助受害人，促使他們共同參與預防職場性騷擾的工

作。 

 

本調查結果顯示，五分之一受害人就最近一次職場性騷擾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受害

人若採取行動，最普遍的做法是逃避騷擾者（60.9%），其次是斥責騷擾者

（49.4%）。超過五分之二受害人報稱工作場所內有人目擊或知悉其性騷擾事件，但

只有少於三分之一旁觀者嘗試介入或停止事件。 

 

由於大部分僱員自己沒有在工作場所作出性騷擾，以「不應該做的事」為主題的反

性騷擾培訓未必能夠切合僱員需要。因此，僱主提供的培訓宜從不同角度着手，例

如增強準投訴人的自信，為旁觀者提供介入技巧，讓他們知道若在工作時遭受性騷

擾，或目擊或知悉性騷擾事件時，可以或應該採取甚麼行動。 

 

旁觀者介入培訓不但能提高認知程度，亦能提升旁觀者的技巧、資源和自信，從而

介入性騷擾事件和提供支援，並建立集體責任感以確保沒有性騷擾的職場文化

（Feldblum and Lipnic 2016）。培訓有助改變社會規範和大眾態度，最終帶來行為

轉變以減少性騷擾事件的發生和減低性騷擾的傷害。 

 

公司或機構亦應採用以受害人為本的方針和旁觀者介入方法為整體反性騷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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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性騷擾政策應清楚註明僱員無論投訴遭受性騷擾或目擊性騷擾事件，都受到公司

或機構保障不會遭到報復，而且受到《性別歧視條例》保障。制定全面的策略可進

一步改變職場文化，使受害人或旁觀者舉報性騷擾事件時，不會害怕被同事或管理

層人員視為麻煩製造者。 

 

至於可能缺乏資源舉辦有關培訓的中小型企業，政府應考慮透過勞工處舉辦中央統

籌的培訓或網上培訓，或提供資源讓其他機構為中小型企業舉辦旁觀者培訓。 

 

建議 5 

僱主應透過加強溝通和提高透明度，表明會致力在公司或機構內推行反性騷擾政

策。委任管理高層人員監督反性騷擾相關事宜，能傳達公司或機構會認真打擊性騷

擾的清晰信息。僱主應在每一名僱員（包括暑期工及實習生）入職時，透過會議、

員工通告或電郵，告訴他們投訴的途徑，並定期提醒他們切勿作出性騷擾行為。 

 

僱員的看法會影響預防和處理職場性騷擾的政策或措施的成效。本調查的結果顯

示，很多受害人（不論性別）被同一職級的同事性騷擾（44.6%），但較多女性受害

人被較高職級或擁有較多權力的人性騷擾。受害人中只有七分之一（14.7%）就職

場性騷擾事件正式舉報或投訴，不舉報的部分原因是源於對公司或機構會處理投訴

或改變現狀缺乏信心。 

 

從本報告提到有關海外調查研究的部分可見，領導層積極參與，以及保護投訴人和

目擊者免遭報復，對於建立沒有性騷擾的工作場所極為重要。僱主應委任管理高層

人員監督反性騷擾相關事宜，以顯示公司或機構致力建立沒有性騷擾的工作環境，

並傳達公司或機構會認真打擊性騷擾的清晰信息，這樣亦可以使僱員更有信心舉報

性騷擾。 

 

必需再次強調，僱主應在每一名僱員（包括暑期工及實習生）入職或舉行入職簡介

時，告訴他們舉報或投訴性騷擾的途徑、處理或調查性騷擾個案或投訴的程序和機

制，以及因應不同調查結果的紀律處分。公開溝通和提高透明度可以增加僱員的信

任和信心，減少受害人和旁觀者不舉報性騷擾事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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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提升面對客戶的行業對性騷擾的認知和加強保障 

 

建議 6 

從事面對客戶的行業的公司或機構，應提升客戶或場所使用者對性騷擾的認知，向

他們提供《性別歧視條例》有關反性騷擾條文的最新修訂內容，亦應該傳達清晰的

信息，表示僱員就客戶或場所使用者的不當行為提出的投訴一定會獲得妥善處理。 

 

本電話調查得出若干重要的結果，首先是有四分之一受害人報稱曾遭客戶或同一工

作場所的場所使用者性騷擾。第二，職場性騷擾的整體普遍率是 11.8%，但是住宿

及膳食服務業（16.5%）、地產、專業及商用服務業（14.9%）、資訊及通訊業

（13.2%），以及金融及保險業（12.2%）的性騷擾普遍率顯著地較高。 

 

除了制定反性騷擾政策和措施外，上述面對客戶的公司或機構可以以身作則，主動

向客戶或場所使用者32提供《性別歧視條例》有關反性騷擾條文的最新修訂內容，

以及表明一定不會容忍客戶或場所使用者對其僱員作出不當行為。這樣可以發出清

晰的信息，表明僱員的安全和福祉是公司或機構的首要考慮，不會容忍場所使用者

或客戶在業務往來或獲取服務時，要求性方面的好處或作出涉及性的行徑。  

 

建議 7 

政府應考慮修訂《性別歧視條例》，規定僱主應就共同工作場所的場所使用者、顧客

或客戶對其僱員的性騷擾行為（即第三者騷擾）負上法律責任，除非僱主已採取合

理地切實可行的步驟以預防性騷擾，以及僱主對該性騷擾事件或指稱的性騷擾並不

知情。 

 

目前，若僱員工作時被共同工作場所的場所使用者、顧客或客戶性騷擾，可以向平

機會就騷擾者提出投訴。僱主無需就其僱員遭受的第三者騷擾，即非僱員性騷擾僱

員，負上法律責任。鑑於本調查有四分之一受訪者表示工作時曾遭第三者性騷擾，

僱主或需有責任首先為其僱員提供安全和沒有騷擾的工作環境。 

 

                                                      
32 《性別歧視條例》涵蓋在共同工作場所內工作或置身共同工作場所內的場所使用者之間的性騷擾。

《性別歧視條例》第 23(A)條註明，場所使用者指僱員、僱主、合約工作者、合約工作者或佣金經紀

人的主事人、佣金經紀人、商號合夥人、實習人員或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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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考慮修訂《性別歧視條例》，規定僱主應就共同工作場所內的場所使用者、顧

客或客戶對其僱員的性騷擾行為（即第三者騷擾）負上法律責任，除非僱主已採取

合理地切實可行的步驟以預防性騷擾，以及僱主對該性騷擾事件或指稱的性騷擾並

不知情。 

 

(C) 改革性教育和向學生提供實用知識 

 

建議 8 

教育局應考慮盡快徹底改革小學和中學的性教育，加強性別平等和兩性關係的元

素，包括網絡性騷擾和影像性暴力。 

 

曾於中小學階段接受性教育的受訪者對性騷擾的認知程度，較沒有接受性教育的受

訪者為高。教育局可擴展 2021 年《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的性教育課程

範疇，加強性別平等和兩性關係的元素，包括網絡性騷擾和影像性暴力。學校及教

師應獲提供充足資源及教材，以便向年輕人教授更全面的性騷擾知識。 

 

鑑於本調查中有 23.3%年輕人曾在網上遭性騷擾，而且較年輕女性遭受網絡性騷擾

的普遍率最高，因此應在性教育課程中納入網絡性騷擾和影像性暴力的元素。未經

同意下拍攝或被拍攝私密影像或影片，或未經當事人同意在網上論壇、通訊應用程

式或社交媒體發放或威脅發放私密影像或短片等議題，亦應與年輕人討論。  

 

教育局也可考慮設立特別資助計劃，確保能向非政府組織提供足夠撥款，讓它們繼

續在中小學推行性教育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建議 9 

中學、辦學團體及高等教育院校應向學生提供有關性騷擾認知的培訓，並教授有關

應對性騷擾的技巧和知識。 

 

本調查發現較年輕受訪者，尤其是年輕女性，有較大機會遭受網絡性騷擾和職場性

騷擾。此外，實習生和暑期工遭受職場性騷擾的普遍率最高。美國的縱向研究證

實，年輕僱員若遇到職場性騷擾會造成重大創傷，出現事業障礙和財政負擔

（Houle et al. 2011；McLaughlin et al. 2017）。因此，必須向年輕人灌輸有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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騷擾的知識，使他們明白何謂性騷擾、為何須防止作出性騷擾，以及投身工作之前

及之時如何應付性騷擾，以期盡量減低性騷擾對這一群初出茅廬和易受傷害的年輕

人的長遠傷害。 

 

有鑑於此，中學、辦學團體及高等教育院校應向學生提供有關性騷擾認知的培訓，

並教授有關應對性騷擾的技巧和知識。為了可有效提供有關培訓，應採用符合年輕

一代的學習和社交習慣的工具，例如手機版的網上培訓課程、影片和短片，以及社

交媒體。 

 

(D) 找出並監察發生性騷擾的風險因素 

 

建議 10 

平機會與政府統計處應合作定期進行具代表性的全港住戶統計調查，以找出和監察

包括數碼世界在內的不同公共生活領域會發生性騷擾的風險因素。 

 

住戶統計調查的樣本覆蓋較廣，在數據收集方面比電話訪問更為可取。建議可善用

政府統計處的專業知識和實際經驗，每五年進行與性騷擾有關的住戶統計調查。住

戶統計調查的訪問時間較長，可以採用更全面的問題。定期進行性騷擾調查，可以

讓平機會及政府有系統地知悉性騷擾的最新趨勢和普遍狀況。調查結果有助平機會

及其他持份者制定更具針對性的措施，以預防和處理性騷擾。 

 

網絡性騷擾和職場性騷擾的影響較廣泛，因此住戶統計調查可以首先以這兩個範疇

為調查重點。具體而言，由於網絡性騷擾較為隱蔽，在數碼世界的法律保障或會較

為含糊，因此或會難以偵測和識別。目前，大部分法律因司法管轄區而異，而且刑

事司法制度及法例修訂，均難以跟上現況的轉變和反映受害人所經歷的真實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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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平等機會委員會 

 
「2021 年性騷擾認知調查」 

 

 
 

第一部份  抽樣及確定 
 

介紹 
 
你好。 呢度係［請加上電話訪問公司或機構的名稱］打嚟架，平等機會委員會委托

我地進行一項有關「香港市民性騷擾認知」嘅意見調查，啲題目好簡單，所有收集

既數據只會用嚟做整體統計分析，個人資料會保密。麻煩你幫幫忙呀。 

 

 

抽樣 (若打固網住宅電話，會進行此抽樣；打手提電話則不用。) 

 

首先，我哋要喺你屋企隨機抽一位住戶成員做訪問。 

請問你屋企，總共有幾多位 18-64 歲嘅住戶成員呢？ 

 

【如果只有 1 位，便訪問這 1 位】 

【如果多過 1 位，讀出「為咗隨機抽樣，我地想訪問嚟緊最快生日嗰一位。」】 

 

 

確定 

 

想確定一下，請問先生/小姐/女士  你依家係唔係 18-64 歲嘅香港居民呢？ 

1. 係 

2. 唔係【讀出「唔好意思，我哋想訪問 18-64 歲嘅香港居民。」，重新抽樣】 

 

 

F1. 性別 【不用問】 

1. 男 

2. 女 

  



 

 
 

 

第二部份  問卷題目 
 

Part A. 對性騷擾的認知 

 

首先，我地想了解一下你對性騷擾既認知。你認為下列既行為係唔係性騷擾？ 

 

【A1a-A1p 由電腦隨機排列次序】 

A1a. 喺一間公司，男同事對女同事作出含性意味嘅眼神、姿勢或動作，令對方覺得

被冒犯  

A1b. 喺一間公司，女同事對男同事作出含性意味嘅眼神、姿勢或動作，令對方覺得

被冒犯 

A1c. 喺一間公司，男同事對另一男同事作出含性意味嘅眼神、姿勢或動作，令對方

覺得被冒犯 

A1d. 喺一間公司，女同事對另一女同事作出含性意味嘅眼神、姿勢或動作，令對方

覺得被冒犯 

A1e. 喺商店購物時，店員喺你面前同其他顧客講有關性嘅話題或鹹濕笑話，令你感

到不自在 

A1f. 喺社區機構舉辦嘅活動中，義工喺你面前同其他參加者玩含性意味嘅遊戲，令

你感到不自在 

A1g. 有人喺公司茶水間張貼一啲色情海報，令你感到不自在 

A1h. 喺公司，有同事喺你表明拒絕嘅情況下，仍然不斷向你提出約會邀請，令你覺

得被冒犯 

A1i. 喺公司，有同事喺你表明拒絕嘅情況下，仍然不斷向你提出性要求 

A1j. 喺公司，有同事對你嘅外表或身材作出與性有關嘅評論，令你覺得被冒犯 

A1k. 喺公司，有同事偷窺或偷拍你，令你覺得被冒犯 

A1l. 喺公司，有同事喺你面前自慰或裸露，令你覺得被冒犯 

A1m. 喺公司，有同事向你作出不恰當嘅身體接觸，例如強吻、觸摸或擦過你嘅臀部 

A1n. 喺公司，有同事問及有關你嘅性生活，令你覺得被冒犯 

A1o. 喺公司，有同事向你發放電郵或電子訊息，內容含有色情或猥褻嘅文字、照片

或影片，令你覺得被冒犯 

A1p. 喺公司，有同事對你作出性侵犯或企圖作出性侵犯  

(若要求解釋性侵犯：例如觸摸胸部或私處、強姦) 

 

1. 是 2. 不是  3. 不知道 4. 拒絕回答 

 

 

  



 

 
 

Part B. 在網上遭受性騷擾的經歷 

 

B1. 過去 24 個月，請問你有冇上網，包括使用手機 apps？ 

1. 有 

2. 無 ［跳至 C1］ 

3. 拒絕回答 

 

想了解你喺網絡上有冇遇過以下情況？ 

 

【B2a-B2h 由電腦隨機排列次序】 

B2a. 過去 24 個月，有無人曾經係未經你同意下，喺網上發放你嘅不雅圖像或影片 

B2b. 過去 24 個月，有無人曾經喺網上對你作出涉及性嘅評論或謠言，例如：評論你

嘅身材或謠傳你與某人發生性關係等 

B2c. 過去 24 個月，你有無曾經喺網上收到有性含意嘅訊息，令你覺得被冒犯 

B2d. 過去 24 個月，你有無曾經喺網上收到不雅照片或影片，令你覺得被冒犯 

B2e. 過去 24 個月，有無人曾經喺網上向你發出涉及性嘅言語或有關性嘅笑話，令你

覺得被冒犯 

B2f. 過去 24 個月，有無人曾經喺網上，喺你表明拒絕嘅情況下，仍然不斷向你提出

性要求 

B2g. 過去 24 個月，有無人曾經喺網上要求你發出自己裸露身體嘅照片或影片，令你

覺得被冒犯 

B2h. 過去 24 個月，有無人曾經喺網上對你作出涉及性嘅稱呼，令你覺得被冒犯 

    

1. 有  2. 無  3. 拒絕回答 

 

 

Part CI. 在職場上遭受性騷擾的經歷 

 

C1. 你依家或過去 24 個月，有無喺香港從事任何形式嘅工作呢，包括全職、兼職、

臨時工、散工、暑期工、實習生、自僱、自由工作者等？ 

1. 有  2. 無 ［跳至 F2］ 3. 拒絕回答［跳至 F2］ 

 

過去 24 個月，喺香港工作時，包括見工、見客、內部工作、出差等，你有冇遇過以

下既情況？ 

[訪問員注意：「喺香港工作」包括由香港公司或機構派往到境外出差] 

 

【C2a-C2l 由電腦隨機排列次序】 

C2a. 過去 24 個月，你喺職場上，有無人曾經喺你表明拒絕嘅情況下，仍然不斷向你

提出約會邀請，令你覺得被冒犯 

C2b. 過去 24個月，你喺職場上，有無人以工作、金錢或其他利益作條件，向你提出

性要求 

C2c. 過去 24 個月，你喺職場上，唔計垃圾郵件，有無人曾經向你發放電郵或電子訊

息，內容含有色情或猥褻嘅文字、照片或影片，令你覺得被冒犯 



 

 
 

C2d. 過去 24 個月，你喺職場上，有無人曾經偷窺或偷拍你，令你覺得被冒犯 

C2e. 過去 24 個月，你喺職場上，有無人曾經喺你面前自慰或裸露，令你覺得被冒犯 

C2f. 過去 24 個月，你喺職場上，有無人曾經向你作出不恰當嘅身體接觸，例如：強

吻、觸摸或擦過你嘅臀部 

C2g. 過去 24 個月，你喺職場上，有無人曾經對你嘅外表或身材作出與性有關嘅評論，

令你覺得被冒犯 

C2h 過去 24 個月，你喺職場上，有無人曾經對你作出性侵犯或企圖作出性侵犯 

C2i. 過去 24 個月，你喺職場上，有無人曾經問及你嘅性生活，令你覺得被冒犯 

C2j. 過去 24 個月，你喺職場上，有無人曾經對你作出含性意味嘅眼神、姿勢或動

作，令你覺得被冒犯 

C2k. 過去 24 個月，你喺職場上，有無人曾經同你講有關性嘅話題或鹹濕笑話，令你

覺得被冒犯 

C2l. 過去 24 個月，你喺職場上，有無人曾經喺你面前同其他人講有關性嘅話題或鹹

濕笑話，令你感到不自在 

 

  1. 有  2. 無  3. 拒絕回答 

 

Part CII. 最近一次在工作時遭受性騷擾的詳情 

【只問有遭受上述 C2a-C2l 其中一項情況的受訪者】 

 

你喺香港工作時遇到頭先所講嘅一啲情況，有可能係屬於職場性騷擾。我地想了解

最近一次發生嘅情況。請你放心，我地唔會問過程細節。 

  

C3. 最近一次嘅職場性騷擾，係幾時發生嘅呢？係過去 12個月內，定係過去 13至 24

個月內？ 

1. 過去 12 個月內 

2. 過去既 13 至 24 個月內 

3. 唔記得 

4. 拒絕回答 

 

C4. 呢次職場性騷擾嘅事件係唔係透過網絡或者電子訊息等溝通時發生？ 

[訪問員注意：電子訊息或網絡溝通包括 Whatsapp, Signal, Facebook 等。但講電

話係唔計] 

1. 係 

2. 唔係 

3. 拒絕回答 

  



 

 
 

C5. 當時嘅事件係唔係喺公司或機構嘅範圍內發生？若答「唔係」，追問：咁係喺乜

嘢情況時發生？喺同工作有關嘅外出見客或出差時、喺公司或機構舉辦嘅社交

活動時，例如週年晚會、公司旅行等、喺同事之間嘅私人社交或消遣活動時，

定係其他？ 

1. 公司或機構嘅範圍 

2. 不是，喺同工作有關嘅外出見客或出差時 

3. 不是，喺公司或機構舉辦嘅社交活動時，如週年晚會、公司旅行等 

4. 不是，喺同事之間嘅私人社交或消遣活動時 

5. 不是，其他情況 

6. 拒絕回答 

 

C6. 當時，有幾多名涉事嘅騷擾者？係 1 名定係多於 1 名？ 

1. 只得 1 個人 

2. 多過 1 個人 

3. 不知道 

4. 拒絕回答 

 

C7. 騷擾者嘅性別係男性定係女性？ 

［如多過 1 個騷擾者可選多項］ 

1. 男 

2. 女 

3. 不知道 

4. 拒絕回答 

 

C8. 騷擾者係你嘅客戶或服務對象、僱主、直屬上司、同事，定係在同一地方工作

但並非屬於同一公司嘅人？ 

若是同事，追問：職級係比你低、比你高，定係同一職級？ 

［如多過 1 個騷擾者可選多項］ 

1. 客戶或服務對象 

2. 僱主 

3. 你嘅直屬上司 

4. 高級過你嘅同事（包括管理層） 

5. 同你同一職級嘅同事 

6. 職級低過你嘅同事 

7. 在同一地方工作，但並非屬於同一公司嘅人 

8. 不知道 

9. 拒絕回答 

 

C9. 當時有無其他人目擊呢次事件，或者你有無向公司嘅人透露呢次事件？ 

1. 有 

2. 無 (跳至 C12) 

3. 唔記得 (跳至 C12) 

4. 拒絕回答 (跳至 C12) 

  



 

 
 

 

C10. 目擊者或知情者係你嘅客戶或服務對象、僱主、直屬上司、同事，定係在同一

地方工作但並非屬於同一公司嘅人？  

若是同事，追問：職級係比你低、比你高，定係同一職級？ 

（可選多項） 

1. 客戶或服務對象 

2. 僱主 

3. 你嘅直屬上司 

4. 高級過你嘅同事（包括管理層） 

5. 同你同一職級嘅同事 

6. 職級低過你嘅同事 

7. 在同一地方工作，但並非屬於同一公司嘅人 

8. 其他人 (跳至 C12) 

9. 不知道 (跳至 C12) 

10. 拒絕回答 (跳至 C12) 

 

C11. 當時，以上嘅目擊者或知情者有無嘗試介入停止呢次事件？ 

1. 有 

2. 無 

3. 拒絕回答 

 

C12. 整體嚟講，遇到呢次事件，你有無覺得被侮辱呢？，如果 1 分代表無被侮辱嘅

感覺，5 分代表感覺好強烈，1 至 5 分，你俾幾多分？ 

  1-5：_____________分   6. 無答案/拒絕回答 

 

C13. 整體嚟講，遇到呢次事件，你有無覺得被威嚇呢？如果 1 分代表無被威嚇嘅感

覺，5 分代表感覺好強烈。1 至 5 分，你俾幾多分？ 

  1-5：_____________分   6. 無答案/拒絕回答 

 

遇到呢次事件，對你以下各個方面有無造成負面影響呢？ 

C14a. 對你嘅工作同前途有無造成負面影響 

C14b. 對你嘅經濟狀況有無造成負面影響 

C14c. 對你與家人既關係有無造成負面影響 

C14d. 對你嘅自我形象有無造成負面影響 

C14e. 對你嘅身體健康有無造成負面影響 

C14f. 對你嘅精神健康有無造成負面影響 

 

  1. 有  2. 無  3. 拒絕回答 

  



 

 
 

C15a. 喺遇到呢次事件後，你有無向以下嘅人傾訴或求助呢？ (1)家人或親友、(2)同

事、(3)僱主、直屬上司、其他管理層或人事部、 (4)工會、(5)其他，定係 無

向呢啲人求助？可以揀多過一個答案。 

1. 家人或親友 

2. 同事 

3. 僱主、直屬上司、公司或機構嘅管理層或人事部 

4. 工會 

5. 其他 (請註明) 

6. 無向呢啲人求助 

7. 拒絕回答 

 

C15b. 咁你又有無向以下嘅專業人士或組織求助呢？ (1)律師、(2)醫生、(3)社工或社

會服務機構既職員、(4)平機會，(5)其他，定係 無向呢啲人或組織求助？可以

揀多過一個答案。 

1. 律師 

2. 醫生 

3. 社工或社會服務機構既職員 

4. 平機會 

5. 其他 (請註明) 

6. 無向呢啲人或組織求助 

7. 拒絕回答 

 

喺呢次事件後，你有無採取以下嘅行動？ 

C16a. 斥責或要求騷擾者停止騷擾行為 

C16b. 避開騷擾者 

C16c. 向上司、公司管理層，或相關部門作出報告或投訴 

C16d. 辭職 

C16e. 報警 

C16f. 向平機會作出投訴 

C16g. 在網上匿名揭發事件 

C16h. 你有無作出其他行動應對呢次性騷擾事件 

 

  1. 有  2. 無  3. 拒絕回答 

 

［只問有作出 C16a-C16h 其中一項行動的受訪者］喺你採取行動之後，有無出現以

下情況？ 

C17a. 騷擾者有無停止騷擾行為 

C17b. 公司有無處理事件 

C17c. 自己喺公司有無被報復或排斥 

C17d. 自己喺公司有無被視為製造麻煩嘅人 

C17e. 有無其他人認同你嘅做法 [訪問員注意：包括公司或非公司嘅人] 

 

  1. 有  2. 無  3. 拒絕回答 

  



 

 
 

［只問沒有作出 C16a-C16h 任何一項行動的受訪者］以下邊啲係你無採取行動嘅原

因呢？ 

C18a. 要保住份工 

C18b. 認為無人會相信自己 

C18c. 認為無幫助 

C18d. 認為事件並不嚴重 

C18e. 不知道投訴渠道 

C18f. 不想提起遭受性騷擾嘅經歷 

C18g. 不想事件張揚或被討論 

C18h. 不想破壞與騷擾者嘅關係 

C18i. 認為投訴機制無效或過程冗長 

C18j. 係公司常見情況，見慣不怪 

C18k. 擔心被人報復或排斥 

C18l. 不想被視為製造麻煩或小題大做嘅人 

C18m. 不想對自己既工作或事業前途造成負面影響 

C18n. 自己太驚 

C18o. 身邊嘅人建議自己唔好投訴 

 

  1. 是  2. 不是  3. 拒絕回答 

 

C99a. 以你所知，喺當時而言，你公司或機構出現性騷擾嘅情況係有幾普遍呢？係

非常普遍、頗普遍、不太普遍，定係完全唔普遍？ 

 

C99b. 整體黎講，你認為喺現時香港職場出現性騷擾嘅情況係有幾普遍呢？係非常

普遍、頗普遍、不太普遍，定係完全唔普遍？ 

 

1. 非常普遍 

2. 頗普遍 

3. 不太普遍 

4. 完全不普遍 

5. 拒絕回答 

 

C99c. 事件發生時，包括你在內，你在職嘅公司或機構喺香港有幾多個員工？ 

1. 少過 10 人 

2. 10-49 人 

3. 50-99 人 

4. 100-299 人 

5. 300-499 人 

6. 500 人或以上 

7. 不知道 

8. 拒絕回答 

  



 

 
 

C99d. 事件發生時，你在職嘅公司或機構喺香港聘請嘅員工之中，有大約幾多係女

性？係少過兩成、2 至 4 成幾、5 至 6 成幾、7 至 9 成幾，定係全部？ 

1. 少過兩成係女性 

2. 2-4 成多係女性 

3. 5-6 成多係女性 

4. 7-9 成多係女性 

5. 全部都係女性 

6. 不知道 

7. 拒絕回答 

 

C99e. 以你所知，你在職嘅公司或機構當時有無防止工作間性騷擾嘅政策？ 

1. 有 

2. 無 

3. 不知道 

4. 拒絕回答 

 

咁有無以下處理性騷擾嘅措施？ 

C99f. 公司列明處理性騷擾投訴嘅程序 

C99g. 公司設立投訴處理機制，包括提供負責人員嘅聯絡資料 

C99h. 公司保證員工唔會因為真誠投訴而受處分 

 

1. 有  2. 無 3. 不知道 4. 拒絕回答 

 

C99i. 你當時在職嘅公司或機構係從事邊個行業？ 

1. 製造業 

2. 建造業 

3. 進出口、批發及零售業 

4. 運輸、倉庫、郵政及速遞服務業    

5. 住宿及膳食服務業    

6. 資訊及通訊業  

7. 金融及保險業    

8. 地產、專業及商用服務業 

9. 公共行政、教育、人類醫療保健及社工活動   

10. 雜項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11. 其他（包括漁農、採礦、水電及燃料供應、污染防治、廢物管理等行業） 

12. 拒絕回答 

  



 

 
 

C99j. 你當時嘅職業係乜嘢呢？ 

1. 經理及管理人員    

2. 專業人員    

3. 輔助專業人員    

4. 文書支援人員  

5. 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    

6. 工藝及有關人員    

7. 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  

8. 非技術工人    

9. 漁農業熟練工人 

10. 其他 

11. 拒絕回答 

 

C99k. 你當時份工係長工、合約工、散工、暑期工、實習生、自僱人士，定係自由

工作者？ 

1. 長工 

2. 合約工 

3. 散工 

4. 暑期工 

5. 實習生 

6. 自僱人士 

7. 自由工作者 

8. 拒絕回答 

 

C99l. 你當時份工嘅工作形式係全職定係兼職呢？ 

1. 全職 

2. 兼職（即每星期工作平均時數係 30 個小時或以下） 

3. 拒絕回答 

 

C99m. 你依家係唔係喺同一間公司或機構工作？ 

1. 是 (跳至 F2) 

2. 不是 (跳至 F2) 

3. 拒絕回答 (跳至 F2) 

  



 

 
 

Part D. 是否曾經目擊或知悉同事遭受職場性騷擾【只問沒有遭受上述 C2a-C2l 任何

一項情況的受訪者 

 

以上提到嘅情況，有可能係屬於職場性騷擾。 

 

D1a. 過去 24 個月，喺你現時或最近在職嘅公司或機構，你有無曾經目擊或有同事向

你透露遭受職場性騷擾？ 

1. 有 

2. 無 (跳至 E99a) 

3. 唔知道 (跳至 E99a) 

4. 拒絕回答 (跳至 E99a) 

 

D1b. 以你所知，喺你最近一次目擊或知悉嘅職場性騷擾事件，當時有無公司或機構

嘅其他同事同樣目擊或知道呢次嘅事件？ 

1. 有 

2. 無 

3. 唔知道 

4. 拒絕回答 

 

D2.  當時，你自己有無嘗試介入停止性騷擾事件，或向受害同事提供協助，例如傾

訴、聆聽、提出建議等？ 

1. 有 

2. 無 (跳至 D5a) 

3. 拒絕回答(跳至 D99a) 

 
當時，你有無採取以下既行動？ 

D3a. 斥責或要求騷擾者停止騷擾行為 

D3b. 親身或協助受害同事向上司、公司管理層，或相關部門作出報告或投訴 

 

  1. 有  2. 無  3. 拒絕回答 

 

［只問有作出行動的受訪者(D2=1)］喺你嘗試介入事件或協助受害同事後，有無出

現以下情況？ 

D4a. 騷擾者有無停止騷擾行為 

D4b. 公司有無處理事件 

D4c. 你喺公司有無被報復或排斥 

D4d. 你喺公司有無被視為製造麻煩嘅人 

D4e. 有無其他人認同你嘅做法 

 

  1. 有  2. 無  3. 拒絕回答 

  



 

 
 

［只問沒有嘗試介入性騷擾事件的受訪者(D2=2)］以下邊啲係你唔嘗試介入性騷擾

事件嘅原因呢？ 

D5a. 不知道可以做什麼 

D5b. 當時不清楚事件是否性騷擾 

D5c. 認為無幫助 

D5d. 認為事件並不嚴重 

D5e. 當時已有其他人協助處理呢次性騷擾事件 

D5f. 不想令遭受性騷擾嘅同事面對任何更負面嘅影響或後果 

D5g. 遭受性騷擾嘅同事表明唔需要其他人介入或協助 

D5h. 認為事件與自己無關 

D5i. 係公司嘅常見情況，見慣不怪 

D5j. 擔心有負面影響，例如被人報復、排斥、影響工作或前途等 

   

1. 是  2. 不是  3. 拒絕回答 

 

［D99a-D99m: 只問(1)沒有遭受職場性騷擾 (C2a-C2l)和(2)曾經目擊或知道有同事遭

受職場性騷擾的受訪者］ 

 

D99a. 以你所知，喺當時而言，你公司或機構出現性騷擾嘅情況係有幾普遍呢？係

非常普遍、頗普遍、不太普遍，定係完全唔普遍？ 

 

D99b. 整體黎講，你認為喺現時香港職場出現性騷擾嘅情況係有幾普遍呢？係非常

普遍、頗普遍、不太普遍，定係完全唔普遍？ 

 

1. 非常普遍 

2. 頗普遍 

3. 不太普遍 

4. 完全不普遍 

5. 拒絕回答 

 

D99c. 事件發生時，包括你在內，你在職嘅公司或機構喺香港有幾多個員工？ 

1. 少過 10 人 

2. 10-49 人 

3. 50-99 人 

4. 100-299 人 

5. 300-499 人 

6. 500 人或以上 

7. 不知道 

8. 拒絕回答 

  



 

 
 

D99d. 事件發生時，你在職嘅公司或機構喺香港聘請嘅員工之中，有大約幾多係女

性？係少過兩成、2 至 4 成幾、5 至 6 成幾、7 至 9 成幾，定係全部？ 

1. 少過兩成係女性 

2. 2-4 成多係女性 

3. 5-6 成多係女性 

4. 7-9 成多係女性 

5. 全部都係女性 

6. 不知道 

7. 拒絕回答 

 

D99e. 以你所知，你在職嘅公司或機構當時有無防止工作間性騷擾嘅政策？ 

1. 有 

2. 無 

3. 不知道 

4. 拒絕回答 

 

咁有無以下處理性騷擾投訴嘅措施？ 

D99f. 公司列明處理性騷擾投訴嘅程序 

D99g. 公司設立投訴處理機制，包括提供負責人員嘅聯絡資料 

D99h. 公司保證員工唔會因為真誠投訴而受處分 

 

1. 有  2. 無 3. 不知道 4. 拒絕回答 

 

D99i. 你當時在職嘅公司或機構係從事邊個行業？ 

1. 製造業 

2. 建造業 

3. 進出口、批發及零售業 

4. 運輸、倉庫、郵政及速遞服務業    

5. 住宿及膳食服務業    

6. 資訊及通訊業  

7. 金融及保險業    

8. 地產、專業及商用服務業 

9. 公共行政、教育、人類醫療保健及社工活動   

10. 雜項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11. 其他（包括漁農、採礦、水電及燃料供應、污染防治、廢物管理等行

業） 

12. 拒絕回答 

  



 

 
 

D99j. 你當時嘅職業係乜嘢呢？ 

1. 經理及管理人員    

2. 專業人員    

3. 輔助專業人員    

4. 文書支援人員  

5. 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    

6. 工藝及有關人員    

7. 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  

8. 非技術工人    

9. 漁農業熟練工人 

10. 其他 

11. 拒絕回答 

 

D99k. 你當時份工係長工、合約工、散工、暑期工、實習生、自僱人士，定係自由

工作者？ 

1. 長工 

2. 合約工 

3. 散工 

4. 暑期工 

5. 實習生 

6. 自僱人士 

7. 自由工作者 

8. 拒絕回答 

 

D99l. 你當時份工嘅工作形式係全職定係兼職呢？ 

1. 全職 

2. 兼職（即每星期工作平均時數係 30 個小時或以下） 

3. 拒絕回答 

 

 

D99m. 你依家係唔係喺同一間公司或機構工作？ 

1. 是 (跳至 F2) 

2. 不是 (跳至 F2) 

3. 拒絕回答 (跳至 F2) 

 

 

[E99a-E99l: 只問(1)沒有遭受職場性騷擾 (C2a-C2l)和(2)沒有目擊或知道有同事遭受

職場性騷擾的受訪者］ 

 

E99a. 以你所知，喺你現時或最近在職嘅公司或機構出現性騷擾嘅情況係有幾普遍

呢？係非常普遍、頗普遍、不太普遍，定係完全唔普遍？ 

  



 

 
 

E99b. 整體黎講，你認為喺現時香港職場出現性騷擾嘅情況係有幾普遍呢？係非常

普遍、頗普遍、不太普遍，定係完全唔普遍？ 

 

1. 非常普遍 

2. 頗普遍 

3. 不太普遍 

4. 完全不普遍 

5. 拒絕回答 

 

E99c. 你現時或最近在職嘅公司或機構喺香港有幾多個員工？ 

1. 少過 10 人 

2. 10-49 人 

3. 50-99 人 

4. 100-299 人 

5. 300-499 人 

6. 500 人或以上 

7. 唔知道 

8. 拒絕回答 

 

E99d. 你現時或最近在職嘅公司或機構喺香港聘請嘅員工之中，有大約幾多係女性？

係少過兩成、2 至 4 成幾、5 至 6 成幾、7 至 9 成幾，定係全部？ 

1. 少過兩成係女性 

2. 2-4 成多係女性 

3. 5-6 成多係女性 

4. 7-9 成多係女性 

5. 全部都係女性 

6. 不知道 

7. 拒絕回答 

 

E99e. 以你所知，你現時或最近在職既公司或機構有無防止工作間性騷擾嘅政策？ 

1. 有 

2. 無 

3. 不知道 

4. 拒絕回答 

 

咁有無以下處理性騷擾投訴嘅措施？ 

E99f. 公司列明處理性騷擾投訴嘅程序 

E99g. 公司設立投訴處理機制，包括提供負責人員嘅聯絡資料 

E99h. 公司保證員工唔會因為真誠投訴而受處分 

 

1. 有  2. 無 3. 不知道 4. 拒絕回答 



 

 
 

E99i. 你現時或最近在職嘅公司或機構係屬於邊個行業？ 

1. 製造業    

2. 建造業    

3. 進出口、批發及零售業 

4. 運輸、倉庫、郵政及速遞服務業    

5. 住宿及膳食服務業    

6. 資訊及通訊業  

7. 金融及保險業    

8. 地產、專業及商用服務業 

9. 公共行政、教育、人類醫療保健及社工活動   

10. 雜項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11. 其他（包括漁農、採礦、水電及燃料供應、污染防治、廢物管理等行業） 

12. 拒絕回答 

 

E99j. 你現時或最近嘅職位係乜嘢呢？ 

1. 經理及管理人員    

2. 專業人員    

3. 輔助專業人員    

4. 文書支援人員  

5. 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    

6. 工藝及有關人員    

7. 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  

8. 非技術工人    

9. 漁農業熟練工人 

10. 其他 (請註明) 

11. 拒絕回答 

 

E99k. 你現時或最近份工係長工、合約工、散工、暑期工、實習生、自僱人士，定

係自由工作者？ 

1. 長工 

2. 合約工 

3. 散工 

4. 暑期工 

5. 實習生 

6. 自僱人士 

7. 自由工作者 

8. 拒絕回答 

  



 

 
 

E99l. 你現時或最近份工嘅工作形式係全職定係兼職呢？ 

1. 全職 

2. 兼職（即每星期工作平均時數係 30 個小時或以下） 

3. 拒絕回答 

 

 
第三部份  受訪者其他背景基本資料 

 
最後想問一啲基本資料。只係用嚟做整體統計分析。 

 

F2. ［問所有受訪者］請問你依家幾多歲呢？  

1. 18-24 歲  

2. 25-29 歲  

3. 30-34 歲  

4. 35-39 歲  

5. 40-44 歲  

6. 45-49 歲  

7. 50-54 歲  

8. 55-59 歲  

9. 60-64 歲 

10. 拒絕回答  

 

F3. ［問所有受訪者］請問你依家係在職人士、待業人士、家務料理者、退休人士，
抑或學生呢？ 

1. 在職 (唔計暑期工) 

2. 待業  

3. 家務料理者  

4. 退休  

5. 學生 

6. 拒絕回答 

 

F4. ［問所有受訪者］請問你係唔係香港出世？  

1. 是 ［跳至 F6］ 

2. 不是 

3. 拒絕回答 

  



 

 
 

 

F5. ［如受訪者的出生地不是香港，問：］你黎左香港幾多年呢？ 

1. 0-3 年 

2. 4-6 年 

3. 7-10 年 

4. 11 年或以上 

5. 拒絕回答 

 

F6. ［問所有受訪者］請問你接受教育到乜嘢程度？  

1. 幼稚園或以下 ［跳至 F8］ 

2. 小學   

3. 初中 (中一至中三)   

4. 高中 (中四至中七)   

5. 大專 (非學位課程)  

6. 大專 (學士或以上) 

7. 拒絕回答 

 

F7. ［只問教育程度達小學或以上的受訪者］你喺小學或中學時有無接受過以下範疇

嘅教育？ 

a. 有關青春期、生殖系統等嘅教育 

b. 有關身體私隱、經性接觸傳染嘅疾病等嘅教育 

c. 有關戀愛與約會、性騷擾、性侵犯和性暴力等嘅教育 

d. 有關婚姻與家庭，例如家庭和婚姻嘅意義、為人父母等嘅教育 

e. 有關男女兩性角色、社會及文化對性的影響等嘅教育 

 

1.  有  2. 無  3. 拒絕回答 

 

F8a. ［問所有受訪者］你係唔係華人呢？ 

1. 華人 

2. 非華人 

3. 拒絕回答 

 

F8b. ［只問任職非技術工人(C99j/D99j/E99j)而非本地出世的非華人］過去 24 個
月，你有無喺香港做過外籍家庭傭工呢？ 

1.    有 

2.    沒有 

3.    拒絕回答 

  



 

 
 

 

F9. ［問所有受訪者］請問你現時嘅婚姻狀況係：從未結婚、已婚、同居、離婚、分
居，定係配偶不在世？ 

1. 從未結婚   

2. 已婚 / 同居   

3. 離婚 / 分居    

4. 喪偶 

5. 拒絕回答 

 

F10. ［問所有受訪者］請問你屋企，每個月嘅住戶總收入大約係幾多呢？ 

1.  無收入 

2.  1 至 4,999 

3.  5,000 至 9,999    

4.  10,000 至 14,999 

5.  15,000 至 19,999 

6.  20,000 至 24,999      

7.  25,000 至 29,999  

8.  30,000 至 39,999 

9.  40,000 至 49,999    

10.  50,000 至 59,999  

11.  60,000 至 79,999 

12.  80,000 至 99,999    

13.  100,000 或 以上    

777. 拒答［不讀出］ 

 

F11. 訪問語言： 

 1. 廣東話 

 2. 英話 

 3. 普通話 

 
 

問卷已經完成，多謝你接受訪問，拜拜！ 

 

  


